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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於 2005 年修正後，確立其責任保險之制度，其

亦為我國面對動力車輛交通事故時，處理受害人損害填補之重要制度。惟其責任

基礎何在則有疑問，蓋縱觀我國法上與汽車交通事故相關之損害賠償責任，包括

民法第 191 之 2 的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在內，其責任成立要件皆無法與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之保險給付要件相對應，破壞了「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之基本原理。

換言之，在我國現行法上實係欠缺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之責任基礎。 

    因此，針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應有提出一新責任基礎之必要。而回頭觀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規定，其實似已蘊含一責任基礎在其中。如確可自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上推導出此一責任基礎，則其責任體系之內容為何，責任要件之

概念又應如何介定，即為本文研究之重點。 

    由於我國關於危險責任或無過失責任之立法或學說理論，相較於傳統的侵權

責任，發展之歷程較短，研究之數量亦相對較少。因此在建構此一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之新責任基礎時，實有先為比較法觀察之必要。除了向來為我國法繼受對

象之德國、日本外，法國傾向保護被害人之制度亦可提供我國不同面向之思考。

透過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加深對於危險責任之原理及內涵的了解，藉以協助建構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新責任基礎。 

     另外，由於此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新責任基礎，其責任要件須配合

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要件，而為相一致之解釋。因此在整個責任體系中，有不少

因牽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現行規定所推導之結果。一方面固然係屬不得不然之

產物，但另一方面亦藉此顯現出危險責任為了更加迅速、確實保障被害人之目

的，而朝向與傳統民法上過失侵權責任脫勾、獨立之方向發展。 

關鍵詞：危險責任、無過失責任、損害賠償責任、交通事故、動力車輛交通事故、

汽車交通事故。 



 

Abstract 

    After the amendment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Law in 

2005, the liability insurance institu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s what the liability foundation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is. To view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about automobile traffic accident in 

the existing law, there is no liability whose liability constitutive elements can agree 

with the insurance provision elements of the liability insurance. So that a new liability 

foundation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should be advanced. 

    No matter the theory or legislation of strict liability is not very enough in Taiwan, 

so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liability system 

is necessa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parative subject, this article select Germany, 

Japan and France whose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lso the way of strict liability 

collocating with liability insurance. Expecting that through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the contents of strict liability could be more acquainted and usefu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liability system. 

    At last, this article would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new liability system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Law.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new 

liability foundation, besides deliberating the spirit of strict liability theory, agreeing 

with the insurance provision elements of the liability insurance must be noticed. 

Therfore, the feature of the new liability system is departing from the tort law in the 

civil law. 

Keywords: strict liability, traffic accident, compensation liability,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liabilit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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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提出 

第一項 「汽車交通事故賠償責任」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不合致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

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

償基金請求補償。」本條係受害人向責任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的規定。因此汽車

交通事故中受傷或死亡之受害人，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皆可向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之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但民法第 191 條之 2 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為一推定過失責任，若汽車交通事

故中之加害人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加害人即無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汽

車交通事故賠償責任」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產生了無法合致、對應之問題，

按責任保險之法理乃「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然而在我國現行法下，當加害人

就交通事故中之發生不具過失時，即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受害人卻仍得向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造成了「無責任卻有責任保險」之

情況發生。1 

第二項 實務案例 

就前述損害賠償責任與責任保險未能合致之情形，茲舉一實務案例如下： 

【後車駕駛人死亡案】 

（一）某乙駕駛汽車，於路口等停紅綠燈時，遭某甲所駕駛之汽車由後方撞擊，

                                                 
1 除了民法第 191 條之 2，尚可能有其他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可供汽車交通事故中之受害人主

張，但該等損害賠償責任結論上亦無法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合致。故本文於此僅先強調問題之所

在，至於較為詳細之檢討將於後再行論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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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因而傷重死亡。 

    法院判決認為某乙於本件交通事故未有過失之處，因此無需對某甲之死亡結

果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2 

（二）某乙將其所有之機車停放於騎樓。某甲駕駛汽車，原行駛於道路卻突然轉

向，撞擊某乙停放於騎樓內之機車。某甲因而傷重死亡。 

    法院判決認為某乙就本件車禍事故並無過失，無需負損害賠償責任。3 

    上述兩個相似之案例中，法院均認為被告就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因此

死亡之受害人無法向其主張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責

任保險人仍須向該死亡之受害人為保險給付。又，如發生交通事故之汽車未訂立

本法之強制責任保險時，依本法第 40 條應由特別補償基金向受害人為補償之給

付，特別補償基金並得再依同法第 42 條向加害人行使代位權，然而此時卻因加

害人無過失而使得特別補償基金無法向加害人請求賠償，造成特別補償基金應向

受害人為補償卻無法向加害人請求賠償之現象。在此等損害賠償責任因加害人不

具過失而不成立的情況，如令責任保險人或特別補償基金依民法第 179 條向受害

人請求返還保險給付或補償金額，不僅對受害人實屬不利而使得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保障受害人之目的落空，亦與本法第 7 條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之保險給付要

件不符，然而亦不應任此種「無責任卻有責任保險」之情況於實務上不斷發生。 

                                                 
2 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040 號民事判決 
3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383 號民事判決。本件案例事實尚涉及「責任主體」、「交通

事故」及「因果關係」等之認定問題，如某乙之機車係處於停放之靜止狀態，而非引擎發動中之

行駛狀態，則其是否該當於加害人亦值討論；又本件判決認為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係受害人某甲

駕駛汽車自行操控失當駛出路外所致，則某乙與某甲死亡之結果間是否具備因果關係即有問題。

關於此等「責任主體」、「交通事故」及「因果關係」等之定義、認定標準將於後相關章節詳加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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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害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具過失時所產生之問題外，舉凡「因果關

係」、「與有過失」乃至於「損害賠償主體」等皆有損害賠償責任與責任保險無

法對應之問題，如何解決此一責任保險法理上之矛盾問題即有待探討。 

第二節 問題背景 

我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在立法之初，曾就其性質究為「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抑或「無過失汽車保險」有所爭論。但是在 2005 年之修法後，原則上可以

確定採取責任保險之制度。但眾所皆知，「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乃責任保險之

原理，在確定我國採取責任保險之體制後，最大的問題即在於其責任基礎何在？

縱觀我國法上與汽車交通事故相關之損害賠償責任，諸如民法第 191 條之 2 動力

車輛駕駛人責任、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推定過失責任、民法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 634、654 條運送人責任、公

路法第 64 條運輸業者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責任

等，不論就責任成立要件或責任主體，乃至於責任範圍，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

保險給付要件皆未盡一致，而無法作為其責任基礎。 

  另一方面，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即本法修正前之第 5 條，是否可以

作為一無過失責任的責任基礎，亦是立法之初即存在於學說上的爭論。因此引起

本文疑問的是，回過頭觀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後，可否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上建構一個新的汽車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責任，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

礎？甚或，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是否其實隱含一個已存在的責任基礎？此即

為本篇論文所欲論證者。並且，如前述問題所得之答案為肯定，則此一責任基礎

之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為何亦待建構及說明。 

第三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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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來的過失責任原則，在近代生活型態改變、危險活動日增的時勢下，立法

上有改採推定過失責任，乃至於改變過失歸責原則的危險責任亦逐漸增加。我國

之立法在這樣的潮流中，大多採取了推定過失責任的模式，其中的理由往往是因

為無過失責任對於加害人負擔過重，為平衡保護被害人的目的，以推定過失責任

的模式倒置舉證責任，使加害人仍能保有舉證免責的機會。亦有論者指出，推定

過失責任在我國實務的運作下，幾乎沒有讓加害人舉證免責成立的空間，殆同於

無過失責任。然而，推定過失責任的模式是否真的是一個對被害人較佳的保護方

式？抑或，能否提供被害人充分的保護？恐怕仍有疑問，因為加害人往往極盡舉

證免責之可能，主張其就損害之發生並無過失。當事人雙方皆因而耗費相當之時

間與精力在「過失」此一問題點之爭執，進而造成訴訟程序之拖延，即便最終責

任仍能成立，對於被害人損害之填補亦已是遠水難救近火，難以迅速提供被害人

充分之保障。 

    另外，傳統過失責任之所以重新受到檢討，即係因近代危險活動不論在數量

與危害之程度上皆已達高峰，而不得不就危險活動中受害人之保障問題予以解

決。在此趨勢下所發展出之無過失責任，係以「危險」之持有或支配等作為其歸

責原理，而不再問加害人之過失有無，蓋過失已不再是歸責之原因。因此，我國

法在此等危險活動之損害賠償責任所採取之歸責模式，亦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作為本篇論文研究對象之汽車交通事故，自亦屬一種現代型的危險活動，幾乎貼

近於全體國民之日常生活更為其特色。儘管我國民法於 88 年修正時增訂第 191

條之 2 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以加強對汽車交通事故中被害人之保障，但其所採

用之推定過失責任仍係本於過失之歸責原理，除與危險責任之原理相異外，對於

被害人之保障亦仍有不足。因此，適逢前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責任基礎與責

任保險無法合致之問題，藉由建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無過失責任之機會，亦

可利用此一機會對於危險責任之內涵及架構進行更為深入之討論及理解，或可排

除我國法對於無過失責任之疑慮並提高其接受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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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由於我國法上就無過失責任之立法數量及內容討論相對而言較為缺乏廣泛

而深入之探討，然而無過失責任不論在責任主體之界定或責任成立要件之認定等

環節上，皆與向來民法上之侵權責任體系有著不同的發展，如在因果關係、責任

減免事由上皆有所突破，而逐漸具有獨立之性格及自成體系之特色。因此於建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時，實有參考外國立法例之必要，藉由比較

法之觀察，更深入了解無過失責任之內涵及原理，以助於建構我國法之責任體系。 

至於在外國法參考對象之選擇上，主要以同採危險責任立法模式之國家為

觀察對象，蓋世界各國於處理汽車交通事故之損害填補問題時，未必皆係採嚴格

化之損害賠償責任搭配責任保險之制度，如美國麻州等二十幾州等即採無過失保

險制度4，紐西蘭則係採行政損害補償制度5。因此本文在外國法之參考對象上選

擇同樣係採損害賠償責任搭配責任保險之德國、日本及法國，以德國道路交通法

之汽車保有人責任、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之運行供用人責任及法國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作為比較法之觀察對象，並以提供被害人充分而迅速之保障為中

心意旨，期能藉此建構出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無過失責任之責任體系。 

                                                 
4 無過失保險制度係以第一人保險契約為基礎所建立之強制保險制度，其不僅對第一人(要保人

兼被保險人)責任提供保障，亦擴大將第二人(車上乘客之傷亡)責任與第三人(行人之傷亡)責任，

於被保險人駕駛被保險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不論其過失與否，保險人對其所造成之上述三種損

害一概予以賠償。 

該等保險法制為保障所有因汽車交通事故受有損害之人，大幅擴大其保障範圍，已非單純責

任保險或傷害保險可與比擬，其所包涵之汽車險種有第一人即要保人之傷害險、第二人即乘客之

責任險與車外第三責任險在內，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一種融合人身保險(傷害險)與財產保險(責任險)

之綜合保險矣。參考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30~31 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5 張英磊，「由嚇阻功能與損害分散談損害填補機制之配置-以公共場所火災意外事故中強制公共

責任保險政策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8~91 頁，民國 8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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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範圍 

由於本文之研究重點在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責任基礎，旨在確立此一

責任基礎存在之必要性，並界定其責任體系之具體內容。因此將以侵權責任為本

篇論文之中心，而不包含責任保險關係之部分。故舉凡特別補償基金之代位權、

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求償之問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2 條之代位權、其他侵權責

任請求權競合等問題即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文於寫作之架構上，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主要在點出我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欠缺責任基礎之問題，並提出若干責任保險與責任基礎不合致之案

例，以突顯此等理論上之矛盾在實務上所可能引發之問題。 

第二章「提出一新責任基礎之必要性」則是將現行法上所明文規定與汽車交

通事故相關之損害賠償責任，作一較為完整而詳盡的檢討，證明我國法上確無與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之責任基礎。並就其中的民法第 191 條之 2 動力車輛駕

駛人責任再作一較為深入之探討，蓋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修法增訂，本係為了全

面性地解決汽車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問題，亦應係一般性地適用於所有或大部分

汽車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若其妥適發揮功能，或可暫作為一過渡之責

任基礎。但最終仍因其推定過失責任之歸責設計及規範於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

內之限制，而使得此一假設未能成立，亦更加確信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提出一新

責任基礎之必要性。 

第三章「比較法觀察」則係自外國法上為汽車交通事故所訂定之損害賠償責

任之立法例出發，以作為建構我國責任體系之參考。觀察比較法上之發展，可發

現無過失責任或危險責任在其責任體系之架構及內涵已有別於傳統之過失侵權

責任。然而我國法上就無過失責任或危險責任其責任體系之內容卻缺乏較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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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入的探討，因此於建構我國責任體系時，實需先就外國之立法例進行觀察，

了解無過失責任在其損害賠償主體、責任成立要件及責任效力等構成上之特色及

原理，以助於我國責任體系之建構。 

第四章「我國責任體系再建構」係於進行比較法之觀察後，就我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上無過失責任之具體內容予以討論，並分為損害賠償主體、責任成立

要件及責任效力三個部分分別論述。除了借助外國立法例作為本法解釋之參考

外，由於須維持責任基礎與責任保險相互對應之原理，在某些法律要件之解釋

上，不得不受限於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相關規定，而在責任體系之建構

上予以過渡之配合。 

第五章「結論」則係總合前述各章之內容作一結論，主要並就配合現行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所建構出責任體系，在其規範上之缺失及未來可供修正之重點予

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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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提出一新責任基礎之必要性 

    我國現行法所明文規範的損害賠償責任中，涉及動力車輛交通事故者，除了

民法第 191 條之 2 以外，尚包含了若干民法與特別法上之規定。但其中並無任何

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之責任基礎，甚且，亦未能有一個較為全面而廣泛地

適用並妥當解決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責任。也因此，針對動力車輛之交

通事故，實有提出一新責任基礎之必要性，本章以下即擬就此等現行法上之不足

予以詳加論述。 

第一節 現行法之檢討：欠缺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之責任基礎 

  在我國現行法之中，可能涉及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責任至少有民法

第 191 條之 2 的「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民法第 184 條以下的「侵權行為責任」、

民法第 634 條及第 654 條的「運送人責任」、公路法第 64 條的「汽車或電車運輸

業者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的「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責任」等。儘管

存在諸多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但細究其損害賠償主體、責任成立要件，乃至於

責任效力等，卻無法尋得任何得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的責任基礎，以下即

分別就此等損害賠償責任予以檢討。 

第一項 民法上之侵權行為責任？ 

第一款 「過失責任原則」之採取 

   在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審判實務上，經常受到適用的民法上侵權行為責任，

有民法第 191 條之 2、第 184 條第 2 項，及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等。其中，民法

第 191 條之 2 本即為動力車輛駕駛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故於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發

生時，被害人即得據此向駕駛人主張之；而由於交通事故之發生經常伴隨著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的情形，例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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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實務上不乏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主張；至於民

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則為侵權行為責任的一般規定，就動力車輛交通事故自有

適用餘地，在實務上亦經常為當事人所一併主張之。 

上述之請求權基礎中，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係侵權行為責任之一般規

定，為一過失責任6。原則上應由被害人舉證加害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

損害賠償責任始能成立。而民法第 191 條之 2 及第 184 條第 2 項則皆屬推定過失

責任，只要加害人舉證證明其就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即可依但書

免除損害賠償之責任7。換言之，推定過失責任僅係將「加害人過失」此一要件

之舉證責任倒置，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但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仍需具備「加

害人過失」此一要件，而推定過失責任亦仍係採取「過失責任原則」。 

第二款 「不問加害人過失」之保險給付要件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第 7 條，係汽車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對於責任保險人之

直接請求權之規定。依其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

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即得向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簡言之，就強制汽車

責任險之保險給付要件而言，並不以「加害人過失」為要件，僅以汽車交通事故

造成受害人之人身損害即為已足。即便加害人就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具有過

失，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責任保險人仍具有向受害人為保險給付之義務 

第三款 小結：無法合致之責任基礎 

                                                 
6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7 民法第 191 條之 2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

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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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已知民法上可能涉及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侵權行為責任，不是過失責

任即為推定過失責任，皆非無過失責任，從而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中不論加害人

有無過失之保險給付要件無法合致。蓋如交通事故中之加害人被認為對於交通事

故之發生不具過失，則其並不需負民法上之侵權行為責任，但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責任保險人仍需負保險給付之責任，造成無責任卻有責任保險的情況，不符

「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之理論。因此，民法上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皆無法作

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8。 

第二項 民法或特別法上之無過失責任？ 

第一款 加害人之身分限制 

除了民法上侵權行為之規定外，民法與特別法上亦有若干涉及動力車輛交通

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如民法第 634 條9、第 654 條10之「運送人責任」、公

路法第 64 條11之「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12之「企業

                                                 
8 除了上述三項請求權基礎外，在交通事故中也可能有民法第 188 條的僱用人責任或其他民法侵

權行為責任的適用，但是一方面該等責任基礎亦非屬無過失責任而具有相同的問題，另一方面該

等責任基礎亦明顯無法適用於全部或大部分的汽車交通事故，因此本文即不於此贅述。 
9 民法第 634 條 

「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但運送人能證明其喪失、毀損或遲到，係

因不可抗力或因運送物之性質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限。」 
10 民法第 654 條第 1 項 

「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傷害及運送之遲到應負責任。但因旅客之過失，或其傷害係

因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11 公路法第 64 條第 1 項 

「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財、物損毀、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抗力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

任。」 
12 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

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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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責任」等。例如在客運巴士發生交通事故時，客運巴士上之

乘客如受有人身損害，得依民法第 654 條、公路法第 64 條或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向客運業者主張損害賠償；而客運巴士外之被害人，如路旁之行人、事故中其

他車輛之駕駛人或乘客等，亦得依公路法第 64 條或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向客運

業者主張損害賠償13。又例如汽車製造商就其所設計、製造之汽車未達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如就汽車防止暴衝裝置之設計錯誤，因而

造成交通事故時，事故中之被害人亦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向汽車製造商請求

損害賠償。 

上述所提及之損害賠償責任多屬無過失責任，即便責任主體不具有過失，仍

需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然而該等損害賠償責任其責任主體在身分上皆有所限制，

如分別限定以「運送人」、「電車或汽車運輸業者」或「企業經營者」為責任主體。

此外，民法第 634 條、第 654 條之運送人責任，尚以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具有運送

契約之關係為必要，並且民法第 634 條之損害賠償責任僅針對運送物之損害，第

654 條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僅針對旅客人身或遲到之損害；至於公路法第 64 條的汽

車或電車運輸業者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的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責任，

則不以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具契約關係之存在為必要，亦未將損害限定於何等人身

或財物上之損害。 

第二款 「不問加害人身分」之保險給付要件 

依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只要在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

時，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責任保險人即有向受害人為保險給付之義務。除了不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

處理危險之方法。 

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

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13 至於客運巴士之司機受有損害時，得否依公路法第 64 條或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向客運業者請

求損害賠償亦係另一個值得探討之問題。惟其並非此處之重點，故本文不擬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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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害人之過失為保險給付要件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亦未就加害人之

身分有何限制，不論汽車交通事故中之加害人係客運業者抑或一般民眾，責任保

險人皆有保險給付之義務。且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給付要件亦不問受害人與加

害人間是否具有契約關係。另外，保險給付所填補的損害，從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第 7 條可知其僅針對受害人受傷或死亡所生之損害，亦即限於人身損害。 

第三款 小結：無法合致之責任基礎 

在前述所提及之諸項民法或特別法上之無過失責任，雖然在其歸責原理上採

取無過失原則，得以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對應。然而該等損害賠償責任在「責

任主體」皆有若干身分上之限制，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就加害人之身分並未有

所限制，不論加害人是否為「運送人」、「汽車或電車之運輸業者」或「企業經營

者」，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責任保險人皆應向受害人為保險給付，從而該等損害賠

償責任仍舊無法該當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14。蓋若以此等損害賠償責

任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則在未涉及客運業者或汽車製造商等主體

之交通事故時，同樣會產生無責任卻，有責任保險的情形，而與「無責任即無責

任保險」之原則不符。 

該等損害賠償責任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間，除了就責任主體之範圍無法合

致之外，在被害人與加害人間是否需具有契約關係、損害之項目及範圍等要件上

亦未盡一致，在責任體系與責任保險之整體對應上存在著諸多問題，益足證該等

損害賠償責任非妥適之責任基礎。 

                                                 
14 除了本節所提及之諸項損害賠償責任外，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亦可能涉及民法第 227 條之 1 或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等規定。例如前述所舉之客運巴士交通事故之例，受有人身損害之乘客除了得

依民法第 654 條等向客運業者請求損害賠償外，亦得以民法第 227 條之 1 作為請求權基礎，惟民

法第 227 條之 1 並非採取無過失責任，且須以契約關係之存在為必要，因此亦非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之責任基礎。又例如國家機關所建造或管理之路段有所欠缺，導致交通事故之發生時，受害人

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請求賠償，惟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同樣在責任主體上有所限制，而非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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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再論民法第 191 條之 2 

    從前一節的檢討結果中，可以得知現行法下並無任何得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相對應的責任基礎。然而本節中將再針對其中的民法第 191 條之 2 作較為深入的

探討，蓋民法第 191 條之 2 乃現行法上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侵權責任之中心，在定

位上亦係專門針對動力車輛交通事故。因此，民法第 191 條之 2 是否能確實發揮

其應有之功能，妥適地解決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賠償問題即為本節所欲探討者，

若答案為肯定，或許可以透過解釋將其暫時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

反之，若答案為否定，則更益見提出一新責任基礎之必要性。 

第一項 過渡之責任基礎？ 

第一款 「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責任」之定位 

    與其他動力車輛交通事故可能涉及的損害賠償責任相比，民法第 191 條之 2

係專門針對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問題而設，就此從其增訂理由「近代交

通發達，而因動力車輛肇事致損害人之身體或財產者，日見增多，各國法律如義

大利民法第 2054 條、西德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瑞士公路法第 37 條、日本汽車損

害賠償保障法第 3 條等，對汽車肇事賠償責任均有特別規定。爰參考他國立法例

並斟酌我國國情增訂第一項……」亦可略知一二。 

換言之，民法第 191 條之 2 應係被定位於一全面性地適用於所有動力車輛交

通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請求權基礎。而本條立法所參考的外國法律，如德國之道

路交通法第 7 條、日本之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3 條等，亦係本篇論文於建構新

責任基礎之責任體系時所參考的對象。因此，若民法第 191 條之 2 得妥善發揮其

功能，圓滿解決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問題，進而帶給事故中之被害人充

分、迅速的保障，似亦可將其作為過渡之責任基礎。 

第二款 責任構造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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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91 條之 2 其損害賠償責任如欲成立，原則上須動力車輛之使用具有

過失而造成他人之損害，且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其於責任構造上之特點，除了

在歸責原理係採推定過失責任外，在責任主體上則係以動力車輛之駕駛人充之，

而非如比較法上多以動力車輛之保有人或管領人等為責任主體15。 

由於本條之增訂係置於民法之侵權行為責任體系內，而非以特別法之形式為

之。因此在責任成立要件之解釋上，亦往往承襲或者配合向來民法侵權行為責任

體系之概念。以因果關係為例，學說實務上仍多認為民法第 191 條之 2 在因果關

係此項要件上應係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標準16，而似未曾有提出在危險責任

中所經常採用的更為寬鬆的認定標準。 

在損害賠償之範圍及方法，亦有相同的情形。例如在危臉責任中，為避免責

任過度擴張而經常搭配適用的最高限額賠償，或者為了更加保護被害人之目的而

排除與有過失的適用等。凡此等危險責任制度上之特色，在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似仍無適用的餘地，而應繼續適用民法上之規定算定損害

賠償之範圍17。 

第三款 作為過渡責任基礎之可能性 

第一目 「等同於無過失責任」的實務運作 

                                                 
15 雖然於民國 88 年民法債編修正時，行政院、司法院所提之草案本係令動力車輛之占有人與駕

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在本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情形，駕駛人非車輛之占有人者，其占有人應

與駕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占有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駕駛人係違反占有人

之意思而為車輛之使用者，不在此限。」惟於立法院審議時，以「車輛肇事後，使占有人與駕駛

人負連帶責任，對被害人固有加強保護之作用，然對車輛占有人無法監督之意外事故，亦有令其

負責之虞，故第二項暫時保留，不予增訂，以免對社會結構產生重大衝擊，或是對借車讓人使用

的情感交流活動產生巨大變化」為由，而將第 2 項占有人責任之部分刪除。有關民法第 191 條之

2 修法過程，係參考邱永豪，「汽車交通事故被害人人身損害填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54~155 頁，1999 年。 
16 參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特殊侵權行為」，235~238 頁，2006 年 7 月。 
17 參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特殊侵權行為」，241~242 頁，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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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民法第 191 條之 2 之責任成立要件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要件

並不一致，尤其民法第 191 條之 2 在歸責原理採推定過失責任，仍以加害人之過

失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反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就保險給付要件之訂定，

則不問加害人有無過失，責任保險人皆應向受害人為保險給付。但有論者謂推定

過失責任在我國實務之操作下，甚難有令加害人舉證免責的機會，實質上已幾近

無過失責任18。如果確實如此，即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推定過失責任在實務運作

下等同於無過失責任時，雖然民法第 191 條之 2 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

要件在論理上並不合致，但在實際適用上或許無甚影響，則似仍得以民法第 191

條之 2 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過渡之責任基礎。 

第二目 其他法律要件的彈性解釋 

除了歸責原則之歧異如前所述之外，民法第 191 條之 2 在其他責任成立要件

上固然與危險責任之原理或者比較法上之立法例有所差異，但若能透過解釋使民

法第 191 條之 2 的責任成立要件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保險給付要件一致，則

民法第 191 條之 2 仍得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至於不符危險責任法

理的部分或可待修法再予改正。 

以「責任主體」為例，民法第 191 條之 2 已規定由「駕駛人」作為責任主體，

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0 條 1 項19則係以「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作為加害

人之定義，然而「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應如何解釋尚有彈性之空間。如為使責

任保險與責任基礎得以合致，而將「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作限縮之解釋，將其

限在「駕駛人」之範圍，亦非不可。尤其在責任保險制度之設立後，損害賠償責

任之責任主體益趨於形式化，確定責任主體最主要之目的在於損害賠償責任成立

後使得責任保險人得以出面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因此儘管以駕駛人作為責任主體

                                                 
18 如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特殊侵權行為」，234 頁，2006 年 7 月； 
19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加害人，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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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危險責任之原理有所不符，但或許就實務上大多數之情形影響不大。 

又如「因果關係」此項要件，儘管通說實務仍認為民法第 191 條之 2 應以相

當因果關係作為標準，但觀察民法第 191 條之 2 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之

條文文字，多係以「因……致……」用語之方式表達因果關係此項要件之存在，

因此單從條文推論，僅得出需具備因果關係此項要件，但未明定必須採何種認定

標準判斷因果關係。換言之，如認為於此採用相當因果關係之標準來界定有所不

當，應可透過學說上的討論重新界定此處之因果關係之內涵，實務上亦可逕以較

為寬鬆的認定標準加以適用。 

因此，關於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責任成立要件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給

付要件，或可透過解釋使兩者得以合致，不至造成無責任卻有責任保險之情形產

生，以令民法第 191 條之 2 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過渡之責任基礎。 

第二項 仍舊難以解決問題之責任基礎 

    雖然民法第 191 條之 2 似得透過前述之實務運作和解釋方式，使其作為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過渡之責任基礎。但基於本項下列之理由，本文認為民法第 191

條之 2 最終仍舊無法圓滿地解決有關動力車輛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問題，同時也

無法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關於責任保險體系之規定作一契合地搭配。其原因

可分為兩個方向加以探討，首先是民法第 191 條之 2 推定過失責任的立法模式在

實務的運作下是否真能達到如同無過失責任所給予被害人之保障程度恐有疑

問；另一方面係民法第 191 條之 2 終究因為受到民法侵權行為責任體系的限制，

解釋上仍有若干難以突破之問題，不但無法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對應，亦無

法賦予被害人較為充分之保障。以下即分別就這兩個方向予以闡述，藉以論證民

法第 191 條之 2 無法作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過渡之責任基礎。 

第一款 無法跳脫過失歸責原理的推定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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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未能落實舉證責任倒置的實務運作 

    民法第 191 條之 2 所採用的推定過失責任，係將「加害人之過失」此一要件

之舉證責任倒置，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如加害人欲免除損害賠償責任，再

由其自行舉證其就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具過失。並且誠如諺語所云「舉證

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因此推定過失責任於理論上即可透過舉證責任之倒置提

高被害人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的可能性，進而達到更加保護被害人之目的。 

儘管推定過失責任之設計旨在保護被害人，而法學界普遍的印象亦認為推定

過失責任在實務的運作下甚難令加害人成功地舉證免責，實質上之已接近無過失

責任。但本文觀察實務上關於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判決，認為其中存在一現象即

審判實務上似乎並未落實舉證責任倒置的操作。詳言之，法院往往不論加害人有

無主張其就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即逕於判決中針對加害人的過失部分予以

判斷，或許係因為推定過失責任的歸責原因仍在於「過失」，而使得實務無法跳

脫以「有無過失侵害他人……」之邏輯來判斷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與否。從而儘

管推定過失責任具有舉證責任倒置的設計，但實務上此種認事用法之情形，卻使

得被害人一方反而連推定過失責任所賦予最基本的保護都無法享有，實際上法院

仍依個案具體事實逕行判斷加害人之行為有無過失，使得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推

定過失責任在實務運作的結果下反倒與過失責任較為相似，而非與無過失責任相

近20。 

而即便是在加害人確有主張其就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具過失，在此情況下，被

害人亦必定會極力地反面舉證證明加害人之過失，如此一來法院的審理其實某程

                                                 
20 在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亦有類似的情形，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中的駕駛人如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情形，該等道路交通安全法令即可能被視為保護他人之法律，進

而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的推定過失責任，在加害人難以舉證推翻的情況下，似與適用無過失

責任之效果相差無幾。但觀察實務判決，在不少案例中雖然加害人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令的情

形，但是法院並不一定會直接據以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來成立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仍

然會視整體之事實來判斷加害人有無過失侵害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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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已回到了過失責任的模式，因此亦難謂其對於被害人較為有利。 

另外，在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審判實務上，雖然有時加害人承認其就交通事

故之發生具有過失，而不再就加害人有無過失此一要件為爭執。但其仍主張被害

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如此即等同於令法官必須就兩造之過失比例進

行判斷，而被害人亦需就雙方之過失程度盡力為有利於己方之主張及舉證。亦

即，儘管損害賠償責任已屬成立並無疑問，但被害人仍需為了所能獲得損害賠償

之範圍，耗費精力舉證證明加害人之過失程度。尤其在我國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

審判實務上，認定與有過失的情形十分普遍、寬泛，而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比例判

定亦屬偏高，對於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實屬不利。 

總之，實務在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案例中適用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推定過失

責任時，似未謹守先推定加害人之過失，待加害人欲舉證推翻此推定時，再予以

審酌加害人是否能證明其確無過失，而係直接逕行判斷加害人有無過失。且在加

害人主張其並無過失，或主張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形，亦使得舉證責任倒置之效

果不如預期。而實務上於適用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判決中亦非未曾出現加害人成

功舉證免責的案例21。另外被害人於訴訟中一併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的情況

可謂十分普遍，倘若民法第 191 條之 2 對於被害人確屬有利，相信一併主張民法

第 184 條第 1 項之情形應會較為少見才是。 

凡此等上述之情形，均使得推定過失責任欲以舉證責任之倒置來保護被害人

的立意大打折扣。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增訂及其所採用的推定過失責任規範模

式，一方面係為了更加保護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中之被害人，另一方面又欲維護民

法之過失原則，雖期於兩者之間達到平衡，但恐怕仍難跳脫過失歸責原理下所產

生之缺點，亦無法達成提高被害人保護之目的。究其結論，甚難認為民法第 191

條之 2 得以提供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中之被害人如同無過失責任般的保護程度，審

                                                 
21 如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383 號民事判決、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040

號民事判決。 



 

 19

判實務於判斷民法第 191 條之 2 責任成立與否的方式和結果，對於被害人之保護

而言，恐怕未較傳統之過失責任有何大幅之進步。 

第二目 訴訟成本難以降低的問題 

    關於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推定過失責任，即使實務運作上能落實舉證責任之

倒置，然而加害人亦經常主張自己就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使得訴

訟程序仍耗費相當的成本在加害人過失的判斷上。蓋相較於無過失責任，推定過

失責任畢竟留予加害人較大之免責可能性，亦往往使得加害人亟欲掌握這最後一

絲機會。一旦加害人主張其無過失，則當事人雙方必然就加害人具有過失否一事

耗費相當之精力、時間進行舉證攻防等，而法院亦需花費更多的資源在審酌加害

人之過失上，勢必會造成訴訟程序的拖延，使得訴訟之成本難以降低，亦造成了

當事人程序上之不利益。 

另一方面，不論加害人有無主張自己就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亦經常主張被害人與有過失，同時審判實務上肯定被害人與有過失的情形也十分

普遍，如此使得法院在判斷過失相扺的比例時，仍需衡量加害人的過失程度來決

定過失相扺的比例，同樣需耗費相當的訴訟成本在加害人的過失上，仍舊對當事

人產生了程序上的不利益。 

相較於此，無過失責任並不以「過失」為歸責之原因，亦不以加害人之過失

為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要件。由於不必檢討加害人有無過失至為明矣，損害賠償

責任之成立幾無疑問，且亦無甚耗費訴訟之成本，不僅在實體法面向賦予被害人

更高之保障，同時在程序法面向亦能兼顧被害人之程序利益，使被害人得以較為

迅速地獲得損害填補。以公路法第 64 條之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責任為例，其實

際進入訴訟程序之案件比例極低，即應係因為無過失責任之規範模式搭配上責任

保險之制度所致22。一方面由於無過失責任之規範模式使得當事人對於損害賠償

                                                 
22 此處所言係針對人身損害之部分而言，蓋就財物損害之部分，由於具有較為優惠運輸業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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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成立與否較無疑義，另一方面亦係由於責任保險之制度不但擔保了責任主

體的賠償能力，同時也減輕了其財務上之負擔。對於加害人而言，無需甚至也無

從爭執其損害賠償責任之減免，在此情況下，被害人一方即可更迅速地獲得損害

之填補。 

總結而言，民法第 191 條之 2 所採取的推定過失責任，其於我國實務之運作

下是否已確實如同無過失責任仍有相當疑問，不論在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面向，恐

怕皆無法提供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被害人如同無過失責任之保護程度，不但未能

如同其立法目的所言圓滿地解決現代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問題，且仍舊無法與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不問加害人過失之保險給付要件相互對應。 

第二款 並非基於危險歸責原理的推定過失責任 

    民法第 191 條之 2 所採用的推定過失責任，維持了民法之過失責任原則，而

仍係本於過失歸責原理，除了因而無法擺脫若干過失責任之缺點外，亦由於其非

基於危險歸責任原理23，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某些法律要件的解釋適用上無

法突破傳統民法侵權行為責任體系的規範，而朝往對於被害人更為有利的方向，

以下即就此等民法第 191 條之 2 無法具備之危險責任之特性分別予以說明。 

第一目 無法擴大「責任主體」之範圍 

    由於危險責任係以特定危險之實現為歸責原因，因此亦多係以危險源之持有

人為責任主體，一方面固係因為危險源之持有人製造了危險來源、創造了危險實

現的機會，另一方面亦係因為持有人得以一定程度地控制支配該危險源，同時其

                                                                                                                                            
定的最高賠償金額限制，經常使得受害人就尚未獲得填補之損害部分仍需以債務不履行等其他之

請求權基礎另行起訴請求賠償。 
23 雖然有認為如民法第 191 條之 2 等新興立法在性質上屬於「推定過失之危險責任」，雖係本於

過失歸責原理，但同時亦帶有危險責任之性質。然而本文仍認為一個損害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因應

無法同時為「過失之行為」及「危險源之持有」，因此在此認為基於過失歸責原理的民法第 191

條之 2 無法兼具有危險責任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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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從危險源之利用中獲取了一定的利益。因此，如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

責任之責任主體，從危險歸責原理出發時，理應以動力車輛之持有人作為責任主

體較符危險責任之法理。比較法上亦多遵行此一原則，如德國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即以汽車保有人為責任主體，日本之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3 條則以運行供用

人為責任主體，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亦以動力車輛之管領人及駕駛人為責

任主體。其中的「汽車保有人」、「運行供用人」、「動力車輛之管領人」等概念在

解釋上即多以事實上對於動力車輛有利用、支配或控制等權限之人加以界定。 

    然而民法第 191 條之 2 則係以動力車輛之駕駛人為責任主體，而動力車輛之

駕駛人原則上係指交通事故時實際操控動力車輛之人而言。固然動力車輛之駕駛

人有時會與動力車輛之保有人、管領人等有所重疊，但兩者之範圍仍有不同。以

僱用司機駕車為例，於發生交通事故時，民法第 191 條之 2 僅能以身為駕駛人之

司機為責任主體，但若依危險責任即可認為僱用人為汽車之保有人或管領人等，

而以其為責任主體，蓋於此等情形中，僱用人始為對於汽車具有利用支配權限之

人，亦應以其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較為合宜，尤其是在損害賠償責任屬於

嚴格之無過失責任時。由此亦可推論，倘若民法第 191 條之 2 之推定過失責任之

實際運作果如同無過失責任那般嚴格時，仍以動力車輛之駕駛人為其責任主體是

否妥適亦恐生問題24。 

或謂危險責任之規範模式於責任嚴格化的同時，勢必搭配責任保險制度以避

免責任主體無力負擔日益嚴格之損害賠償責任，在實際負責填補被害人損害者逐

                                                 
24 或謂於此等情形尚有民法第 188 條之僱用人責任可供適用，但依據民法第 188 條作為請求權基

礎時，被害人需舉證僱用人跟受僱人間之僱傭關係，有時對於被害人的舉證活動而言是較為困難

而不利的。實務上亦曾發生過類似之案例，亦即被告否認其與受僱人間之僱傭關係，使得僱傭關

係的存在與否成為爭訟上之重點，如台灣宜蘭地方院 89 年度訴字第 306 號判決等。不論最後被

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否成立，勢必增加訴訟上之成本，亦延緩了被害人獲得損害填補之程序

利益。反之，若依危險責任請求損害賠償時，被害人基本上只需舉證證明僱用人對於動力車輛的

支配控制關係，例如對於汽車之所有權證明等，對於被害人而言應該是較為簡單而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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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移至責任保險人的情形下，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已趨於形式化，僅係作

為一形式之媒介好讓責任保險人出面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因此即便民法第 191

之 2 以動力車輛之駕駛人為責任主體，而非動力車輛之持有人、保有人或等領人

等，但基於責任主體之形式意義，或許無甚影響。上述所言固然有理，但僅以駕

駛人作為責任主體仍可能產生若干問題。例如在動力車輛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40 條第 1 項各款之情形，如事故車輛未投保強制責任險等，而由特別補償基

金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後，特別補償基金再依同法第 42 條行使代位權時，即需面

臨應以何人作為責任主體以向其行使代位權之問題。若以動力車輛之駕駛人為代

位權行使之對象，而非向汽車之持有人、保有人或管領人行使代位權，此時是否

仍屬妥適即生疑問。 

第二目 無法限制「與有過失」之適用 

    危險責任係源由於近代若干具高危險性之物品或活動而設，由於屬於較為新

興之歸責原理，經常係以特別立法之方式為之。並且為了達到更進一步保護被害

人之目的，有時亦會限制與有過失之適用。以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危險責任而

言，日本之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法國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皆對與有過失之

適用有一定之限制。以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之運行供用人責任為例，僅在被

害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 70%以上之重大過失時，始有與有過失之適用，且亦

僅為 20%至 50%間不等之減輕賠償金額，而非依被害人之過失比例減少賠償金

額。而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則係依被害人之身分及損害之種類區分是否適

用與有過錯，就非駕駛人之被害人的人身損害完全排除了與有過錯之適用。凡此

等以不同之程度或方式在危險責任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可謂係為了賦予動力車

輛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更優厚的保障程度、更充分的損害填補，基於此等政策上之

目的所為的調整。 

    另外，排除與有過失的適用亦可節省訴訟成本，蓋如無與有過失適用之餘

地，則雙方當事人亦無需就其與有過失或原因力之比例進行舉證等訴訟活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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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亦得避免審酌雙方當事人的過失程度或與有原因力之比例以定其賠償之金

額，勢必更能促進程序利益。當然，若不論係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亦不論被害

人之身分係駕駛人、乘客抑或車外之第三人，一律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對於加

害人是否過於嚴苛或有失衡平則係另一值得深入研究之問題。 

但無論如何，民法第 191 條之 2 的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於理論上甚難排除

與有過失之適用。蓋其係規範於民法之侵權行為責任體系中，於損害賠償之方法

及範圍等皆應適用民法之相關規定，民法第 217 條有關與有過失之規定亦應包含

在內。而民法第 191 條之 2 無法排除與有過失適用的結果，對於交通事故之被害

人而言實屬極為不利，尤其我國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審判實務適用與有過失之情

形極為普遍，造成被害人幾乎只能獲得部分的賠償，難以充分地填補其損害。另

一方面，民法第 191 條之 2 亦由於無法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使其在損害賠償之

範圍上無法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金額一致，而產生無法與強制責任保

險相對應的問題。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就保險金額之給付並未有何等減額給付

之規定，倘若以民法第 191 條之 2 作為其責任基礎，於適用與有過失後加害人僅

需負擔部分之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卻仍係為全額之

給付，將衍生出損害賠償責任與責任保險無法對應之問題，亦將造成實務處理之

困擾。 

第三節 小結 

    綜合本章之檢討，可知現行法中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中，並無與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相對應之責任基礎，甚且，亦無一個可以全面地妥適解決動力車輛交通

事故的損害賠償責任。以民法第 191 條之 2 而言，其受垢病處除了推定過失責任

之規範模式外，責任主體的範圍及與有過失的適用與否亦是重要之缺點，以下即

就此等問題分別為若干延伸之探討作為本章之結論。 

第一項 歸責原理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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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推定過失責任其規範模式之討論，除如本章前述之特性及缺點外，就歸

責原理本身之適當性亦為本文所感興趣者。詳言之，以過失作為動力車輛交通事

故之損害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是否合適？向來認為侵權行為責任採取過失歸責

原理的原因，一方面在於符合社會之正義標準，亦即個人應就自己過失行為所肇

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另一方面亦在於透過這般社會道德標準的宣誓，建立起大

眾應遵行的行為規範，以嚇阻或預防肇致損害的行為一再發生。 

就第一個理由而言，衡量事故雙方當事人的過失程度以定其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之比例，固然符合大眾的道德價值。然而有時正因為此種「對<-->錯」層次的

道德標準，導致交通事故發生後，雙方當事人往往急於指責他方的錯誤、他方的

過失，同時也選擇性地忽視自己的錯誤、過失。這固然為人性中所難以避免的本

性，但這般欠缺反省的社會價值難道又為人所樂見？ 

其次，就第二個理由，亦即預防損害之功能而言，此亦經常為傾向採取過失

歸責原則之論者於批評無過失責任之缺點時所提及。然而過失歸責原則或危險歸

責原則之採擇，對於一般大眾從事陸上交通活動時之注意程度具有何等影響力尚

待探究。此一問題牽涉了大眾對於法律認識的程度，以及此等認識對於其應遵守

行為義務的影響程度，能否抱持肯定態度看待這兩項因素恐有疑問。尤其就後者

而言，本文認為「安全性之認知」對於陸上交通活動參與者遵守行為義務的影響

程度，應遠勝於其對法律之認識。因此，對於責任嚴格化將使行為人注意程度下

降的看法亦不表贊同。 

若上述過失歸責原理所欲維繫之社會功能並不存在時，關於侵權責任之功能

即應將重心置於受害人損害之填補上。從而一個能充分及迅速提供受害人保護的

歸責原理即為較佳之規範模式，則放棄以「過失」而改以「危險」作為歸責原因

之危險責任，應係較為妥適之歸責原理。當然責任嚴格化後勢必需搭配責任保險

等相關制度，以便損害能迅速及確實地獲得填補，如此也將使得侵權責任的角色

弱化。同時，就「填補受害人之損害」此一目標，亦未必非得以侵權責任搭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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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之方式為之，以其他社會保障制度之方式亦無不可。然而就動力車輛交通

事故之損害填補而言，在我國已採用強制責任保險之制度，且亦行之有年的情況

下，建構一新的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似為變動最小之適當方式。 

第二項 與傳統侵權責任體系之脫勾 

除了歸責原則的問題，關於侵權責任體系中的其他法律要件，為了達到更加

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其內涵亦有著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方向，例如責任主體之範圍

擴大、因果關係之標準放寬，與有過失之排除適用等，此等環節上之轉變皆與傳

統的侵權責任體系有所歧異。 

而其中某些法律要件的轉變係向來民法之侵權責任體系所無法突破，益加證

明規定於民法侵權責任體系中的第 191 條之 2 有其限制，無法作為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責任基礎，亦無法妥適解決動力車輛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問題。此外，更

應予注意的是，從而所提出的新責任基礎，應如何適時地與傳統侵權責任之體系

脫勾，以建構其責任體系----包括了損害賠償主體、責任成立要件及責任效力----

之內涵。除了參考危險責任之法理及外國法之相關規範，由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上並未有任何一條規定可直接據以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因此亦需透

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要件推導出新責任基礎之體系，而此亦分別為本

文第三章及第四章之論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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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較法觀察 

第一節 德國----道路交通法 

德國現行法中關於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分別有道路交通法及民法

中侵權行為法的適用。道路交通法第 7 條25係汽車保有人責任，而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26則係汽車駕駛人之推定過失責任，但是本條規定被認為實際意義不大，蓋

其功能多為汽車保有人責任所涵蓋27。而由於道路交通法於賠償範圍上有最高責

任額限制，故被害人尚可依民法第 823 條之規定主張侵權行為責任，此依道路交

通法第 16 條28之規定可知道路交通法並未排除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由於

本文欲在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所建構的無過失責任，在比較上與德國道路

交通法第 7 條之「汽車保有人責任」最為接近，故以下僅以其做為介紹之主軸。 

道路交通法係於 1952 年制定，其前身為 1909 年之汽車交通法。並於 2002

年時通過數項重要之修正，包括將汽車保有人責任適用之範圍擴及於「拖車」；

不再區分有償運送或無償運送之旅客而一律適用汽車保有人責任；限縮汽車保有

人之免責事由，由不可避免事由提升至不可抗力事由；以及大幅提高最高責任限

額等。此等修正多為交通事故危險責任發展之重點，加上德國向為我國法學繼受

                                                 
25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1 項 

「利用動力車輛或動力車輛所曳引之拖車之際，致他人死亡、身體或健康受損，或財物受損，汽

車保有人應對受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26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第 1 項 

「於第 7 條第 1 項之情形，動力車輛或拖車駕駛人亦應依第 8 條至第 15 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一損害賠償責任，若其損害非因駕駛人之過失所招致者應予免除。」 
27 參閱邱永豪，「汽車交通事故被害人人身損害填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36 頁，1999 年。惟在汽車保有人為被害人之情形，得依該條向駕駛人求償，是否可為其

功能尚值討論。 
28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6 條 

「依聯邦法律之規定，汽車保有人對於由動力車輛或拖車所致生之損害負較依本法之規定更廣泛

之責任，或另有第三人對於該損害負責者，該聯邦法律之規定，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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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關於德國道路交通法汽車保有人責任之內容實為建構我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上無過失責任之重要參考依據。 

第一項 損害賠償主體 

第一款 責任主體----汽車保有人 

第一目 保有人之定義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所定之責任主體為汽車保有人，惟立法上並未就「保

有人」有所定義，一般多認為保有人係指「為自己之利益計算而利用汽車，且以

利用汽車為前提而對汽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從此一概念可知保有人之概念

須具備以下兩項要素：（1）為自己之利益計算而利用汽車；（2）對汽車有事實上

處分權。這兩項要素即相當於「運行利益」與「運行支配權」之概念29，此亦符

合危險責任之歸責原理，蓋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係建立在特定危險之實現上，而

令一定程度得以掌控支配該危險源，並從中利用而獲取利益之人負起損害賠償的

責任。 

汽車保有人概念之掌握較著重於事實上、經濟上對於汽車之利用關係，而非

法律上的關係。因此行車執照上所記載汽車所有人或被保險人之姓名，僅為判斷

汽車保有人的參考依據，而非絕對的判斷依據。換言之，汽車所有人雖可能為汽

車之保有人，但兩者之間並非劃上等號。 

第二目 案例類型之具體認定 

    以下即舉若干在具體認定上較易發生爭議的事例，並藉此了解德國道路交通

法上之汽車保有人實際上的判斷方式。 

（一）未經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 
                                                 
29 關於德國學說上就保有人之定義提出之「運行利益」與「運行支配權」概念，請參閱曾隆興，

「汽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制度之比較研究」，330 頁，1984 年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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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例如汽車保有人之親友、受僱人（包含

司機之受僱人或非司機之受僱人），乃至於竊賊等皆屬之。而該等擅自利用汽車

之人是否即取代原保有人成為責任主體則不可一概而論，依照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應區分不同之情形作處理。 

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如下：「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應代

保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係由於汽車保有人之過失，使其得以利用該汽車，保

有人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該利用人係汽車保有人為利用汽車所僱用，或係由

保有人委託其利用汽車者，不適用第 1 句之規定。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對於

拖車之利用準用之。」 

由上述之規定可知，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原則上取代原

保有人而成為責任主體。但有任一下列三種情況時仍由原保有人作為責任主體：

（1）出於保有人之過失而使汽車被擅自利用，例如車鑰匙保管不當或未鎖車門

等情形即屬之；（2）擅自利用汽車者為保有人所僱用之司機；（3）係由保有人將

汽車委託或交付於擅自利用者。 

（二）租賃關係 

    在較長期的租賃或融資性租賃，由於承租人對於汽車具有較為長時間的使用

關係，且在此期間中可能尚需負擔使用費用或成本，如保險費、汽車稅捐、汽油

費等，因此亦可被認定為保有人；反之，若係短期或特定行程之租賃，例如向汽

車出租公司租車，則該承租人並不因此成為汽車保有人，因為其並無法自由地依

照地點與時間決定該車之使用，亦即對於汽車並無事實上之處分權30。總而言

之，保有人之實際認定標準仍應以具體個案中是否對於汽車具有利用、掌控之權

能作為標準。 

                                                 
30 參閱邱永豪，「汽車交通事故被害人人身損害填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38 頁，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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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請求權主體 

第一目 被害人 

    依據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請求權主體為「因汽

車之駕駛而受有身體或物之損害之人」。因此不論在交通事故中受有人身損害或

財物損害之被害人，皆得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並且，請求權主體依責任保

險法第 3 條第 1 項，對於責任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不過依據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8 條第 2 款，請求權主體不得在車輛使用中有所參與，例如協助修理、保養、裝

卸貨物等。 

第二目 爭議類型 

（一）好意同乘 

依舊法第 8 條ａ之規定，僅限於有償、營業性之旅客運送，始有第 7 條危險

責任之適用。若為無償之運送（如朋友）則無第 7 條危險責任之適用。但在 2002

年道路交通法修正後，依修正之第 8 條ａ之規定：「於有償、營業方式從事旅客

運送之情形，汽車保有人依據第 7 條因旅客死亡或受傷之責任，不得以約定排除

或限制之。縱由公法人或機構經營，亦不能排除其係以營業方式從事旅客運送

者。」將危險責任之保護範圍擴大，不論有償或無償之運送皆有第 7 條危險責任

之適用。只不過在無償運送的情形，可以特約方式排除或限制汽車保有人之責

任。因此在所謂好意同乘者之情形，基本上仍有汽車保有人責任之適用。 

第二項 責任成立要件 

第一款 汽車交通事故 

第一目 汽車 

道路交通法中所指之汽車，依同法第 1 條第 2 項之定義，係指「無須依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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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藉由機械力移動的陸上交通工具」。不過，依同法第 8 條「行駛速度不超過每

小時 20 公里之汽車」不適用第 7 條之危險責任，理由在於該等速度較慢之車輛

被認為危險性較低，因其行駛最高速度關係，肇事可能性與一般車輛有顯著差

距，因此在立法上予以特別考量，將其排除在危險責任適用範圍之外31。另外，

第 8 條所規定之車輛常見於農用車，故此一規定亦被認為有保護農業使其不致因

過重之賠償責任而受影響32。但是，關於上述危險性較低之理由及論點頗受德國

學說上質疑，因為速度相對較慢之車輛在道路上反而往往成為危險之障礙物，因

此不乏有學說主張應將道路交通法第 8 條之規定刪除33。 

    2002 年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1 項的修正，將拖車亦納入汽車之範圍。惟有

論者認為此一規定之修正僅在動力車輛與拖車並非同一保有人時才有意義，蓋於

實務上，受害人在意外發生時，經常只看到拖車的車牌號碼，而無法看到在前端

的動力車輛的車牌號碼，因此在兩者並非同一保有人時，實施請求權即會遭遇困

難34，否則在兩者屬於同一保有人時，透過因果關係的解釋亦可令保有人負損害

賠償之責任。 

第二目 交通事故 

「汽車交通事故」在德國道路交通法上即相當於其第 7 條第 1 項中「利用動

力車輛或動力車輛所曳引之拖車」所造成之事故。而針對條文中的「利用」應該

如何解釋，德國法院就此之見解，大致上係由「原動機說」轉變至「交通設備說」

35。 

                                                 
31 參閱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32 參閱邱永豪，「汽車交通事故被害人人身損害填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36~37 頁，1999 年。 
33 參閱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93 頁，2005 年 12 月。 
34 黃立，德國民法損害賠償規範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93 期，90 頁。2006 年 10 月。 
35 參閱邱永豪，「汽車交通事故被害人人身損害填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38~39 頁，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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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動機說」認為汽車之危險性在於其動力所造成的移動，因此僅於汽車發

動到停止的這段期間，方符利用之概念。此說將交通事故侷限在行駛的移動狀

態，但即便是停止中的車輛，亦可能造成極大之危險，常見者例如在卸貨之情形，

或者因車輛故障而拋錨停於路邊等。 

而「交通設備說」則認為所有由汽車本身與汽車之利用所產生的危險皆屬於

第 7 條的利用。因此交通事故之範圍不再被侷限於「移動之狀態」或「因行駛而

造成者」。「交通設備說」之採取擴大了「交通事故」定義與範圍，對於被害人之

保障而言亦較為有利。 

第二款 損害 

     從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1 項：「利用動力車輛或動力車輛所曳引之拖車

之際，致他人死亡、身體或健康受損，或財物受損，汽車保有人應對受害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可知，不論汽車交通事故所肇致之損害，係侵害生命、身體或健

康所造成的人身損害，抑或侵害被害人財產所造成的財物損害，皆得成立汽車保

有人責任，亦即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皆為汽車保有人責任所保護之範疇。 

第三款 因果關係 

德國通說認為危險責任並不適用相當因果關係，因為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在

於分配因特殊危險產生之損害，而特殊危險本即可能是不相當性的，若再適用相

當因果關係，將該等侵害或損害排除，即與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相抵觸36。因此

關於道路交通法之汽車保有人責任之因果關係，原則上只要損害之發生與汽車之

利用在場所上及時間上有密切的關係，即應認為具備因果關係。 

第四款 免責事由 

    汽車保有人責任之免責事由，依道路交通法之規定，包括了第 7 條第 2 項「不

                                                 
36 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103 頁，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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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抗力之免責」，同條第 3 項「擅自駕駛之免責」，以及第 8 條、第 8 條ａ「對於

同乘者之免責」。其中「擅自駕駛之免責」及「對於同乘者之免責」亦分別涉及

了責任主體及請求權主體之界定問題，至於「不可抗力之免責」則是在 2002 年

之修正後始由不可避免提升至不可抗力。 

第一目 不可抗力之免責 

    汽車保有人責任之免責事由，規定在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在 2002

年修正以前係規定如下：「事故係非基於汽車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上之障害的不

可避免事由所招致者，應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當事故係可歸責於被害人或非受

僱從事利用汽車之第三人或動物，且保有人及駕駛人均已盡依事件所必要之注意

時，其事故之發生視為不可避免。」而在 2002 年修正後，相當程度地縮減了保

有人之免責事由，修正後之規定如下：「如交通事故係由不可抗力所造成者，汽

車保有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簡言之，保有人之免責事由從「不可避免」提升

至「不可抗力」。依據德國聯邦法院之見解，不可抗力是由外而來的、不尋常的，

盡最大注意仍無法預見或阻止的37。例如地震或忽然從火車外向火車內擲入之物

品。詳言之，若僅係盡最大注意仍無法預見或阻止之情事，而非外來之典型危險，

雖然可該當於不可避免之事由，卻仍非不可抗力。 

惟依第 17 條第 3 項，在數車事故之類型中，若交通事故係屬不可避免之事

件所引起，且既非由於車輛特性之瑕疵，亦非由於車輛設備之失靈者，汽車保有

人亦可免除損害賠償之義務。換言之，在數車事故中，保有人仍得以「不可避免」

事由作為免責之事由。至於所謂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係指汽車保有人或駕駛人於

交通事故發生時，均遵守當時應有之注意義務而言。 

第二目 擅自駕駛之免責 

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如下：「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應代

                                                 
37 參考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94~95 頁，2005 年 12 月。 



 

 33

保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係由於汽車保有人之過失，使其得以利用該汽車，保

有人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該利用人係汽車保有人為利用汽車所僱用，或係由

保有人委託其利用汽車者，不適用第 1 句之規定。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對於

拖車之利用準用之。」 

由上述之規定可知，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原則上即取代

原保有人而成為責任主體，而原來之汽車保有人即得免責。但有下列三種情況之

一，仍由原保有人作為責任主體而不得免責：（1）出於保有人之過失而使汽車被

擅自利用，例如車鑰匙保管不當或未鎖車門等情形即屬之；（2）擅自利用汽車者

為保有人所僱用之司機；（3）係由保有人將汽車委託或交付於擅自利用者。 

第三目 對於同乘者之免責 

  對於同乘者之免責規定在道路交通法第 8 條及第 8 條ａ。依第 8 條之規定，

對於汽車利用之際受僱從事職務者，不負第 7 條之危險責任。常見者例如受僱之

駕駛人即屬之。 

而依第 8 條ａ在修正前之規定，僅限於有償、營業性之旅客運送，始有第 7

條危險責任之適用。若為無償之運送（如朋友）則無第 7 條危險責任之適用。但

在 2002 年之修正後，依修正後之第 8 條ａ之規定：「於有償、營業方式從事旅客

運送之情形，汽車保有人依據第 7 條因旅客死亡或受傷之責任，不得以約定排除

或限制之。縱由公法人或機構經營，亦不能排除其係以營業方式從事旅客運送

者。」將危險責任之保護範圍擴大，不論有償或無償之運送皆有第 7 條危險責任

之適用。只不過在無償運送的情形，可以特約方式排除或限制汽車保有人之責任。 

第三項 責任效力 

第一款 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 

危險責任通常搭配有最高賠償數額限制之規定，以避免責任主體無法負擔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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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使風險得以計算而透過保險將其分散。此一最高賠償數額

限制之規定，在道路交通法之汽車保有人責任亦同。惟道路交通法於 2002 年之

修正後，針對已逾 20 年未修正之最高限額，將其大幅提高。 

依修正後之道路交通法第 12 條，在人身損害的部分，損害賠償額以 60 萬歐

元為限，分期支付定期金者，每年不得超過 3 萬 6 千歐元；於多數人因同一汽車

交通事故死亡或受傷時，除前列之最高限額，賠償總金額不得超過 300 萬歐元，

每年所分期支付之定期金則不得超過 18 萬歐元。惟此一金額上限，於有償的旅

客運送情形，對於旅客運送業者之汽車或拖車保有人並不適用。 

至於在財物損害的部分，最高限額為 30 萬歐元，即便在同一汽車交通事故

造成多數財物損害之情形亦同。 

第二款 與有過失 

    依道路交通法第 9 條準用民法第 254 條過失相抵之結果，道路交通法上之汽

車保有人責任原則上仍有與有過失之適用。惟在 2002 年德國損害賠償法之修

正，於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規定：「滿七歲未滿十歲者，對於汽車、依軌道行駛

之車輛及纜車事故造成他人意外之損害，不負賠償之責任。但故意者不在此限。」

且依其立法理由，該項規定亦適用於過失相抵之情形38。換言之，當被害人為滿

七歲未滿十歲之未成年人時，汽車保有人即不得對其主張與有過失39。 

    因此儘管與有過失在汽車保有人責任仍有所適用，但對於十歲以下之被害人

                                                 
38 參考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114 頁，2005 年 12 月。 
39 至於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依民法第 828 條第 1 項「未滿七歲之人，就其加於他人之損害，

不負責任。」換言之，其本不具責任能力，不得作為侵權責任之責任主體。而與有過失本質上即

為一種比例負擔責任之思考，若該等主體不具責任能力而無法作為汽車保有人責任之責任主體，

自亦無法對之主張因其與有過失而需自行負擔部分比例之賠償責任。因此自結論而言，在交通事

故中，不論未滿七歲或滿七歲未滿十歲之被害人，皆不應適用與有過失之規定。 

惟危險責任之成立是否需以責任能力作為要件在德國法上仍有爭論。詳見楊佳元，危險責

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99~100 頁，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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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排除適用。此一與有過失部分排除適用之規範，除了與德國 2002 年損害賠

償法之修正重點----改善兒童在交通事故之法律地位----有關外40，也益加說明了

為了改善交通事故中被害人之法律地位，限制或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是基於此

等提升被害人保障之政策或目的所可採行的一種立法手段。 

第三款 消滅時效 

     關於汽車保有人責任之消滅時效，係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4 條準用其民法

第 852 條之規定，即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或加害人時起，三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侵權行為發生時起，逾三十年者亦同。 

                                                 
40 至於以十歲之年齡作為界定標準，則係因立法者依據心理學上的知識，認為兒童在滿十歲後

才有生理與心理上的能力，認識交通上的特殊危險，並配合此一危險而為適當之行為。參考黃立，

德國民法損害賠償規範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93 期，90 頁。200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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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 

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41係於 1955 年（昭和 30 年）制定，當時日本正處於戰

後重建的年代，隨著汽車數輛的倍增，交通事故的發生頻率也急速上升，然而被

害人的救濟仍僅能依循民法中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對於被害人之保護並不足

夠，因此有了特別立法的必要性，自賠法第 1 條42亦說明其立法目的係為強化對

於汽車交通事故中被害人的保護及救濟，並使汽車交通健全發展。 

自賠法的擬定大體上係以德國法作為基礎，採用相對的無過失責任並搭配強

制責任保險制度作為賠償能力之確保。自賠法之責任基礎規定於第 3 條「為自己

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因其運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健康時，就因而所發生之

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證明自己及駕駛人關於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且被害

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以及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

者，不在此限。43」 其係仿效德國 1952 年道路交通法第 7 條，採取「相對的無

過失責任主義44」，亦即被害人無需舉證證明加害人之故意、過失，只有在加害

                                                 
41 以下用語將由日文的「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簡稱為「自賠法」。 
42 自賠法第 1 條 

「本法係以確立保障因汽車之運行而致人之生命或身體被侵害時之損害賠償制度，藉以保護被害

人，並促進汽車運送之係全發展為目的。」 
43 其原文為「自己のために自動車を運行の用に供する者は、その運行によつて他人の生命又

は身体を害したときは、これによつて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に任ずる。ただし、自己及び運

転者が自動車の運行に関し注意を怠らなかつたこと、被害者又は運転者以外の第三者に故意又

は過失があつたこと並びに自動車に構造上の欠陥又は機能の障害がなかつたことを証明した

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本文關於自動車賠害賠儐保障法條文之中文翻譯係參考廖淑惠委員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及相關子法修正專案工作小組之參考附件四『各國相關法令制度譯介』」中之翻譯版本，以下亦

同，不再贅述。 
44 日本學者對於自賠法第 3 條之規定多評價為「相對的無過失責任」或「接近無過失責任」，但

本文認為自賠法第 3 條本質上終究不是無過失責任，真正的無過失責任應係完全不以「過失」作

為歸責基礎，而自賠法第 3 條仍係以加害人之過失作為歸責基礎，僅係將舉證責任倒置之「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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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意、過失，且被害人或第三人具有故意、過失時，始能免

除損害賠償責任。 

關於自賠法第 3 條之責任主體，創設了「運行供用人」的概念45，成為日本

法之特色，亦為日本自賠法中一項備受討論的重點。關於運行供用人的定義原則

上係指對汽車有運行支配力以及受有運行利益之人，此一內涵原則上亦與危險責

任的立意相符。 

自賠法之責任體系尚有幾項特色，如關於免責事由之規定，自賠法雖然並未

直接使用德國法上「不可避免」之免責事由46，但是條文的內容又有部分的相似，

因此有認為運行供用人責任之免責事由實質上其實與德國法無甚相違47。不過自

賠法與德國法相異之處在於運行供用人責任將財物損害排除在外，僅就「人身損

害」的部分予以賠償，因此交通事故所致之財物損害如汽車修理費用等仍需回到

民法之規定請求。另外，運行供用人責任僅在被害人與有重大過失時始適用過失

相扺，並應依照法定標準之減額比例48，此亦為保護被害人而作的一項制度調整。 

                                                                                                                                            
過失責任任」或「中間責任」。 
45 亦即第 3 條中之「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其實「運行供用人」的概念也非日本所獨

創，而應係翻譯自德國 1906 年時汽車交通法草案其中一個版本的用語”derjenige, füir dessen 

Rechnung das Fahrzeug betrieben wird ”(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後來德國以類似其民法第

833 條「動物占有人」概念的「汽車保有人」代之作為責任主體，在德國法上「為自己而將汽車

供運行之用者」與「汽車保有人」兩者的概念應解為相同。但日本之自賠法不僅將「保有人」與

「運行供用人」之概念皆納入其規定，而且賦予兩者不同之意涵，並以「運行供用人」作為責任

主體，也造就其後來獨特的發展，詳見吉野衛，「自賠法の立法過程」，「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4~22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 
46 德國道路交通法於 2002 年的修正，已將不可避免之免責事由修正，提高至不可抗力始可免責。 
47 參閱倉田卓次，「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三条但書による免責と主張、立証すべき事項」，民

商法雑誌 63 巻 4 号 99 頁以下；以及後述關於「免責事由」之詳細介紹。 
48 依「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金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之共濟金等的支付基準」，只有

在被害人與有 70%以上的重大過失時，才分別有 20%~50%不等的減額，詳細內容請見後述關於

「與有過失」之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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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損害賠償主體 

第一款 責任主體 

自賠法以「運行供用人」作為責任主體，運行供用人之概念在日本法上有相

當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不僅在要件及內容上有所變化，針對不同類型之案例亦有

豐富的討論，其中的發展十分值得參考。 

第一目 運行供用人之定義 

（一）以「運行支配力」及「運行利益」為要件 

自賠法第 3 條49
係以「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為責任主體，日本法

上多稱之為「運行供用人」，而所謂的「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係指具備

「對汽車有運行支配力」及「具有運行利益之歸屬」兩項要件50。 

「對汽車有運行支配力」並不僅限於對汽車運行本身直接的、現實的支配，

尚包含了對於汽車運行間接的或實質上的支配管理或指示控制的地位51。舉例而

言，直接地操控或駕駛汽車對於汽車之運行固然具有支配力，但僱用司機指示其

開車地點或方式等也會被認為對於汽車運行具有支配力。因此，只要對於汽車運

行具有間接的支配，乃至於具有支配的可能性時，皆足以該當此項要件。甚且，

實務上亦承認只要「依社會通念對於汽車具有應該監視監督之地位」即該當於運

                                                 
49 自賠法第 3 條 

「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因其運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健康時，就因而所發生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但證明自己及駕駛人關於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且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

人有故意或過失，以及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者，不在此限。」 
50 最判昭和 44 年 9 月 18 日(民集 23 巻 9 号 1699 頁) 
51 最判昭和 45 年 7 月 16 日(判時 600 号 89 頁)、最判昭和 47 年 10 月 5 日(民集 26 巻 8 号 1367

頁)、最判昭和 48 年 12 月 20 日(判時 737 号 40 頁)皆係採取此種見解的代表判例。另外，何謂汽

車之「運行」亦是一個問題，就結論而言，不僅應包含動態的駕駛，亦應包含靜態的停車狀態等。

換言之，應廣義地認為任何使用管理汽車的行為皆屬之，詳請參閱後述之「汽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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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支配52，運行支配力之內涵甚至由事實上之支配力轉化為規範上之支配地位。

此一由「直接支配」往「間接支配」再往「支配義務」的演變過程係運行供用人

之內容中重要的發展，本文將於稍後再加詳述。 

「具有運行利益之歸屬」此一要件則係指因汽車之運行而獲得事實上之利益

而言，應從客觀的、外觀的角度觀察53，未必單指經濟上之利益，即便廣義地社

會生活上之利益亦屬之。運行利益的概念如同運行支配亦有著從直接意涵到間接

意涵的發展，但由於運行利益的概念易流於抽象，亦較難以掌握，相關之討論未

如運行支配般蓬勃。 

（二）與「汽車保有人」之關係 

相較於自賠法上之汽車「保有人」，運行供用人所指涉之範圍較大。保有人

依自賠法第 2 條第 3 項54係指「汽車之所有權人或其他有使用汽車權利之人，為

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換言之，保有人係有使用汽車權利之運行供用人。

例如自用客車之所有人，計程車、營業用貨車等之客貨運輸業者，汽車租賃業者，

代保管汽車之修理業者，汽車銷售業者等皆屬汽車保有人；但若為未經保有人同

意而使用汽車之人，例如汽車竊賊，其雖無使用汽車之權利而非汽車之保有人，

然仍該當於運行供用人之概念。 

如同上述，在自賠法上「運行供用人」與「保有人」為兩個有所區別的概念，

但是作為責任主體的運行供用人，在實務上發展的過程中，卻有越來越趨近於保

有人趨勢。尤其在幾種特定類型的案例，例如租車業者出租汽車、受僱人或親屬

之擅自駕駛、竊盜駕駛等情形中發生交通事故時，實務往往傾向令保有人負擔運

                                                 
52 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交民集 8 巻 6 号 1595 頁) 
53 最判昭和 46 年 7 月 1 日(民集 25 巻 5 号 725 頁) 
54 自賠法第 2 條第 3 項 

「本法所稱保有人，係指汽車之所有權人或其他有使用汽車權利人，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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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供用人責任。其背後之原因在於加強對被害人之保護，因為保有人通常是較具

經濟實力者，雖然在運行供用人非保有人之情形，例如承租汽車之消費者、擅自

駕駛之受僱人或親屬、竊盜者等，被害人亦可由政府保障事業獲得損害填補55，

但是政府保障事業所提供之給付內容，相較於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對於被害

人是較為不利的56。因此透過解釋的方式改變運行供用人的內涵，使得保有人在

各種案例類型中仍具有對汽車之運行支配及運行利益，從而該當於運行供用人之

角色。這樣操作的結果使得運行供用人和保有人這兩個原本相異的概念，在範圍

上愈加地趨於一致，事實上這兩項概念在其所源由的德國法上，本被認為是相同

的，傳遞到日本後從立法上的相異歷經解釋上的趨近，其中值得省思的是在汽車

交通事故被普遍地認為有課予危險責任之必要的同時，應如何從其歸責原理之本

質以及政策上之採擇尋找出其責任主體，而非迷失於繁複之抽象概念中。 

第二目 運行供用人之認定標準 

  運行供用人之定義如前所述係以「運行支配力」與「運行利益」為要件，但

是在具體案例中作為判準的這兩項要件，實係歷經了三項重要的變化，這三項變

化也深深影響了運行供用人的內涵。早期實務所採取的「二元說」、「直接支配

說」、「具體說」，在東京地方法院法官吉岡進於昭和 44 年（1969 年）提出「一元

說」、「抽象(支配)說」、「抗辯說」後57，逐漸為下級審法院所接受而成為主流。這

三項變化除了實際影響了運行供用人於具體事案中的認定，也反眏出論者對於運

行供用人責任本質的不同認知-----報償責任抑或危險責任，以下即分別介紹這三

                                                 
55 依自賠法第 72 條第 1 項「政府於……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及責任互助之被互助人以外之人，

依第 3 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時，亦應依被害人之請求，在政令所定金額限度內，填補其所受

之損害。」 
56 政府保障事所支付金額之標準及限額雖與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相同，但是與汽車損害賠償

責任保險相比仍有下列諸點差異：(1)須扣除其他社會保險之給付；(2)保障金之給付需適用過失

相扺，而非適用自賠責保險中之重過失減額；(3)於複數車輛事故時有所限制。 
57 吉岡進，「交通事故訴訟の課題」，「実務民事訴訟講座 3」，20 頁，日本評論社，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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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運行供用人認定標準的變化。 

（一）運行供用人之要件：由「二元說」至「一元說」 

    運行供用人的內容包含了對汽車有運行支配力及具有運行利益之歸屬兩項

要件。而初期在運行供用人之認定上，即當然要求「運行支配力」與「運行利益」

兩項要件皆須具備，稱之為「二元說58」。但是後來的實務見解將認定運行供用人

之重點轉移到運行支配力上，並認為運行利益其實不過就是運行支配力的表彰，

一個受有運行利益的人對於汽車的運行即具有支配力，此即稱之為「一元說」。 

    這兩說的區別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在自賠法立法之初，第 3 條的運行供用人

責任被認為是民法第 715 條僱用人責任的特別規定59
，兩者同樣係根基於報償責

任的思想。而報償責任的原理，係認為在獲利過程中為他人招致損害者，必須自

其所獲利益中賠償他人之損害。因此，肯認運行供用人責任係根基於報償責任

者，即會認為運行供用人應須具備受有運行利益的要件。另一方面，運行供用人

責任亦係根基於危險責任的思想，危險責任既係對於管領控制危險源者課以損害

賠償責任，故運行供用人亦須具備對於汽車此一危險源具有支配力的要件。如此

即形成了所謂的二元說。 

    但是亦有學說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之運行供用人責任與民法第 715 條的僱用人

責任兩者間並不具有連續性，毋寧說與民法第 717 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第 718

條動物占有人責任較具關聯，因而主張運行供用人責任的基本理念僅係根基於危

險責任的思想60。承續這樣的思考邏輯，即形成了一元說61，其認為運行供用人

                                                 
58 最判昭和 43 年 9 月 24 日(判時 539 号 40 頁) 
59 我妻榮，「自動車損害賠償補償法について」，比較法研究 13 巻 10 号 12 頁。 
60 川井健，「運行供用者責任の根本理念」，判タ 212 号 12 頁以下。 
61 支持一元說者有：吉岡進，「交通事故の訴訟課題」，「実務民事訴訟法講座(3)」，21 頁；宮崎

富哉，「交通事故における使用者責任と運行供用者責任との関係」，民事実務ノート 3 巻 142

頁；荒井八太郎，「運行供用者」，現代損害賠法講座(3)，48 頁；浜崎恭生，「運行供用者責任の

新展開」，ジュリ 431 号 7 頁；伊東武是，「名義残り、名義貸人」，判タ 268 号 78 頁；佐佐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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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定基準只需要求運行支配力此一要件即可，而運行利益其實不過就是運行支

配力的一項表徵。 

    實務上早期係採用二元說62，但是稍後最高法院針對此一問題產生了歧異的

見解63。不過一元說逐漸影響了下級審的審判實務，並在下級審法院中被廣泛地

接受，最高法院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判決亦被認為改變了過往最高法院二元說

的見解64，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亦在於運行利益的內容過於抽象，將之作為判定運

行供用人的標準亦令人難以掌握。 

（二）「運行支配力」之內涵：由「直接支配」至「間接支配」再至「支配義務」 

    由於一元說成為主流，學說實務上發展的重點也多著重在運行支配力的探

討，運行支配力的內容及認定標準在日本法上有著十分重要的變遷，也深切影響

到運行供用人的認定。 

針對「運行支配力」的認定，最高法院最早係採取「直接支配說」的見解65，

例如在租車業者的案例中，依直接支配說的認定，承租汽車之人始為直接使用汽

車者，租車業者亦因而失去了對汽車的支配力66。但是直接支配說的見解明顯地

                                                                                                                                            
彦，「親の責任」，判タ 268 号 103 頁。 
62 代表之最高法院判例為「最判昭和 43 年 9 月 24 日」(判時 539 号 40 頁)，其後尚有昭和 44 年

1 月 31 日(判時 553 号 45 頁)、昭和 44 年 9 月 18 日(民集 23 巻 9 号 1699 頁)、昭和 46 年 1 月 26

日(民集 25 巻 1 号 126 頁)等最高法院判決皆係以二元說作為判斷基準。 
63 在上列註解中最高法院判決作成的同時，亦出現了一些採取一元說的最高法院判決，如最判

昭和 43 年 10 月 18 日(判時 540 号 36 頁)、最判昭和 44 年 9 月 12 日(民集 23 巻 9 号 1654 頁)、

最判昭和 46 年 1 月 26 日(判時 621 号 35 頁)等。 
64 最判 50 年 11 月 28 日(民集 29 巻 10 号 1818 頁)不僅改變了過往最高法院二元說的立場，亦對

「運行支配力」的內容作了重要的變更，詳見後述關於「運行支配力」之內涵的討論。 
65 如最判昭和 39 年 12 月 4 日(民集 18 巻 10 号 2043 頁) 
66 當時實務尚係採二元說之見解，而就「運行利益」的部分，最高法院亦認為租車業者係為取

得租金利益而利用汽車，該等利益並非使用汽車而獲得之直接利益。除了顯示最高法院當時在「運

行支配力」與「運行利益」皆係採「直接」之判斷標準外，也突顯了「運行利益」概念難以掌握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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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運行供用人的範圍，對於被害人而言實屬不利，在飽受批評之後實務見解

逐漸緩和了認定的標準。 

    在同屬租車業者案例類型的最高法院昭和 46 年 11 月 9 日判決中，最高法院

就運行支配力的認定採取了間接支配說的標準，而肯定租車業者為運行供用人。

其認為就如同出租人對於租賃物具間接占有，租車業者對於出租之汽車亦具有支

配力67。而實務見解的改變一方面是為了尋找一個更有經濟實力的責任主體，另

一方面也是希望讓運行供用人與保有人的範圍趨於一致。 

    不過即使採取了間接支配說的判斷標準，在「家族共用車」的案例類型中，

由於家族成員對於家族共用車的利用態樣有多種類型，應如何認定運行供用人仍

舊成為一個困難的問題68。而實務見解最終亦仍傾向以較具經濟實力的家中主宰

者作為責任主體，在最高法院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應以

「依社會通念應該監視、監督汽車之運行令其不為社會帶來惡害者」作為運行供

用人69。換言之，不論是直接支配或間接支配終究皆屬一種事實上存在的支配狀

                                                 
67 同時最判 46 年 11 月 9 日(民集 25 巻 8 号 1160 頁)亦針對「運行利益」的部分改採「間接」的

認定標準，而認為運行利益並不限於使用、駕駛汽車本身所帶來的利益，即便是出租汽車之收益

亦包含在內。 
68 關於家族共用車的此一案例類型中，運行供用人認定的問題，詳見後述「參、具體案例類型

之認定」中「（四）家族共用車」的介紹。 
69 同樣是「家族共用車」之案例，早在最判昭和 45 年 7 月 16 日(判時 600 号 89 頁)，最高法院

即以「關於汽車之運行應能指示、控制者」作為運行供用人，已經具有以應負支配義務者為責任

主體的想法。 

不過因為一方面該案例中之汽車係為家中事業之目的而使用，有點類似僱用人與受僱人的關

係；而在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民集 29 巻 10 号 1818 頁)之案例，汽車之使用目的、相關費

用之支付等則是完全指向某位家庭成員，但是最高法院仍課予家中主宰者運行供用人責任。另一

方面，最判昭和 45 年 7 月 16 日(判時 600 号 89 頁)係以「指示、控制」之用詞；相較之下，最

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民集 29 巻 10 号 1818 頁)則是使用了涵義範圍更為寬廣的「監視、監督」

的用語。因此本文認為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民集 29 巻 10 号 1818 頁)對於「支配義務說」

的確立及意義更為重大，而最判昭和 45 年 7 月 16 日(判時 600 号 89 頁)則仍舊帶有間接支配說

的意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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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但是「支配義務說」突破了這種事實上對汽車必須有所支配的觀點，只要被

認為對於汽車之運行負有監督管理的責任，即具有支配之義務，支配義務說使得

運行供用人的內涵從事實上之支配轉變成規範上之支配。 

（三）舉證責任之事項：由「具體說」至「抗辯說」 

依照「具體說」，關於被告為運行供用人之具體事實，即「為自己而將汽車

供運行之用」，應由原告主張並證明。日本早期的實務見解採取此說，最判昭和

39 年 2 月 11 日即為代表70，本案判決係受僱人擅自駕駛僱用人所有之汽車的案

例，於該判決中最高法院要求被害人應舉證證明「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間之僱傭

關係」、「日常之汽車駕駛及管理狀況」等事實，始可認定身為僱用人之汽車所有

人係為運行供用人71。但是諸如汽車保有人與駕駛人間之僱傭、親屬等密切關

係，或汽車之日常使用管理狀況等事實，皆為被告一方當事人內部之事情，由身

為被害人之原告負舉證之責，不僅對原告不利，對於訴訟之進行亦造成困難。基

於上列實務經驗所顯現之缺點，逐漸有論者開始提倡抗辯說。 

採「抗辯說」者則認為，汽車之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汽車之權利如租賃權等之

內涵即包含了運行支配力的地位。故被害人僅需證明被告具有汽車之所有權或其

他使用汽車之權利即可，假如身為汽車所有人或其他具有使用汽車權利之保有人

的被告，認為駕駛人係非經其同意而擅自駕駛汽車，使被告喪失運行支配力之地

位，應由被告主張其已不再該當於運行供用人並舉證證明該等喪失運行支配力之

事由72。由於抗辯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舉證責任，因此迅速獲得了大多數下級審法

院的支持，學說上亦多予以贊同，因此逐漸取得了通說的地位。 

                                                 
70 其他適用具體說的判決尚有最判昭和 40 年 9 月 7 日(判タ 184 号 146 頁) 
71 本案詳細之事實及判決內容，參閱野村好弘，「自動車事故の民事判例」，56~57 頁，有斐閣，

1970 年。 
72 吉岡進，「民事交通訴訟の回顧と展望」判タ 268 号 17 頁。採取抗辯說者大扺上亦支持一元

說，因此可發現在其論述中，有待當事人舉證之事實皆未包含運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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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初期實務所採取的具體說，就如同前述運行供用人要件之二元說，亦受

到民法第 715 條僱用人責任的影響73。由於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之運行供用人責任

在性質上係民法第 715 條之僱用人責任的延長，從而具體說受到了關於僱用人責

任中「外形理論」的影響。所謂「外形理論」是針對僱用人責任中「執行職務」

這項要件的判斷標準，簡言之，受僱人之行為在外觀上被認為係執行職務時即屬

之。總而言之，具體說受到僱用人責任的影響，在前述「受僱人擅自駕駛」的案

例類型中，將重點置於「人的關係」，並要求被害人舉證證明此一「人之關係」，

亦即汽車所有人與駕駛人間之僱傭關係。但是反對者主張運行供用人責任與僱用

人責任並不具有連續性，反而應與工作物所有人責任或動物占有人責任較具關聯

性。從而運行供用人責任之重點其實在於「物之關係」，因此抗辯說認為被害人

僅需證明被告對於汽車的支配地位即可，亦即對汽車之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汽車之

權利，而這一點即便是在「受僱人擅自駕駛」的案例類型亦同，若被告有喪失運

行支配力之情形則由其自行主張舉證。 

第三目 案例類型之具體認定 

    運行供用人的認定經過了上述的諸項演進，認定之標準趨於明確化，暫且不

論學說上部分爭執，實務上的見解已趨於統一，裁判的可預測性也相對提昇。不

過在幾種案例類型中就運行供用人之認定仍有若干歧見，例如在竊盜駕駛、家族

                                                 
73 民法第 715 條之僱用人責任之所以會對自賠法第 3 條之運行供用人責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

響，係因為在自賠法制定前，實務上對於汽車交通事故的處理經常以民法第 715 條作為請求權基

礎，在自賠法制定後，自賠法第 3 條亦被認為民法第 715 條之特別規定。 

但是民法第 715 條係根基於責任主體於侵權行為人之僱用關係，屬於一種人的關係；而自賠

法第 3 條毋寧說是根基於責任主體對於汽車該項危險源之支配關係，屬於一種物的關係。由此衍

生出的諸多不同，終究使得根源於民法第 715 條僱用人責任的「二元說」、「具體說」遭到了淘汰。 

關於運行供用人責任與民法僱用人責任的相關研究，請參考薦田茂正，「自賠法における責

任と使用者責任」，「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23~45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茅沼

英一，「運行供用性の基礎としての運行支配と運行利益」，「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

76~82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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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車、受僱人自用車通勤事故等類型。故以下即就日本法上幾種較具爭議或者

曾造成實務見解變遷的案例類型加以介紹，透過這些不同型態的案例，可以了解

到運行供用人之內涵以及認定標準的演變。惟須注意者，在各個案例類型中的討

論，並非代表絕對的結論，實務判決所累積之見解僅係反眏其所持之判準以及傾

向，但是在個案中仍可能依照具體之事實而對於何人該當運行供用人產生不同之

認定。 

（一）租車業者 

    關於租車業者就其出租汽車所發生之交通事故，依現今之實務見解幾乎大多

肯定租車業者之運行供用人責任74。而租車業者之案例類型在運行供用人的概念

發展上亦有其意義，由於傾向令較具經濟實力且同時亦為汽車保有人之租車業者

負擔運行供用人責任，使得實務將運行支配之意涵由直接支配改變為間接直配，

亦即以租車業者得透過要求承租人出示駕照及身分證件，租車契約中關於使用汽

車之目的、預定返還時間及地點、里程限制等事項之約定等，對於出租汽車保有

間接之運行支配。 

    不過需注意的是租車業者並非全然沒有免除責任的空間，在承租人逾期仍未

返還汽車的情形，若租車業者對於汽車之收回已盡適切之努力，例如積極催促承

租人返還、向警方報案等，實務多肯認租車業者對於汽車運行支配力之逸脫，從

而否定其運行供用人責任75。在承租人逾期仍未返還汽車的情形，其實已接近擅

自駕駛或竊盜駕駛的性質，也因此實務採取了類似的處理方式，提供租車業者一

個舉證其喪失運行支配之空間以免除運行供用人責任76。但是這樣的見解是否妥

                                                 
74 最判昭和 46 年 11 月 9 日(民集 25 巻 8 号 1160 頁)、最判昭和 50 年 5 月 29 日判決(交民集 8

巻 3 号 595 頁) 
75 例如大阪地判昭和 62 年 5 月 29 日(判タ 660 号 203 頁)、東京地判昭和 62 年 4 月 17 日(交民

集 20 巻 2 号 497 頁)。但同樣是租車業者就汽車之收回已盡適切努力，實務上亦有仍舊肯定其運

行供用人責任之裁判例：神戶地判平成 3 年 11 月 27 日(交民集 24 巻 6 号 1488 頁)。 
76 在竊盜駕駛發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實務上亦肯定汽車保有人得舉證證明其運行支配力之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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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似值探究，蓋運行支配力之內涵已不僅限於事實上的直接或間接支配，而是提

升至「依社會通念對汽車具有監視監督義務之地位」。換言之，只要具有「應該

支配汽車之地位」即該當於運行支配，從而該當於運行供用人。不論其事實上對

於汽車有無支配力或者是否喪失支配力，都應該負擔運行供用人責任才是77。 

（二）擅自駕駛78 

擅自駕駛係指駕駛人未得到保有人之允許即擅自利用其車輛。就此意義而

言，竊盜駕駛本質上亦屬於一種擅自駕駛，但是日本法上所稱之「擅自駕駛」原

則上係指駕駛人與保有人間有一定之身分關係的情形，例如僱傭關係或親屬關

係。向來之學說實務皆將兩者區分討論，結論見解亦有差異，惟同樣屬擅自駕駛

之本質是否會因為擅自駕駛者之身分而有不同的處理實值討論。以下即先分別介

紹「受僱人之擅自駕駛」及「親屬之擅自駕駛」，並待下一類型「竊盜駕駛」中

一併討論兩者之異同。 

（1）受僱人之擅自駕駛 

    「受僱人之擅自駕駛」案例類型引發了不少學理上的討論，如具體說與抗辯

說的歧異即為著例。受到德國法的影響79，日本也依受僱人是否為僱用人之司機

                                                                                                                                            
失，至於喪失運行支配之理由包括「自汽車被竊盜後至交通事故發生之間已經過相當時間上或場

所上的關係」、「保有人已向警方報案或其他為阻止竊盜駕駛之行為」。 
77 不過所謂「『依社會通念』具有應該支配汽車之地位」似乎也保留了一些不同認定的空間，亦

即，在「家族共用車」的案例，最高法院認為依社會通念父親對於子女之汽車運行有應該支配之

義務。可是在汽車已被竊盜或者他人不予返還的情況，似乎也有認定依社會通念已不具應該支配

汽車之義務的空間。但不論如何，以「喪失現實上之運行支配力」為由否定保有人之運行供用性

是不妥的，因為極易混洧對運行支配力內涵之認識。 
78 此處雖然使用「駕駛」之用詞，但並不限於以動力使汽車移動的狹義概念，即便是靜止狀態

中造成交通事故，亦包含在內。蓋依日本法對於「運行」之解釋原則上已採「車庫出入說」，不

論以動態或靜態之方式使用汽車皆包含在內，故此處採「擅自駕駛」之用語僅係方便敘述。 
79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如下：「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應代保

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係由於汽車保有人之過失，使其得以利用該汽車，保有人仍應負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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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處理： 

ａ. 受僱人為司機 

   於此情形，由於汽車保有人與駕駛人間有僱傭之密切關係，且從日常之汽車

駕駛、管理狀況，在客觀之外表上足以認為駕駛人係為汽車保有人而駕駛，亦即

僱用人預定使司機對汽車為繼續之支配，而司機之擅自駕駛僅係此繼續支配之延

長現象，故僱用人仍被認為對汽車具有運行支配力而成立運行供用人責任。 

 ｂ. 受僱人非司機 

   雖然受僱人非司機，但與汽車保有人間仍有僱用關係存在，日本實務上以僱

用人對汽車管理不周，而認定在此情形，僱用人對汽車仍具有運行支配之延長，

從而須負運供用人責任。 

   對於受僱人擅自駕駛之案例，日本的判例初期時曾否定汽車保有人之運行供

用人責任，但是最判昭和 44 年 9 月 12 日，認為在沒有特殊的情況下，受僱人之

使用管理汽車，仍屬於僱用人的支配範圍之內，而且所謂「特殊的情況」，並不

包含受僱人擅自駕駛之情形。其後，最判昭和 46 年 7 月 1 日也採取類似的看法。

在受僱人擅自駕駛的案例，日本實務可以說已經全面肯定了僱用人之運行供用人

責任，不論受僱人是否為司機、是否有正式之僱傭契約，甚至是已離職之員工亦

包含在內。 

（2）親屬之擅自駕駛 

                                                                                                                                            
償責任。如該利用人係汽車保有人為利用汽車所僱用，或係由保有人委託其利用汽車者，不適用

第 1 句之規定。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對於拖車之利用準用之。」 

由上述之規定可知，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原則上取代原保有人而成為責任

主體。但有任一下列三種情況時仍由原保有人作為責任主體：（1）出於保有人之過失而使汽車被

擅自利用，例如車鑰匙保管不當或未鎖車門等情形即屬之；（2）擅自利用汽車者為保有人所僱用

之司機；（3）係由保有人將汽車委託或交付於擅自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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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情形，除非能舉證證明保有人喪失運行支配力，否則仍無法卸除運行供

用人之責任。由於大多難以證明運行支配力之喪失，日本實務上亦多認定汽車保

有人仍須負運行供用人責任80。 

（三）竊盜駕駛 

    在開始探討「竊盜駕駛」之類型前，本文欲強調「竊盜駕駛」與前述之「受

僱人或親屬等之擅自駕駛」兩者在本質上皆屬「擅自駕駛」。在日本法上向來將

兩者區分討論，發展之方向與見解也略有不同。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兩者是否真有

區分之必要？即便區分結論是否必然不同？以下即先就日本學說及實務上之見

解介紹，並檢討其見解上之盲點，期能針對危險責任中責任主體的特性有更明確

的勾勒。 

    相較於作為自賠法母法之德國法明定竊盜駕駛之處理方式，日本自賠法並未

有明文之規定，這也使得竊盜駕駛之案例中，究應以何人為運行供用人的問題在

日本法上有了不同見解的空間。不過即便未採取與德國法相同的規定方式，德國

法之規定對於日本法依舊有重要影響，包含了類型區分之方式以及實際見解之內

容。而依據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未經汽車保有人同意而擅自

利用汽車者，應代保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係由於汽車保有人之過失，使其得

以利用該汽車，保有人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該利用人係汽車保有人為利用汽

車所僱用，或係由保有人委託其利用汽車者，不適用第 1 句之規定。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對於拖車之利用準用之。」由上述內容可知，在德國法上未經汽車

保有人同意而擅自利用汽車者原則上取代原保有人而成為責任主體。但是在出於

保有人之過失而使汽車被擅自利用時，仍由原保有人作為責任主體81，例如車鑰

                                                 
80 東京地判昭和 36 年 7 月 13 日(下民集 12 巻 7 号 1664 頁) 
81 另外兩個仍由原保有人作為責任主體的例外是「擅自利用汽車者為保有人所僱用之司機」、「係

由保有人將汽車委託或交付於擅自利用者」，但是這兩者之內容與「受僱人或親屬之擅自駕駛」

較為相關，因此於此暫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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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保管不當或未鎖車門等情形即屬之。 

（1）學說爭議及實務見解 

針對上段德國法之規定，有論者認為自賠法並未仿效德國明文規定係立法者

之意思，此時應以竊盜者為責任主體，並依自賠法第 72 條82由政府保障事業填

補被害人之損害83。該項見解即為「自賠法第 3 條適用否定說」，其認為在竊盜

駕駛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汽車之運行並非基於保有人之意思，保有人就汽車已

不具運行支配及運行利益，無需負運行供用人責任，頂多適用民法第 709 條的一

般侵權行責任加以檢討。 

依照「自賠法第 3 條適用否定說」的見解，儘管保有人不負運行供用人責任，

被害人仍得由政府保障事業填補其損害，而其支付金額之標準及限額雖與自賠責

保險相同，但是與自賠責保險相比仍有下列諸點差異84：（1）須扣除其他社會保

險之給付85；（2）保障金之給付需適用過失相扺，而非適用自賠責保險中之重過

失減額；（3）於複數車輛事故時有所限制86。因此對於被害人較為不利，反對者

                                                 
82 自賠法第 72 條第 1 項「政府於有因汽車之運行致生命或身體遭受侵害之人，因該汽車之保有

人不明，以致被害人無法依第 3 條規定為損害賠償請求者，應依被害人之請求，在政令所定金額

限度內，填補其所受之損害。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及責任互助之被互助人以外之人，依第 3 條之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該責任如係因第 10 條規定之汽車之運行而生者除外），亦應依被害人之

請求，在政令所定金額限度內，填補其所受之損害。」 

    簡言之，在加害車輛保有人不明之情形，以及在責任主體非自賠責保險之被保險人之情形，

由於被害人無法受領自賠責保險之保險金，即由政府保障事業填補其損害。前者例如加害車輛肇

事逃逸；後者例如加害車輛未加入自賠責保險，或者本處之竊盜駕駛。 
83 加藤一郎，「注釈民法(19)」，101 頁，有斐閣，1965 年。 
84 詳見羽成守、溝辺克己編，「交通事故の法律相談」，331~332 頁，青林書院，2007 年增補版。 
85 依自賠法第 73 條第 1 項「被害人基於健康保險法(大正 11 年法律第 70 號)、勞動災害補償保

險法(昭和 22 年法律第 50 號)或其他政令所定之法令，可以領得相當於依前條第 1 項規定之損害

填補之給付者，政府於相當於該給付之金額限度內，免為依同項規定之損害填補。」 
86 在複數車輛事故中，只要有一台汽車有加入自賠責保險，被害人即不得接受政府保障事業之

保障金。而即便全部之車輛皆為無保險汽車，所有被害人亦只能就一份保障金之限度內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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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保有人就汽車保管上有過失之情形，保有人仍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此一

見解之內容亦與德國法上之規定相同，而其原則上也在日本的學說及下級審法院

中取得了多數的贊同。不過其中依所持之理由可再分為「客觀容認說」及「管理

責任說」。「客觀容認說87」認為在保有人就汽車之保管有過失時，例如未拔車鑰

匙之情形，客觀上可謂係汽車保有人允許第三者使用其汽車，相當於保有人透過

第三者對於汽車保有支配地位，因此仍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管理責任說88」

則認為運行支配之內容已轉變為對汽車管理控制之義務，運行供用人的內涵即為

對汽車之管理責任，在車輛保管上有所過失，且該過失與事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時，即係違反了管理責任，因此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 

而觀察實務上的裁判，最高法院曾在最裁昭和 48 年 12 月 22 日判決中就保

有人未鎖車門且未拔車鑰匙致汽車被竊之案例，否定了保有人的運行供用人責任

89，但是就上述學說上的爭議並未表示意見。至於在下級審法院中，則多採取「客

觀容認說」的見解90，且針對類似上述之案例亦多得出肯定保有人之運行供用人

                                                 
87 茅沼英一，「運行供用性の基礎としての運行支配と運行利益」，「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

事故」，90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吉岡進，「交通事故訴訟の課題」，「実務民事訴訟講座 3」

23 頁，日本評論社，1969 年。原田和德，「被用者以外の無断運転」，「交通事故判例百選第 1

版」，24 頁，有斐閣。 
88 荒井真治，「運行供用者」，，「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60~61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 
89 其他亦採相同基準而否定保有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者，尚有名古屋高判昭和 56 年 7 月 16 日(判

時 1010 号 61 頁)、札幌高判昭和 59 年 5 月 31 日(交民集 17 巻 3 号 617 頁)。 
90 例如札幌地判昭和 55 年 2 月 5 日(交民集 13 巻 1 号 186 頁)、大阪地堺支判昭和 46 年 7 月 15

日(判時 650 号 88 頁)、東京高判昭和 62 年 3 月 31 日(交民集 20 巻 2 号 316 頁)、高松地判昭和

47 年 3 月 30 日(交民集 5 巻 2 号 508 頁)、京都地判昭和 56 年 9 月 7 日(交民集 14 巻 5 号 1051

頁)、大阪地判昭和 61 年 3 月 27 日(交民集 19 巻 2 号 426 頁)。 

    但亦有採「管理責任說」者，例如大阪地判昭和 61 年 3 月 27 日(交民集 19 巻 2 号 426 頁)、

名古屋地判昭和 63 年 6 月 10 日(判時 1317 号 10 頁)、大分地判昭和 46 年 3 月 31 日(交民集 4

巻 2 号 5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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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結論91。 

（2）小結 

雖然日本學說及下級審實務的主流所採取的「客觀容認說」，相較於完全否

定適用自賠法第 3 條之見解，開放了些許讓保有人成立運行供用人責任的空間，

對於被害人也更有利一些。但是不論在「客觀容認說」或「管理責任說」，都把

運行供用人責任的成立建築在保有人就汽車保管的「過失」上，且皆肯定保有人

得舉證其運行支配力之喪失以免除責任92。這樣的論點使得運行供用人責任在理

論上更靠近過失責任，雖然日本法上之運行供用人責任本來僅係屬於一種推定過

失責任，但是依照客觀容認說或管理責任說，等於是要被害人先舉證證明保有人

之過失，始得成立運行供用人責任，若保有人認其喪失運行支配力再自行舉證免

責，這樣的操作相當於把運行供用人責任從推定過失責任推移至對被害人更不利

的過失責任。更何況回到危險責任的本質，運行供用人被歸責的原因應該是基於

管領汽車該項危險源之地位，而非任何使用或管理汽車上的過失，在其本人駕駛

汽車發生事故時如此，在其汽車被竊後所發生之事故亦當如此93。另外日本法上

                                                 
91 如札幌地判昭和 55 年 2 月 5 日(交民集 13 巻 1 号 186 頁)、大阪地堺支判昭和 46 年 7 月 15 日

(判時 650 号 88 頁)、高松地判昭和 47 年 3 月 30 日(交民集 5 巻 2 号 508 頁)、京都地判昭和 56

年 9 月 7 日(交民集 14 巻 5 号 1051 頁)、大阪地判昭和 61 年 3 月 27 日(交民集 19 巻 2 号 426 頁)。

惟在上述之案例中，汽車所停放之場所皆係第三人可自由出入之處。相反地，在汽車所停放之場

所非第三人可自由出入之處時，實務上則多否定了保有人的運行供用人責任，例如広島高判昭和

47 年 6 月 15 日(交民集 5 巻 3 号 648 頁)、大阪高判昭和 46 年 11 月 18 日(判タ 276 号 176 頁)、

東京地判昭和 48 年 8 月 16 日(交民集 6 巻 4 号 1287 頁)、大阪地判昭和 57 年 10 月 7 日(交民集

15 巻 5 号 1331 頁)。 
92 傳統的客觀容認說認為自竊盜時起至交通事故發生時，可依時間上、空間上的關係認為保有

人喪失運行支配力。實務上肯定保有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的事例，亦大多是竊盜與交通事故間在

時空上較為接近的情形(約 1 小時)，相反地在竊盜後 18 小時、60 公里以外處之交通事故，則否

定了保有人的運行供用人責任(札幌高裁昭和 59 年 5 月 31 日)。後來亦有論者提出若保有人向警

方報案，即代表客觀上保有人並不允許第三人利用其汽車，因此不構成客觀容認。詳見田邨正義，

「泥棒運轉」，「交通事故判例百選第 4 版」，19 頁，有斐閣，1999 年。 
93 這樣的前提其實與「管理責任說」有部分的相同，只是本文認為依據「管理責任說」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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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支配的內涵也從現實的支配力轉換為抽象的支配地位，由此角度保有人亦應

已無主張喪失運行支配力的空間。綜合上述，受僱人或親屬之擅自駕駛與竊盜駕

駛其實在本質上皆屬擅自駕駛而無太大差異，在前者之案例初期實務亦以僱用人

對汽車管理不周作為責任成立之前提，但是稍後幾無僱用人不成立運行供用人責

任之判決，而在後者之竊盜駕駛亦理應如此，倘若責任的課予皆係基於對汽車的

支配地位，即不應因擅自駕駛之主體身分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結論。上述所見或

許與日本法之現狀未盡相符，但亦可作為我國法上建構危險責任時之反思。 

（四）家族共用車 

    在「家族共用車」案例類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最高法院判決-----最判昭

和 50 年 11 月 28 日，將運行支配之內涵正式帶往「支配義務說」。除了運行支配

概念之改變外，「家族共用車」案例類型也突顯了日本實務有意以較具經濟實力

者作為責任主體的傾向，而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是受到了英美法上的「Family car 

doctrine」的影響，又稱為「Family purpose doctrine」，其內容為「不論家庭中的哪

一位成員，若係為了家庭之目的而駕駛家中之車輛並造成交通事故，則家中的主

宰者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此原則之產生當然係為避免實際造成交通事故者為

家庭中缺乏賠償資力者，因此由家庭中具有經濟實力的「主宰者」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 

而日本實務上關於家族共用車之案例類型，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類型： 

（1）汽車之使用係為家庭目的： 

    此為「Family car doctrine」典型之例子，例如該車係為家中事業而使用或為

家庭成員所共同使用，於此，家中主宰者的運行供用人責任無疑問地被肯定94。

甚至只要汽車平日係為家庭之目的而使用，則在交通事故發生時其運行目的為何

                                                                                                                                            
出發，並不需要以保有人在汽車保管上的過失才能成立責任。 
94 如東京高裁昭和 59 年 5 月 9 日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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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所不問95。 

（2）汽車之使用係為個人目的，但汽車之價金費用等係由「主宰者」所支付： 

    於此，由於該汽車之購買價金、平時之維修保養等費用、稅金、保險費等係

由家中主宰者所負擔，若非其經濟上之支援，則該家庭成員亦無從使用該汽車，

故即便其汽車利用係為個人之目的，仍肯定主宰者之運行供用人責任96。 

（3）車之使用係為個人目的，且汽車之價金費用等係由該「個人」所支付： 

此為最具爭議之案例類型，肯定或否定主宰者之運行供用人責任的判決皆有

97。肯定者以「社會通念認為家中主宰者應該對於汽車之運行負監督管理之責任」

為理由，而否定者則認為肯定者所述僅屬一種社會責任，尚難認定其具有運行支

配之地位。 

綜上所述，可發現使具有經濟實力之家中主宰者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傾向已

成為趨勢，因此「Family car doctrine」中所要求的「為家庭之目的」使用汽車，

也逐漸在家族共用車之案例的判斷要素中消失，無論是為「家庭之目的」或為「個

人之目的」而使用家族共用車，可以說已不影響運行供用人之認定。事實上，這

也與運行供用人之認定標準由二元說走向一元說的結果相符，蓋運行利益之歸屬

必然會考慮到運行之目的。換言之，「一元說」的採取使得對於家中主宰者責任

之認定由上列之類型一擴及為類型二，而「運行支配」概念之擴大則更使得上述

之類型二進一步擴及為類型三，透過日本自賠法上對於運行供用人之解釋，其實

已足以解決家中共用車之案例，無需再去引用「Family car doctrine」98。 

                                                 
95 如最一小判昭和 45 年 7 月 16 日 
96 如最三小判昭和 49 年 7 月 16 日、京都地判平成 4 年 3 月 27 日 
97 肯定者如最高裁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判決、那霸地判昭和 61 年 7 月 9 日、仙台地判平成 4

年 12 月 25 日等；否定者如福岡地柳川支判昭和 56 年 4 月 8 日、名古屋地判平成 3 年 3 月 27

日等。 
98 福永政彥，実務法律大系 4 交通事故，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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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僱人自有車通勤事故 

    於此種案例類型中，關於僱用人之責任追究，向來有民法第 715 條的僱用人

責任以及自賠法第 3 條的運行供用人責任可供適用，尤其因為運行供用人責任僅

針對人身損害予以賠償，因此兩者併用的情況並不罕見。不過觀察最高法院之判

決，可以發現其判斷之重點已從僱用人責任逐漸轉移至運行供用人責任99。 

而首先應予以區別的是，在受僱人所有之汽車係為僱用人而作執行業務之

用時，僱用人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並無問題。但是在受僱人以其所有之汽車作通

勤之用時，受僱人本身固然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惟於此情形，得否令僱用人亦

負運行供用人責任即有所疑問，此亦為下述之重點。 

    從實務上發生的案例觀察，實務對於此一問題的判斷仍集中在汽車之利用型

態與業務關聯之程度。因此在汽車平日的使用狀況即與業務執行相關之情形，例

如常依上司之指示而往返於自家與公司，即傾向肯定僱用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

100。反之，在汽車平日的使用狀況即與業務執行不相關之情形，即多傾向否定僱

用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101，甚至在僱用人禁止受僱人使用自己之汽車通勤、出差

時，更當然採取否定之見解102。承接此一觀點，在單純的受僱人自用車通勤事故

                                                 
99 早期受到僱用人責任的影響，在運行供用性(即運行支配及運行利益)的判斷上，經常會引用僱

用人責任中外形理論的概念作為判準，或者以審理僱用人責任相同的理由判斷運行供用人責任的

成立與否，如最判昭和 46 年 4 月 6 日判決(判時 630 号 62 頁)、最判昭和 52 年 9 月 22 日判決(民

集 31 巻 5 号 676 頁)。但是後來多以運行供用人責任本身的理論加以判斷，並且在人身損害的部

分亦選擇以運行供用人責任為適用之依據，僅於伴隨財物損害的情形始併用僱用人責任，如最判

昭和 52 年 12 月 22 日(判時 878 号 60 頁)、最判平成 1 年 6 月 6 日(交民集 22 巻 3 号 551 頁)。以

上最高法院裁判例之推移詳見滕村啟，「マイカー通勤による事故」，「交通事故判例百選」，20~21

頁，有斐閣，1999 年第四版。 

100 如最判昭和 52 年 12 月 22 日(判時 878 号 60 頁)、東京高判昭和 63 年 6 月 29 日(判時 1283

号 104 頁)。 
101 如仙台地判昭和 59 年 4 月 19 日(交民集 17 巻 2 号 572 頁)。 
102 如最判昭和 52 年 9 月 22 日判決(民集 31 巻 5 号 676 頁)。但是在最判平成 1 年 6 月 6 日(交民

集 22 巻 3 号 551 頁)，雖然僱用人亦禁止受僱人以自用車通勤，但是並未嚴格要求，被法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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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將被認為係受僱人為自己之便宜而利用汽車，與業務之執行不甚相關，因

此僱用人並不該當運行供用人。 

    就結論而言，實務就此種案例類型的判斷其實與通勤與否關係不大，重點仍

在於僱用人對於該汽車是否具有運行支配力及運行利益，而判斷之要素雖然包含

僱用人的業務形態、車輛之保管狀況、僱用人對於該車指揮監督的可能性等，但

是似乎最具影響力之重點仍然在於汽車利用與業務之間的關聯程度。倘若關聯性

被肯定，即便在非通勤或執行職務時發生交通事故，仍可能肯認僱用人之責任

103。換言之，交通事故發生時汽車的用途並非絕對，更重要的是在於平日的使用

狀況與業務執行之關聯程度。而這樣的結論與標準固然有其合理之處，蓋汽車之

利用與業務間有所關聯，則僱用人即對汽車有支配管理的可能，並有監視監督的

義務，從而該當運行供用人之地位。但問題是如此之判準使得被害人在舉證時必

須就該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之內部關係負舉證責任，產生了前述抗辯說對具體說批

評之缺點。而就此似乎也無解決之道，因為在此一案例類型中，並沒有汽車所有

權或其他利用汽車之權利可供彰顯僱用人對於汽車之支配地位，若不能證明其內

部關係即無從追究責任。 

第四目 小結 

無過失責任制度著重的是現代活動的高危險性，為了提高對被害人的保護，

由於危險源的持有者一方面是一定程度得以控制該危險之人，另一方面也從中獲

                                                                                                                                            
實際上係默許之狀態，因此仍肯認僱用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 
103 如最判昭和 46 年 4 月 6 日判決(判時 630 号 62 頁)，該案中，受僱人以其所有之貨車為僱用

人採砂石，由僱用人提供車輛燃料，甚至受僱人之薪資中亦包含貨車之使用對價，幾乎已等同於

為僱用人執行職務的程度。而交通事故發生時，係受僱人接送其妹妹時所發生，與執行職務無關，

甚至非屬通勤之情形。但法院仍肯定僱用人之運行供用人責任。 

    反之，在汽車平日之利用狀況被認為與業務間並無何關聯時，即便實際上在事故發生時汽車

之利用係與職務執行相關的，僱用人之責任亦仍可能被否定。例如最判昭和 52 年 9 月 22 日判決

(民集 31 巻 5 号 676 頁)，僱用人禁止受僱人使用自己之汽車，但受僱人仍駕駛其所有之汽車出

差，最後法院否定了僱用人的責任。但是本案與向來日本所採取的外形理論有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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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益，因此課予危險源的持有者無過失責任，並透過保險制度使風險分散。而

日本自賠法以運行供用人為無過失責任的責任主體，並以其對汽車之運行支配力

及運行利益來特定運行供用人之觀念，基本上與無過失責任的本質相符。而運行

供用人其內涵之變化與發展，亦更往危險歸責原理靠近，在概念的掌握上愈加將

焦點著重於汽車此一危險物之上。但在若干案例類型如竊盜駕駛，在論理上似仍

有未能突破之處，責任主體最終之抉擇容有討論空間，惟理由之構成得否理論一

貫地切合掌握運行供用人概念的本質應更為重要。 

另外，關於具體說與抗辯說的歧見，乍看之下似乎是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的問

題，不過其實也反映了兩說對於運行支配力之內容與認定標準有所不同，在一元

說的走向之下，運行供用人之認定可以說是等同於運行支配力之認定，而具體說

與抗辯說其實都不否認原告應該舉證證明被告對於汽車具有運行支配力之事

實。只是兩說對於運行支配力之內容與認定標準不同，以引發兩說歧異之典型案

例----受僱人擅自駕駛而言，「具體說」認為只要汽車保有人與駕駛人間具有僱傭

關係，即便是受僱人擅自駕駛，僱用人對於汽車仍然具有運行支配之延長，換言

之，原告需舉證證明汽車保有人與駕駛人間具有僱傭關係，即可導出汽車保有人

對汽車具有運行支配力，而居於運行供用人之地位。「抗辯說」」」則認為汽車保有

人之汽車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汽車之權利，其權利之內容即包含了運行支配力之地

位，因此，原告僅需舉證證明汽車保有人之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汽車之權利，即可

導出汽車保有人對汽車具有運行支配力。但如果汽車保有人可以舉證證明受僱人

之擅自駕駛使其喪失對汽車之運行支配力，則汽車保有人即可脫離運行供用人之

地位。從上述可知，具體說對於運行支配力之認定毋寧說較為寬鬆，即使是受僱

人擅自駕駛，僱用人尚被認定具有運行支配力，只是相對地，原告所需舉證之事

項也較多。而抗辯說對於運行支配力之認定則較為嚴格，汽車保有人之地位原則

上即包含了運行支配力，故原告所負之舉證責任至此即可，但是若受僱人擅自駕

駛，則有可能使汽車保有人喪失運行支配力，只是該部分需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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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結論而言，抗辯說從物的關係出發應值贊同，有汽車所有權或利用權即對

汽車具有運行支配力，而非如具體說尚需證明僱用關係。但是接續在後的問題

是，保有人有無舉證主張其喪失運行支配力的空間，例如前面引發具體說與抗辯

說爭論的案例----受僱人擅自駕駛，回到「支配義務說」的立場，答案應該是否

定的。儘管現今日本通說在採取抗辯說下，亦甚少有肯定受僱人擅自駕駛令僱用

喪失運行支配力的例子，但是似乎未見說理上補強，本文亦認為此為抗辯說理論

上之缺失。也因此在竊盜駕駛的案例類型中，仍見日本法上爭執未果，其實只要

從「支配義務說」出發，不論是受僱人、親屬抑或竊盜擅自駕駛，汽車保有人皆

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如此理論上即可一貫地適用於該等諸多爭論的案例類型。 

第二款 請求權主體 

第一目 被害人 

在請求權主體的部分，以被害人作為主體無甚疑問。而從自賠法第 3 條前段

之規定「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因其運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健康』

時，就因而所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可知自賠法上之被害人僅限於受有

生命或健康等人身損害之被害人，而不包含受有財物損害之被害人。另外，在被

害人死亡時，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間接被害人其主體及範圍為何，就此自賠法雖未

有直接規定，但觀察依自賠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104所訂的「汽車損害賠償責任

保險之保險金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之共濟金等的支付基準」，於被害人死亡

時可獲得慰撫金補償之遺族為父母、配偶及子女，與日本民法第 711 條之規定相

同。因此關於自賠法上受害人之概念或範圍，基本上應係藉用民法損害賠償責任

體系已經確立之內涵，認定上亦與之大抵相同。 

第二目 爭議類型 

                                                 
104 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保險公司於支付保險金時，須依就死亡、殘障及

傷害所定之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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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賠法第 3 條之架構下，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其實即為條文中之「他人」。

然而傳統見解認為本條之「他人」係指「運行供用人、駕駛人及駕駛輔助人以外

之人」105。依此見解則，共同運行供用人受有損害時，即無法該當於他人，而向

同一台汽車之其他共同運行供用人請求損害賠償，然而如此之結論對於被害人保

護即有不足。此外，由於好意同乘者被認為亦具有一定程度的運行供用人性格，

因此其可否該當於他人即有疑義。若肯定其得作為請求權主體，在賠償數額上是

否又應以過失相抵或其他法理予以減低，凡此皆為日本法上較常發生之爭議，亦

引起學說上較多的討論，以下即分別予以介紹。 

（一）好意同乘 

好意同乘者係無償地接受了運行利益，透過對於行駛路徑之要求等方式亦對

運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而被認為有該當運行供用人之空間，因此其是否可該

當於自賠法第 3 條中之「他人」即有疑問。 

（1）責任肯定說106 

由於早期的學說、實務見解皆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之「他人」既係指運行供用

人及駕駛人以外之人。而依形式上之判斷，好意同乘者並非運行供用人或駕駛

人，自屬「他人」而得以作為請求權主體。最高法院在最高裁昭和 42 年 9 月 29

日第二小法庭判決亦採相同之見解而肯定好意同乘者之他人性。此即為初期之

「責任肯定說」，雖然「責任肯定說」肯定好意同乘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通

常亦伴隨主張應酌減慰撫金或適用過失相抵。 

（2）他人性阻卻說、責任相對說 

                                                 
105 例如最判昭和 37 年 12 月 14 日(民集 16 巻 12 號 2407 頁)、最判昭和 42 年 9 月 27 日(民集 88

号 629 頁)、最判昭和 47 年 5 月 30 日(民集 26 巻 4 号 898 頁)。 
106 加藤一郎，「不法行為法の研究」，72 頁。野村好弘，「自動車事故と運行供用者責任(上)」，

ジュリスト 384 号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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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同乘者在上述的推論下，雖然形式上該當於他人，但是實質上好意同乘

者卻對運行支配有一定的影響，例如行駛路徑為其而改變等，亦享有一定的運行

利益，本質上亦含有運行供用人的性格。因此在前揭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學說

上開始出現了討論，並提出為數不少的理論。其中，否定好意同乘者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者，有「他人性阻卻說」及「責任相對說」。 

「他人性阻卻說107」係從請求權主體的角度出發，認為好意同乘者對於運行

之關聯性與運行供用者相同甚至更為直接，因此阻卻了好意同乘者之他人性，而

不該當於請求權主體。 

「責任相對說108」則是從責任主體的角度出發，認為應以相對的觀點掌握運

行供用人，亦即對於一般之受害人，運行供用人固應負其責任；但對於好意同乘

者之受害人，則失其運行供用人之性格而使運行供用人免責。 

（3）比例責任說、修正責任相對說 

    相較於前述否定責任成立之見解，亦有論者認為不應全面排除好意同乘者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應以比例決定運行供用人之責任，在損害賠償之結果上予以

一適當的評價。 

「比例責任說109」即為一代表，其認為運行供用人和他人之性質並非互斥，

而係可同時併存，好意同乘者並非僅能該當於運行供用人或他人之角色，其具有

一定比例之運行支配及運行利益，在此範圍之內可將其作為運行供用人理解，但

在剩下的比例則應將其作為他人來理解。因此，對外而言，好意同乘者須依運行

供用人之比例負其責任；對內而言，好意同乘者即得依他人性之比例受到保護。 

                                                 
107 吉岡進，「交通事故訴訟の課題」，「実務民事訴訟講座 3」，23~24 頁。舟本信光，「自動車事

故民事責任の構造」，8 頁。 
108 原田和德，「自賠法三条の他人の意義」，「民事法の諸問題 4」，124 頁。 
109 伊藤高義，「好意同乘者の他人性と運行供用者性」，交通民集 3 巻索引．解說号，321~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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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責任相對說110」與前述之「責任相對說」同樣皆從責任主體的角度出

發，而不論好意同乘者是否帶有運行供用人之性質。其認為在好意同乘者為受害

人的情形，作為責任主體之運行供用人，即喪失了一定比例的運行供用人性質，

從而在損害賠償之範圍上類推適用過失相抵。 

（4）小結 

    除了前述諸說之外，其他尚有「個別解決說111」、「好意的協定關係說112」、「共

同危險關連說113」等不同的學說。雖然學說上尚無較為一致的共識，但大體而言，

皆肯定好意同乘者得作為請求權主體，且須在損害賠償的數額上予以酌減，只是

在理論構成上有所不同。實務上處理之方式亦大致同此趨勢，好意同乘已成為一

責任減免的事項，但由於並無明文規定的依據，於是有了各種不同的解釋論，如

依自賠法第 4 條114準用民法之過失相抵即屬一例。 

（二）共同運行供用人 

    隨著汽車數量的增加以及利用型態的多樣化，加上受害人保護之需求升高而

使得運行供用人之範圍隨之擴大，因此就同一台汽車存在複數運行供用人之情形

也逐漸增加。在共同運行供用人之案例類型中，尚可分為「非同乘型」或「同乘

型」： 

（1）「非同乘型」的代表判例----提出新解的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4 日 

若依照傳統見解對於「他人」之定義，共同運行供用人並無法該當於他人。

                                                 
110 倉田卓次，「無償同乘論」，交通事故賠償の諸相，48 頁。 
111 並木茂，「無償同乘に関する反対説の要点」，「民事法の諸問題 4」，145 頁。 
112 大村須賀男，「好意的協定關係について」，民商 62 巻 3 号 361 頁。 
113 本井巽，「好意同乘と減額」，交通法研究 12 号 35 頁。 
114 自賠法第 4 條 

「關於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除依前條規定外，適用民法(明治 29 年法

律第 89 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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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高法院在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4 日判決中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見解，雖然其

仍否定了本案中受害人的請求，但其認為在複數共同運行供用人之間，對於運行

支配之程度有所不同，由於本案中身為受害人之共同運行供用人，對於運行之支

配係「直接的、顯在的、具體的」；反之，相較於受害人，被請求賠償之共同運

行供用人對於運行之支配則為「間接的、潛在的、抽象的」，最高法院即以此做

為理由否定本案中受害人作為請求權主體的適格。 

    但上述最高法院所提出之新見解仍有曖昧不明的空間，其於判決中對於何謂

「直接的、顯在的、具體的」亦未提出更清楚的說明。就此有學說提出以（1）

事故當時運行之直接目的係歸屬於何人、（2）運行之指示係由何人所授與或提

供、（3）誰能避免運行所伴隨而來的危險，各點作為判斷的標準115。 

    不論如何，此一最高法院之判決仍影響了後來的實務見解，往後的裁判實務

多承襲了此一判斷基準116，且不論是共同運行供用人案件中之「非同乘型」或「同

乘型」皆予以適用。不過依此判斷標準，在「非同乘型」之案例中，在車外的共

同運行供用人大多被認為其對於運行之支配係間接的、潛在的、抽象的，反之在

車內的共同運行供用人則往往會被認定其對於運行之支配係直接的、顯在的、具

體的，從而無法該當他人性而獲得賠償。 

（2）「同乘型」之代表判例----飽受批評的最判昭和 57 年 11 月 26 日 

    最高法院在最判昭和 57 年 11 月 26 日第二小法庭判決中，認為本案中身為

汽車所有人的受害運行供用人係居於事故防止之重心，而駕駛的運行供用人並無

不服其就運行之支配或指示，因而認定受害之運行供用人具有較強程度的運行支

                                                 
115 佐佐木一彥，「他人性．好意同乘」，「新‧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5 交通事故」，57 頁，日本評

論社，1997 年。 
116 如最判昭和 52 年 5 月 2 日(交民集 10 巻 3 号 639 頁)、最判昭和 52 年 9 月 22 日(交民集 10

巻 5 号 1255 頁)、最判昭和 55 年 6 月 10 日(判タ 424 号 82 頁)、最判昭和 57 年 4 月 2 日(判時

1042 号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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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從而否定其作為請求權主體之適格。該判決並未採取前述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4 日所提出「直接的、顯在的、具體的」的用語，而係逕自比較共同運行供用

人間對於運行支配之程度。 

    而最判昭和 57 年 11 月 26 日可以說招致了學說上許多的批評，其中最多數

的批評主要在於該判例之標準過於嚴苛，使得「同乘型」案例中身為汽車所有人

的受害人依此標準很難有獲得賠償的機會。另一方面，相較於「非同乘型」中就

共同運行供用人間運行支配之比重較易判斷，在「同乘型」之案例中，欲以固定

之標準判斷共同運行供用人間運行支配之程度則更為困難。 

第二項 責任成立要件 

第一款 汽車交通事故 

第一目 汽車 

依自賠法第 2 條第 1 項117之規定，自賠法上之汽車係指「道路運送車輛法

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汽車』」及「道路運送車輛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之『附有

原動機自行車』」。而依道路運送車輛法之規定，就「汽車」之定義應係指「非

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係依原動機，以在陸上移動為目的所製造者」，至於「原

動機自行車」則係指排氣量在 50c.c.以下之機車，其定義與「非依軌道或電力架

線，而係依原動機，以在陸上移動為目的所製造者」並無差異。 

此外，自賠法將「以供農耕作業使用為目的而製造之小型特殊汽車」排除

在自賠法之汽車範圍外，由於該種車輛在使用目的及性能上之特殊性，因此極

少造成事故，危險性亦較低，從而在昭和四十一年修法時被排除在自賠法上之

                                                 
117 自賠法第 2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汽車』係指道路運送車輛法（昭和二十六年法律第一百八十五號）第二條第二項規

定之汽車（以供農耕作業使用為目的而製造之小型特殊汽車除外）及同條第三項規定之附有原動

機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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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以外118。 

日本實務上曾被特別討論的是，專門在工廠內所使用的堆高機是否屬於自

賠法第 2 條規定的汽車。就此問題，實務見解認為自賠法第 2 條僅將供農耕作

業使用的小型特殊汽車排除，除此之外，不能另外附加法條上所無之限制，因

此其仍為自賠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汽車，必須適用自賠法之運行供用者責任119。 

第二目 交通事故 

（一）定義與主要學說 

「汽車交通事故」在日本自賠法上相當於第 3 條中的「運行」，而同法第 2

條第 2 項120則對「運行」有所定義：「不問是否運送人或物，將汽車依該當裝置

之用法而使用」，由於該定義本身未臻明確，因此對於「運行」之意義究竟為何

尚有下列諸說： 

（1）原動機說：此說係將自賠法第 2 條第 2 項中的「該當裝置」解為原動機，

而「運行」即指以原動機之作用使汽車移動。 

（2）行駛裝置說：此說則認為所謂的「該當裝置」應係行駛裝置，而行駛裝置

不僅指原動機，如方向盤、剎車等亦包含在內。從而只要行駛裝置有所作用時即

為「運行」，並不限於以原動機作用，例如汽車故障而被拖吊時，方向盤及剎車

等若仍可操作，亦屬「運行」。 

（3）固有裝置說：此說認為非但行駛裝置，即便是汽車其他之固有裝置，亦應

包含在「該當裝置」內，如起重機之吊具、車門等。該等設備之使用即為「運行」，

                                                 
118 木宮高彥、羽成守，「注釈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8 頁，有斐閣，1978 年。 
119 東京地判昭和 43 年 12 月 26 日交通民集 1 巻 4 号 1548 頁，參閱野村好弘，「自動車事故の民

事判例」，37~38 頁，有斐閣，1970 年。 
120 自賠法第 2 條第 2 項 

「本法所稱『運行』，係指不問是否運送人或物，將汽車依該當裝置之用法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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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起重機雖處於停止狀態，但於操作吊具時，即係依該等設備之目的而為操

作，亦屬「運行」。 

（4）車庫出入說：此說認為所謂「該當裝置」就是指汽車本身。只要是基於行

駛汽車之目的，自車庫出發時起，直到再將其停放回車庫為止，在此期間內皆屬

於繼續使用汽車的狀態，而該當於「運行」之概念。因此即便是停車於路邊時，

亦應認為汽車仍在使用狀態而該當於「運行」。 

（5）危險性說121：此說從自賠法第 3 條係屬危險責任作為出發點，認為凡與一

般行駛之危險性相當的行為，即可解為「運行」。 

（二）早期見解----原動機說、行駛裝置說 

「原動機說」係自賠法制定時立法者之見解，早期實務亦多採之122。惟最高

法院在最 3 判昭和 43 年 10 月 8 日判決中對於「運行」之定義放寬而採取「行駛

裝置說」123。不過由於這兩說對於「運行」之概念皆限於動態的行駛，對於受害

人的保護不足，尤其是在操作起重機或卸貨作業這一類型的案例中，汽車往往是

處於停止的狀態，若造成事故依「行駛裝置說」仍無法該當於「運行」。因而有

「固有裝置說」的提出，將「該當裝置」的意義作更為擴張的解釋。 

（三）卸貨事故與固有裝置說 

最高法院則是在最 1 判昭和 52 年 11 月 24 日判決中進一步採取了「固有裝

置說」，往後之實務見解亦多從之。由於不乏此一類型之案例，實務上對於究竟

何者係屬「固有裝置」，何種態樣之行為係屬「依其用法而使用」，有較為詳細的

                                                 
121 石田穣，「判例民法 第 1 卷」，224 頁，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 年。 
122 例如神戶地判昭和 34 年 4 月 18 日判時 188 号 30 頁。該判決認為停車之狀態本身非屬運行，

就停車中所發生之事故，除非事故之發生與停車前之運行有因果關係，否則並無自賠法第 3 條之

適用。 
123 最 3 判昭和 43 年 10 月 8 日民集 22 巻 10 号 2125 頁。本案係三輪小貨車因故障被他車以繩索

牽引行走時，乘坐在該三輪小貨車後方車斗的兒童自車斗跳出，因撞擊頭部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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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最 1 判昭和 52 年 11 月 24 日判決之案例事實124係關於起重機之吊具，從

而可以推知例如水泥車之滾桶、堆高機之貨叉、挖土機或鏟裝機之挖斗或鏟斗、

傾卸卡車之傾卸斗等皆可該當於「固有裝置」。不過在這些特種車輛之外，例如

普通貨車之車斗（即放置貨物的平台）、汽車之車門等是否亦為「固有裝置」，從

該判決來看尚無法明確得知125。而若其被認為是「固有裝置」，是否又可進一步

該當於「依其用法而使用」亦成問題，因為最 1 判昭和 52 年 11 月 24 日在判決

中使用了「操作」的用詞，因而產生了爭議，例如就卸貨而言，貨車之車斗是否

為一被使用的固有裝置？換言之，是否須有一動態的操作行為，始為自賠法第 2

條第 2 項的「使用」126？而針對這個問題，實務見解多以「總合判斷」之方式為

之，亦即以卸貨作業與停車前後之行駛在時間上的關連性、停車之處所等因素來

判斷是否該當於「運行」127。事實上實務也以「總合判斷」的方式同時判斷了因

果關係的有無，這不但混淆了「運行」與「因果關係」兩者之概念，亦使得「運

行」之定義益趨模糊，與原本之法條文字及學說理論背離128。到了最 1 判昭和

63 年 6 月 16 日，最高法院不再採取此種「總合判斷」之方式，而逕行認為貨車

                                                 
124 本案概略事實係起重機於迴轉吊臂時，由於碰觸高壓線，導致接觸吊勾的人員被電死。 
125 不過地方法院就車門開關所生之事故，很早即有肯定其為「運行」之例。見大阪地判昭和 40

年 1 月 29 日判タ 183 号 185 頁。 
126 同時亦可發現，在日本法上，一直難免陷於將「運行」聯想並限制在動態行為之內，從早期

的原動機說和行駛裝置說皆將運行限制在動態的汽車移動狀態，到固有裝置說時亦不免認為固有

裝置必須要有動態的操作行為。 
127 例如東京地判昭和 58 年 7 月 26 日(判時 1088 号 100 頁)以事故係於停車約 10 分鐘後發生，

且貨車於卸貨作業完成後即預定駛離，而認為卸貨作業與停車前後的行駛之間具連續性；另外事

故發生之地點亦係一般人不能自由通行之場所，而肯定該案例中之卸貨該當於「運行」。 

  否定之例則有最 2 判昭和 56 年 11 月 13 日(判時 1026 号 87 頁)，本案之原審判決(大阪高判昭

和 55 年 12 月 23 日交民集 14 巻 6 号 1261 頁)以事故係於停車一小時後所發生，且貨車未預定於

卸貨作業完成後繼續行駛；另外事故現場亦不許(材料場)外部之人車進入為由，而否定該案例中

之卸貨該當於「運行」。而最高法院亦肯定原審判決之見解。 
128 相關批評見國井和郎，「民法判例レビュー25 民事責任」，判タ 698 号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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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車斗即為「固有裝置」129，對於該裝置之使用即便非屬動態的操作行為仍該當

於「運行」。此種見解不但改變了向來實務上所採取的「總合判斷」的方式，亦

擴大了最 1 判昭和 52 年 11 月 24 日對於「運行」概念之認定範圍，雖然表面上

仍係採取「固有裝置說」，不過實質上已更加接近所謂的「車庫出入說」，其對於

未來實務見解的影響則尚待觀察。在諸如卸貨作業、操作堆高機這類的案例，雖

然實務上大多肯定其可包攝於「運行」之概念中，但是亦不乏有否定之例130，特

別是在受害人為作業員的情況，似有基於政策考量而認為應由勞災補償而非強制

責任險來進行保護的趨勢，因而傾向認定其為單純之勞災事故131。 

（四）固有裝置說之不足以及車庫出入說的重新理解 

雖然日本之實務見解多採取「固有裝置說」，不過依據「固有裝置說」，在加

害車輛處於單純停車的狀態，亦無使用汽車上何等設備或裝置之情形，是否可以

該當於「運行」之概念則仍有疑問，因而又有「車庫出入說」的提出，使得「運

行」之範圍更廣。然而「車庫出入說」遭受批評的地方亦在於此，亦即其所定義

「運行」的意涵外延並不明確。這或許是因為「車庫出入說」有別於前述幾說，

而以「地點」作為切入的角度。其實從經常被歸類為與「車庫出入說」同一說的

「車自體說」去理解時，即可明確得知該說認為應將自賠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該

當裝置」理解為汽車本身，而汽車之使用即為「運行」。從這個角度解釋時，既

符合法條文義，亦可使「運行」概念之範圍擴張，而擴大保護受害人，因此日本

學界採取此說者頗多132。另外「車庫出入說」易被誤解之處在於認為當汽車位於

                                                 
129 本案中之車斗並非普通貨車之車斗，而係專載木材之貨車車斗，具有固定木材之鐵製支柱和

供堆高機之貨叉插入用的枕木裝置在其車斗上。因此可否以該最高法院昭和 63 年 6 月 16 日之判

決即認為普通貨車之車斗亦屬「固有裝置」仍未能完全確定，不過一般仍認為應以肯定為宜，見

「交通事故判例百選」，30~31 頁，有斐閣，1999 年第四版。 
130 例如前述之最 2 判昭和 56 年 11 月 13 日(判時 1026 号 87 頁)。 
131 吉川吉衛，判評 368 号 36 頁。 
132 例如吉岡進，「交通事故訴訟の課題」実務民事訴訟講座 3，28 頁，日本評論社，1969 年。

野村好弘，「自動車事故の民事判例」，38 頁，有斐閣，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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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庫內或停車場時即被排除在「運行」之範圍外，但是汽車的使用本即具有各式

各樣的危險性，即便是單純的停車，不論停車地點何在，都沒有特別將其排除的

理由，而仍該當於「運行」。 

第二款 損害 

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當然須以實際上發生損害為必要，而在交通事故中，被

害人可能受到的損害可分為「人身損害」與「財物損害」，惟依自賠法第 3 條前

段之規定「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因其運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健

康』時，就因而所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由此可知，自賠法第 3 條之運

行供用人責任，其損害填補之對象僅限於「人身損害」，而不包含「財物損害」。

因此被害人就其因汽車交通事故所生之財物損害，僅得回歸適用民法上侵權行為

之規定來請求損害賠償。 

    儘管如此，在立法之初即有論者認為未來應跟隨世界各國的潮流將財物損害

亦納入運行供用人責任的範圍133。而在裁判上若因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而適用不

同的請求權基礎，並導致舉證責任的相異，就實務而言亦非妥適。 

第三款 因果關係 

    交通事故與損害的發生之間應具有因果關係，運行供用人責任始成立。而因

果關係之認定標準，依傳統以來之通說，大多採取相當因果關係，惟相當性之內

涵常易混雜過失之概念，而與帶危險責任色彩之運行供用人責任有所扞格，就此

學說上亦有主張若干不同之標準，於本款中將介紹學說上之諸種見解，以及實務

上曾發生就因果關係成立與否有所爭論之案例。 

第一目 相當因果關係與學說爭議 

                                                 
133 黒住忠行，「自動車事故のひかれ損を防止----立案中の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制度」，時の法令

163 号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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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賠法第 3 條運行供用人責任的因果關係，又稱之為「運行起因性」。

學說實務上就其解釋或判準有下列諸種看法：（1）相當因果關係說（2）事實上

因果關係說134（3）時空密切關係說135。通說與實務大多採取相當因果關係說136，

不過即使採取相當因果關係說，也未必與一般侵權行為法上所了解的相當因果關

係說相同，而所謂相當性的判斷基準亦因論者而異，大致上而言，有漸漸朝與汽

車危險性相關連的方向解釋。 

時空密切關係說則係仿照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於 1952 年修正所作之解

釋，依德國道路交通法之修正，只要損害之發生與運行在場所上、時間上有密切

的關係，即可認為因果關係成立。 

支持事實上因果關係之論者則認為相當因果關係之所以將不相當之結果排

除，係因不相當之結果與個人自主無關，然而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並非建立於個

人之行為，而應屬單純之風險歸責，故不應適用相當因果關係，事實上因果關係

與自賠法接近無過失責任立法的精神始較為合致。並認為時空密切關係實際上即

為事實上因果關係說法則化後的結果，雖然有進一步宣示保護受害人的意義，不

過就具體案例之適用上幾乎與事實上因果關係說沒有差異。從法條之用語來看，

採事實上因果關係說亦較無文字上的問題137。 

對此相當因果關係說則認為，從免責事由來看日本之自賠法與德國之道路交

                                                 
134 事實上因果關係即相當於條件關係，以「若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作為判準。中村行

雄，「自賠法における『運行』及び『運行によって』」，「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113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 
135 採取此說之學者及實務見解如下：木宮高彥、羽成守，「注釈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29~30

頁，有斐閣，1978 年；大阪地判昭和 46 年 5 月 12 日(判タ 266 号 253 頁)；福岡地小倉支判昭和

54 年 11 月 26 日(判時 962 号 106 頁)本案係受害人自走走停停的貨車車斗上摔下死亡。 
136 最三小判昭和 43 年 10 月 8 日(民集 22 巻 10 号 2125 頁)；最三小判昭和 57 年 1 月 19 日(民集

36 巻 1 号 1 頁)（前兩者皆為 rope 事件）；大阪高判昭和 47 年 5 月 17 日(交民 5 巻 3 号 642 頁) 
137 條文係採「運行によって」之用語，即為因為、依據之意。而時空密切關係之內容較趨近於

日文中的「運行に際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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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並不完全相同，自賠法本質上係屬推定過失責任，因此仍須依循民法上侵權

行為之原則來解釋，而應採取相當因果關係。另一方面，由於通說對於「運行」

的認定係採較寬鬆的車庫出入說，因此認為在因果關係的部分需採取相當因果關

係作為控制。例如在最高法院的兩個類似的判決中，對於貨車的車斗為固有裝置

皆予以肯定，但是在因果關係上則有不同的判斷，而導致責任成立之結果亦不

同。在否定運行供用人責任之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事故係因為其他起重機與被

害人之汽車相撞而致，而與貨車無關因此不具因果關係138。 

    由於相當因果關係與過失的概念在某些案例中參雜在一起的，因此有論者認

為，若採取相當因果關係，同時亦需注意舉證責任的問題。亦即作為免責事由之

一的加害人無過失，既係應由加害人一方負舉證責任，則運行與損害發生之間的

因果關係亦應由加害人一方負舉證責任。否則若由受害人一方負相當因果關係的

舉證責任時，將與自賠法第 3 條但書的規定意旨相違背139。 

第二目 爭議案例 

    日本法上有關因果關係的爭議案例，大多同時涉及了交通事故的認定問題，

而涉及交通事故認定之案例多已於前述「交通事故」中述及，故以下僅就單純因

果關係之爭議的案例類型「非接觸事故」討論。 

    所謂「非接觸事故」，常見之例即是受害人未能及時預見到加害車輛的行駛

路徑，因而在緊急避開時自己跌倒或撞到其他車輛等情況。在這一類的案例中實

務見解多認為此種心理層面受到影響的情況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實體上有無接

                                                 
138 參閱「交通事故判例百選」，31 頁，有斐閣，1999 年第四版。 
139 榮春彦，「自賠法三条の『運行によって』の意義」，「裁判実務大系 8 民事交通．労働災害

訴訟法」，74~77 頁，青林書院，1985 年。廣島地判昭和 45 年 5 月 8 日(判タ 249 号 202 頁)亦同

此旨。惟實務上亦有採取受害人應負舉證責任之見解，如東京地判昭和 46 年 9 月 30 日(判タ 271

号 3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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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則在所不問140。 

第四款 免責事由 

自賠法上之免責事由規定於自賠法第三條但書，運行供用人須證明以下三項

要件：（1）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2）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

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3）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可能的例子如對

方汽車超越中心線行駛自己路線、被追撞、行人不可預期之異常行為等。 

自賠法第 3 條但書之免責要件事實須由運行供用人這一方負舉證責任，由於

其必須證明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因此自賠法第 3 條在類型上

其實應係一「推定過失責任」，而非「無過失責任」。 

    另外日本學說上認為「不可抗力」（如天災）與「正當防衛」（如撞強盜）亦

屬運行供用人責任之免責事由。 

第一目 自賠法第 3 條但書之免責 

    依照自賠法第 3 條但書「……但證明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

意，且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以及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

機能之障害，不在此限。」故運行供用人如欲依第 3 條但書免責，即須證明以下

三項要件：（1）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2）被害人或駕駛人以

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3）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而由於法條

規定使用「以及」（並びに）的文字，故早期的實務見解多認為必須證明三項要

件皆成立始能免責。 

然而作為自賠法第３條模型之德國道路交通法第７條，其在 2002 年修正前

的第２項規定為：「事故係非基於汽車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上之障害的不可避免

                                                 
140 如最判昭和 47 年 5 月 30 日民集 26 巻 4 号 939 頁、最判昭和 54 年 7 月 24 日交民集 12 巻 4

号 907 頁、最判昭和 48 年 4 月 20 日判時 707 号 49 頁。但亦有否定之例，如東京高判昭和 48

年 4 月 17 日判時 711 号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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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所招致者，應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當事故係可歸責於被害人或非受僱從事

利用汽車之第三人或動物，且保有人及駕駛人均已盡依事件所必要之注意時，其

事故之發生視為不可避免。」詳言之，德日兩國之規定乍看之下雖然類似，但是

有以下三點不同：（1）首先，德國道路交通法在 2002 年修正前141原則上係以「不

可避免」事由作為免責事由，且該不可避免事由須限於「非基於汽車構造上之缺

陷或機能上之障害者」142，亦即，該項要件係作為不可避免事由內容之一部。（2）

再者，第 2 句之「事故係可歸責於被害人或非受僱從事利用汽車之第三人或動

物」、「且保有人及駕駛人均已盡依事件所必要之注意」這兩項要件僅係「不可避

免」事由之例示。（3）最後，從法條中亦可明確得知不可避免事由與交通事故間

應具有因果關係。此為日本自賠法第 3 條但書所無。 

    因此，日本學說上不乏對於三項要件皆須具備之見解存疑者，而提出了各種

不同的操作方式143。目前的通說雖然仍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但書的三項要件皆須具

備，始能令運行供用人免責，但若能證明其中某項要件之存否與事故之發生間並

無因果關係，即便不具備該項要件仍可免責144。其中一部分的理由也包括了運行

供用人責任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無過失責任，因此如果以一個與事故發生無相當因

果關係的事由作為免責要件，於理論上並不合理。 

    以下分述三項要件之內容： 

                                                 
141 2002 年修正後，改採更嚴格的「不可抗力」事由始得免責，詳見 
142 這與危險責任之原理有關，蓋汽車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上之障害本即汽車該項危險源所可能

產生之一種危險，而危險責任之課予即係以該危險源為歸責之原因。若再以之作免責之原因，理

論上即有矛盾之處。 
143 例如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但書的第二要件「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應作

為第一要件「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的補強證據；或者有認為自賠法第 3 條但

書的免責要件應限於汽車範圍以外之原因等。詳見太田幸夫，「免責」，「裁判実務大系 8 民事交

通．労働災害訴訟法」，116 頁，青林書院，1985 年。 
144 谷水史，「民事交通事故訴訟の問題点」，「民事法の諸問題三巻」，98 頁。最判昭和 45 年 1

月 22 日(民集 24 巻 1 号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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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 

 a. 在運行供用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的場合：其所負擔的即是駕駛上的注意義

務。關於此一注意義務，一般認為與民法上的注意義務大致相同，亦以客觀上一

般駕駛人的注意程度作為標準，內容則包含了交通規則的遵守義務、駕駛的安全

確認義務及事故發生防止義務等。 

    實務上，最高法院引用了刑法上的信賴原則145，所謂的信賴原則，係指當交

通參與者信賴其他交通參與者會遵守交通秩序而適切的行動時，若因其他的交通

參與者未遵守交通秩序而導致交通事故，對此亦無須由其負擔責任。換言之，駕

駛人所被要求負擔的注意義務，不宜至過高的程度而反倒妨害了汽車於交通上本

來的機能。 

    另外，如果所違反的注意義務與交通事故的發生間不具有因果關係，仍有可

能被認定為未怠於注意。例如駕駛人不具駕照或者酒駕，但是在具體的駕駛上仍

被認為適切時，即會認其就汽車之運行不具過失146。 

b. 在運行供用人與駕駛人非同一人的場合：除了駕駛人本身必須盡到上段所述

的駕駛上的注意義務外，在運行供用人方面，其所需負擔的注意義務包含了「對

於駕駛人的選任監督義務」以及「對於汽車的保養檢查義務」，才能使運行供用

人免責。 

   在「對於駕駛人的選任監督義務」方面，違反的例子如運行供用人所選任之

駕駛人不具責任能力，或者運行供用人對於駕駛人之指示與交通事故間有所關聯

等。而在運行供用人所選任之駕駛人突發地發生心神喪失的情形，例如癲癇發作

或心臟麻痺等，學說上有認為若能證明運行供用人就此不具有預見可能性，即可

                                                 
145 最判昭和 45 年 1 月 27 日(民集 24 巻 1 号 56 頁) 
146 廣島地判昭和 42 年 5 月 31 日(下級民集 18 巻 5=6 号 6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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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免責147，但實務上就此類型之案例，曾認為若不能同時證明被害人或駕駛人

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仍不得令運行供用人免責148，不過即便如此，學說

上認為至少還可以檢討能否適用不可抗力之免責149。 

   在「對於汽車的保養檢查義務」方面，經常會與「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

能之障害」該項免責要件之判斷重疊，因此這方面的問題大多會回歸至「汽車無

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之免責要件來討論，不過實務上仍有出現過將其視

為「運行供用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與否加以判斷150。 

（2）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  

  a. 被害人之故意、過失 

    此處的被害人包含了被害人一方，例如在母親攜幼兒穿越馬路的情形，就被

害人幼兒而言，亦須承擔其母親的過失151。而其他被害人就交通事故具有過失的

例子，尚有被害人於夜間因酒醉而突然朝汽車正前方衝出的情形等152。 

  b. 第三人之故意、過失 

    此處的第三人係指運行供用人、駕駛人及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運行供用人

與被害人本即自賠法上運行供用人責任之責任主體及請求權主體，故不在第三人

之範圍內，而駕駛人於某些角度而言，係屬運行供用人之一方，此亦為前項要件

將運行供用人及駕駛人並列之原因，從而自賠法第 3 條的條文中特別將駕駛人排

                                                 
147 谷水史，免責の要件(1)，判タ 212 号 160~161 頁。不過亦有反對見解，見篠田省二，「自賠

法における免責」，「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156 頁，日本評論社，1972 年。 
148 名古屋地判昭和 38 年 8 月 20 日(訟務月報 10 巻 1 号 96 頁) 
149 太田幸夫，「免責」，「裁判実務大系 8 民事交通．労働災害訴訟法」，117 頁，青林書院，1985

年。 
150 東京地判昭 48 年 1 月 30 日(判タ 302 号 242 頁) 
151 最判昭和 45 年 1 月 22 日(民集 24 巻 1 号 40 頁) 
152 松山地西条支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7 日(交民集 8 巻 6 号 17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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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第三人的範圍之外。 

    而第三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故意或過失的情形，常舉的例子如土地上之

工作物的管理者就工作物的設置、保存、管理等有所瑕疵；或者是動物占有人就

動物之管束未為相當之注意而造成交通事故等。不過在野生動物造成交通事故的

情形，則為不可抗力之免責的問題。 

  c. 多數方同時有故意或過失 

    在運行供用人一方與被害人一方就交通事故之發生皆具有故意或過失的情

形，依照前述通說的見解，運行供用人欲免責原則上三項要件皆須滿足，而由於

不具備運行供用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的免責要件，因此運行供用人仍不得

免責，此時僅涉及過失相扺的問題153。 

    而在運行供用人一方與第三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皆具有故意或過失的情

形，同樣無法令運行供用人免責，此時則涉及共同侵權行為的問題。 

（3）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 

    「構造上之缺陷」係指汽車或其零件在設計或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缺陷而

言，「機能之障害」則指汽車之設備未依其原設計而運作。而「汽車無構造上之

缺陷或機能之障害」之所以作為免責之要件，一方面是因為運行供用人責任屬於

危險責任之性質，危險責任歸責之原因本即在於汽車該危險源，若又以此一危險

源之缺陷或故障等原因免除責任，理論上有所矛盾；另一方面亦因為若不將該風

險由運行供用人負擔，則勢必需由汽車製造人負擔所謂的製造物責任，但是相較

之下，製造物責任的追及是更加困難的154。 

                                                 
153 不過在自賠法上，原則上只有在被害人具有 70%以上的重大過失時，始有過失相扺的適用，

詳見本節第三款第二目「與有過失」。 
154 詳見篠田省二，「自賠法における免責」，「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 3 交通事故」，160~161 頁，

日本評論社，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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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項要件之內涵或者認定標準，實務上曾提出若干見解，例如就汽車構

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應限於依當時機械工學上的知識及經驗所能預知之範

圍而言155。而如同前述，若能證明「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此項要

件之存否與事故之發生間並無因果關係，仍可免責156。 

第二目 不可抗力之免責 

    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如地震、山崩、野生動物突然衝出等，通常係指汽車範

圍以外之原因，且無法作為最終法定責任歸屬之主體而言，不過實務上出現的多

是否定之例157。 

第三目 正當防衛之免責 

    正當防衛之所以得作為運行供用人責任之免責事由，亦類同不可抗力之免

責，皆係移稙自侵權行為法上的概念。形式上則係依自賠法第 4 條158適用民法第

720 條159即侵權行為法中正當防衛免責的規定。 

    至於緊急避難雖亦係民法第 720 條之免責事由，但其僅針對財物損害免責

160，而自賠法上的運行供用人責任並不包含財物損害的賠償，故緊急避難並非運

行供用人責任之免責事由。 

    關於日本法上所承認正當防衛之免責，實有若干疑義。蓋正當防衛係源自於

                                                 
155 東京高判昭和 48 年 5 月 30 日(判時 707 号 59 頁) 
156 福岡地小倉支判昭和 43 年 12 月 26 日(判時 551 号 77 頁) 
157 如東京地判昭和 48 年 1 月 30 日(判タ 302 号 242 頁)就接受保養後輪胎破裂所造成的事故，

否定其為不可抗力之原因；大阪高判昭和 53 年 3 月 15 日(交民集 11 巻 2 号 321 頁)就因大型車

形成死角所造成的事故，亦認其非不可抗力之原因。 
158 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4 條：「關於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除依前條

規定外，適用民法(明治 29 年法律第 89 號)之規定。」 
159 民法第 720 條第 1 項：「對於他人之侵權行為，為防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或法律上保護之利

益，不得已為加害行為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160 民法第 720 條第 2 項：「前項規定，於為避免由他人之物所生急迫之危難而毀損該物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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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性阻卻之概念，但是在危險責任中其實並沒有違法性該項要件，危險責任歸

責之原因在於管領汽車該項危險源，但管領汽車一事本身並無違法性的問題。因

此，欲以正當防衛阻卻違法性以達免責之效果，於論理上即有所欠缺。從而一般

認為得依正當防衛免責之例子，在理論上亦仍應負運行供用人責任而不得免責。 

第三項 責任效力 

第一款 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 

若自賠法之運行供用人責任成立後，即產生損害賠償之效果。至於具體損害

之項目及內容此等概念勢必參考向來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中已建立起之概

念，在民事損害賠償體系中，損害之內容可分為人身損害與財物損害，人身損害

包含了「財產上損害」及「精神上損害」，財產上損害又可分為「積極損害」及

「消極損害」。「積極損害」意指被害人因事故發生而不得不支出之費用，「消極

損害」則係指倘若事故不發生時被害人可獲得或預期獲得之利益。而在侵害生

命、身體、健康等所造成的人身損害中，常發生之積極損害有醫療費、看護費、

殯葬費、律師費等，消極損害之部分則如休業損害、後遺症之逸失利益及死亡之

逸失利益等161。其關係約如下圖所示： 

                         ┌積極損害  例如：醫療費、看護費、殯葬費等 

            ┌財產上損害 ┤ 

┌ 人身損害 ┤           └消極損害  例如：休業損害、逸失利益 

│          │    

│          └精神上損害  例如：慰撫金 

                                                 
161 逸失利益亦可廣泛地指稱包含休業損害等的消極損害，但本文為求類型區分及用語之清楚，

並遵從「支付基準」之用語，故僅將逸失利益用於死亡及後遺症時勞動能力損失之情形，而不在

休業損害中使用逸失利益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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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物損害   

至於運行供用人責任其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雖然大抵上承襲了既有民事

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之內涵，但仍有若干不同之處。首先，運行供用人責任所填補

之損害對象僅限於人身損害，而不包含財物損害已如上節所述。除此之外，一方

面為求損害賠償之迅速，另一方面亦為免責任嚴格化導致損害賠償過於擴大，自

賠法在損害賠償之定型化及定額化上的特色更為明確而突顯。依自賠法第 16 條

之 3 第 1 項162所訂的「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金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

之共濟金等的支付基準」（以下簡稱「支付基準」），該「支付基準」分別就被害

人傷害、殘障或死亡等不同情形而將損害之內容及範圍予以明定。雖然「支付基

準」係針對責任保險所支付之保險給付項目及金額為規定，但依據責任保險之原

理「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支付基準」所規範之內容其實亦代表了運行供用人

責任其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從而可謂運行供用人責任其損害賠償之項目僅限

於「支付基準」中所訂定者，損害賠償之範圍亦依「支付基準」所訂之數額或計

算方式而定。若被害人發生「支付基準」內容以外之損害，僅能依民法或其他法

律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進行主張。而「支付基準」就被害人傷害、殘障或死亡等不

同情形而分別訂定之支付總額上限，即為運行供用人責任其損害賠償之最高限

額。以下即依被害人傷害、殘障或死亡三種情形，分別予以介紹被害人所得請求

賠償之損害內容163。 

第一目 傷害所生之損害 

                                                 
162 自賠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 

「保險公司於支付保險金時，須依就死亡、殘障及傷害所定之支付標準。」 
163 於此固然亦可依財產上損害及精神上損害之分類角度予以介紹，但由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關於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依第 27 條亦係依傷害醫療費用、殘廢及死亡三種情形區分其情

況，因此在此處即依循自賠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及其「支付基準」所規定之架構予以詳述，以

利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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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損害 

（1）治療關係費 

    治療關係費包含了急救、診療164、住院、開藥、手術、看護等費用，往返門

診、轉診或出院等之交通費用，和義肢、義齒或義眼等裝置費用，甚至就診斷書、

其他雜費165等亦有規範。在治療關係費之認定上多以「必要且妥當166之實際支出」

為其要件，並以其實際支出之數額作為損害計算之依據。不過就親屬看護之情

形，雖未有實際支出費用，但由於現多已肯定其得請求與看護費用相當數額之損

害賠償，因此在「支付基準」中亦肯認此等損害並明定其得請求之數額。 

（2）文書費 

    文書費係指如發給交通事故證明書、被害人一方的印鑑證明書、戶口名簿等

所需之費用，亦以必要而妥當之實際支出費用為限。 

（3）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係指前兩項以外之損害，同樣以必要且妥當之實際支出作為認定標

準。 

（二）休業損害 

    休業損害係指被害人自因交通事故致受傷後，至傷害治癒或症狀固定為止之

                                                 
164 診療之方式包含了按摩、針灸、柔道整復等。柔道整復係指以柔道之方式就脫臼、骨折等情

形予以復位，類似我國中醫之推拿。 
165 如營養品之購買費用、通訊聯絡費用等。 
166 關於此等必要性或妥當性之判斷，多藉助醫師之認定。例如在看護費用之認定，原則上只要

是依據醫生指示的看護，即可認其具有必要性。但即使不具醫生的指示，在綜合考量被害人受傷

的部位、傷勢程度、年齡、治療方式等因素後，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為有看護之必要時，其看護

費用亦仍可被認定為損害。而如往返門診、轉診或出院等交通費用之認定，交通方式之採擇是否

具備妥當性應視被害人之傷勢而定，例如在被害人僅受輕傷的情形，即便被害人係搭乘計程車，

仍僅能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費用範圍內視為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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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中，因為無法工作而減少之收入。「支付基準」原則上係以 1 日 5700 日圓之

定額乘上其實際休業之日數作為計算方式。不過被害人若能舉證其實際收入高於

5700 日圓，得以其實際收入計算，但仍有最高額之限制167。又若被害人為家事

從事者，雖然實際上並無工作之收入，但現多肯定其在家庭管理上的付出亦具有

財產價值，因此「支付基準」亦明定家事從事者視同受有休業損害。 

（三）慰撫金 

被害人受傷期間之慰撫金，以 1 日 4200 日圓計之，而日數之認定則依被害

人傷害之態樣及其實際接受治療之日數等，以定出其治療期間之範圍。但當被害

人為孕婦並發生死產或流產之情形時，得另予認定其慰撫金。 

需注意的是被害人受傷時所能領取之保險金額以 120 萬日圓為上限，因此即

便治療關係費、休業損害及慰撫金等合計金額超過此一上限，被害人之損害額仍

僅能以 120 萬日圓計之。 

另外，當交通事故中之被害人死亡時，就其死亡前因受傷所生之損害，「支

付基準」亦明定得準用關於傷害所生之損害的規定請求賠償。 

第二目 殘障所生之損害 

（一）逸失利益 

殘障之逸失利益係指被害人自症狀固定後，因殘廢導致勞動能力減損而減少

之工作收入。其計算方式依「支付基準」如下： 

    年收入額 * 勞動能力喪失率 * 與就勞可能年數對應之中間利息扣除係數 

                                                 
167 依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施行令第 3 條之 2，以 1 日 19000 日圓為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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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就「年收入額」、「勞動能力喪失率」或「與就勞可能年數168對應之中間

利息扣除係數169」皆附有對應的表格以供用適用。其中就「年收入額」之部分，

更依「有職業者」、「幼兒、學生、家事從事者」及「其他有勞動意思和能力者」

不同之身分而區別定其年收入額之方式170。 

（二）慰撫金 

在被害人殘障之情形，係以殘障之等級171區分，依不同級別支付定額之慰撫

金。而殘障等級之訂定係依「有介護必要之殘障」與「無介護必要之殘障」分別

制定，在「有介護必要之殘障」，再依其所需介護程度分為兩級，第一級為 1600

萬日圓，第二級則 1163 萬日圓；在「無介護必要之殘障」，則係依身體殘障之程

度分為 14 級，第一級為 1100 萬日圓，第十四級為 32 萬日圓。 

第三目 死亡所生之損害 

                                                 
168 關於「就勞可能年數」之判定，原則上係以 67 歲作為就勞可能年齡之終點，亦即以被害人死

亡時之年齡與 67 歲相減，作為就勞可能年數。不過在被害人尚未開始工作之情況，如幼兒、學

生等，原則上以 18 歲作為其就勞年齡之始點。另外，在被害人的年齡接近 67 歲或超過 67 歲的

情況，則另以簡易生命表中的平均餘命年數的二分之一計算之，以兩者中較長者作為就勞可能年

數。 
169 由於逸失利益係將未來之損害於現在一次賠償，因此如不扣除中間利息，對於加害人並不公

平。而中間利息扣除的方式，常出現在實務上的有「霍夫曼式」與「賴布律司法」，兩者之區別

在於霍夫曼式採單利之計算方式，而賴布律司法則是採複利之計算方式。大體上而言，採取霍夫

曼式的結果對於被害人較為有利，但是賴布律司法與銀行計算利息的方式較為相符，在就勞可能

年數較長的情形使用霍夫曼式，對於被害人可能過於優厚而不合理，因此亦有建議在就勞可能年

數短期的情形適用霍夫曼式，而在就勞可能年數長期的情形則適用賴布律司法。不過日本最高法

院認為兩種方式皆有其合理之處，率皆予以承認。至於自賠法之支付基準則係採取賴布律司法。 
170 在「有職業者」，原則上係以「被害人事故前一年之年收入」或「與被害人同年齡、同性別之

平均年收入」較高者作為計算依據；在「幼兒、學生、家事從事者」原則上係以「全年齡之平均

年收入」作為計算依據。詳細分類及其內容礙於篇幅在此並不贅述，僅大概說明其方式。重點在

於此等依據類型區分計算之方式頗值學習，不但較能貼近被害人實際情形以符公平，在實務適用

上亦能收明確、迅速之效。 
171 最新之殘障等級認定請見「後遺障害別等級表」http://www.jikosoudan.jp/siryou/syog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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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殯葬費 

依「支付基準」，殯葬費之損害原則上以 60 萬日圓之定額計之。但若能舉證

超過此一數額者，以 100 萬日圓為上限，在此範圍之內就必要而妥當之實際支出

費用亦得作為殯葬費之損害請求賠償。 

殯葬費用的詳細內容其實相當的龐雜，至少包含了殯葬相關儀式的費用，例

如火葬、土葬、誦經、法渡等費用，而墓地、墓碑、佛壇等的購買或建設費用實

務上亦多肯定之172。至於對弔祭者的飲食接待費、奠儀回禮等實務上則多否定

173。殯葬費用的具體內容不但相當細瑣，而其中哪些項目得作為損害以請求賠償

亦尚未有完全確定之見解。儘管如此，自賠法所採取的定額化賠償的方式，使得

這些較為細節的爭論相形之下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即便採取較為寬泛的認定，亦

僅能在定額之範圍內求償。 

（二）逸失利益 

「死亡之逸失利益」係指被害人若未死亡而繼續生活時所能獲得的利益。    

依「支付基準」其計算方式原則上如下： 

   年收入額 * ( 1 - 生活費扣除率) * 與就勞可能年數對應之中間利息扣除係數 

    關於「年收入額」除如前述依「有職業者」、「幼兒、學生、家事從事者」及

「其他有勞動意思和能力者」不同之身分而區別定其年收入額之方式，另外還針

對「年金受領者」另行訂定計算其年收入額之方式。 

    在「生活費扣除率」174，其扣除比率之標準依「支付基準」係依死亡之被害

                                                 
172 最判昭和 44 年 2 月 28 日(民集 23 巻 2 号 525 頁) 
173 滝澤孝臣，「被害者の諸経費」，「裁判実務大系 8 民事交通．労働災害訴訟法」，215 頁，青

林書院，1985 年。 
174 生活費扣除的理由，會因為對逸失利益之本質採取不同見解而有不同的看法。差額說係基於

損益相扺之理由；勞動能力喪失說則係認為生活費係維持勞動能力所需之費用，基於公平應予以

扣除調整。但不論採取何說，對於扣除生活費皆係採取一致肯定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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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被扶養人而區別：如有被扶養人，由於其經濟負擔較重，用於個人的生

活費也相對較少，因此適用較低之 35%生活費扣除率；反之，如無被扶養人，則

適用較高之 50%生活費扣除率。 

（三）死亡本人之慰撫金175 

在被害人死亡之情形，死亡之被害人本身之慰撫金為 350 萬日圓。 

（四）遺族之慰撫金 

被害人之父母、配偶及子女之慰撫金則視人數而定。1 人時為 550 萬日圓，

2 人時為 650 萬日圓，3 人時為 750 萬日圓。另外在被害人有被扶養人之情況，

上述金額可再加算 200 萬日圓。 

第四目 小結 

從上述「支付基準」所訂之內容可知自賠法就運行供用人其損害賠償之項目

與範圍作了十分詳盡的規範，不論就損害項目之內容或其範圍計算之方式皆然。

而其所規定之損害項目大體上亦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上之概念相對應，就被

害人於交通事故所必定或經常發生之損害幾無遺漏；就各項損害之範圍亦以定額

之方式予以算定，且未免定額計算之方式忽略了當事人間之差異而造成未符公平

之現象發生，其並依當事人之身分而區分損害計算之方式或定額之不同依據，適

用上既達公平合理亦收明確之效。此等定型化及定額化之方向及作法皆值參考，

不僅應就損害範圍之總額訂定一最高上限，亦應就損害之具體內容與計算方式予

以明定才是。 

                                                 
175 關於交通事故之被害人死亡時的慰撫金，雖然曾有實務見解（大判明治 43 年 10 月 3 日(民錄

16 輯 621 頁)、大判大正 2 年 10 月 20 日(民錄 19 輯 910 頁)）以慰撫金請求權係一身專屬權為由，

而認為需視死亡之被害人本人是否曾有請求慰撫金之意思表示，來決定是否得由其繼承人繼承

之。但由於此種見解將會造成不均衡的情況，學說上對此頗有批判，後來實務亦改變見解，認為

在被害人死亡的情況，繼承人即當然地繼承取得其慰撫金請求權，見最判昭和 42 年 11 月 1 日(民

集 21 巻 9 号 2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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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儘管自賠法在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大體上皆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

系上之概念相互對應，但在若干細節上仍與民法有所差異，此等差異應可認為係

因自賠法為求損害賠償之迅速及簡明所致。舉例而言，在損害項目定型化之確立

與明定下，自賠法勢必無法如同民法就被害人所有之損害予以完全之填補，在被

害人發生自賠法所未規定之損害時，即無法獲得自賠法之保障。另外，在損害計

算之方式亦有類似的狀況，為求迅速和簡易明瞭，相較於審判實務在民法損害賠

償責任體系所遭遇更為多樣之案例類型或適用更為細膩之計算方式，自賠法所為

之規定勢必較為簡化。例如在死亡之逸失利益此項損害之計算，其所須扣除被害

人原需支出生活費之部分，自賠法僅依被害人是否有被扶養人而分別適用 35%

或 50%生活費扣除率，但審判實務就民法損害賠償責任之計算可能依被害人更為

具體而細微之狀況決定不同比例之生活費扣除率，例如被扶養人人數之多寡、被

害人之性別等因素176。此等差異如發展已臻成熟，所歸納之類型區分亦能明確，

即非不能於自賠法之「支付基準」中予以更為細膩之訂定，但如尚未有清楚而確

                                                 
176 在日本裁判實務上，關於生活費扣除之比率大致上係依照下列之標準： 

被害人之家庭地位 生活費扣除率 

家庭經濟支柱，且被扶養者有 1 人 30~40％ 

家庭經濟支柱，且被扶養者有 2 人以上 30％ 

女子（包含家庭主婦、單身、幼兒） 30~40％ 

男子（包含單身、幼兒） 50％ 

此一生活費扣除比率係參考消費支出統計所定，而表中的區別則與被害人扶養的負擔有所關聯。

簡言之，所需扶養之經濟負擔越重，被認定用於個人的生活費也相對較少，因此適用較低之生活

費扣除率。不過，在女子與男子間扣除率的不同，則是為了調整損害額而致之結果。參考「交通

事故判例百選」，112~115 頁，有斐閣，1999 年第四版；羽成守、溝辺克己編，「交通事故の法律

相談」，89~90 頁，青林書院，2007 年增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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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見解，則「支付基準」為迅速賠償之目的所為之簡化規定亦非無理。 

第二款 與有過失 

第一目 重大過失始有與有過失之適用 

    依自賠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177所訂定之「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金

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之共濟金等的支付基準」，原則上只有在被害人具有重

大過失時，才會將保險金額予以減額。詳言之，在被害人與有過失的比例未滿

70%時，其仍得領取未遭減額的保險金額，而既然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未遭減

額，即代表加害人所負的運行供用人責任需賠償被害人未予減額的損害，亦即，

並無與有過失的適用。反之，僅在被害人具有 70%以上的重大過失時，始有與有

過失的適用，並應依「支付基準」適用其減額的比例，而其減額的標準與比例則

如下表所示： 

減額比例 
被害人的過失比例 

殘障或死亡關係之損害 傷害關係之損害 

未滿 70% 不予減額 不予減額 

70%以上未滿 80% 減額 20% 

80%以上未滿 90% 減額 30% 

90%以上未滿 100% 減額 50% 

減額 20% 

    尚需說明的則是，在適用重大過失減額的場合，當算定的損害額在保險金額

以上時，由於本法採取最高限額責任，故應以保險金額乘上減額比例；反之，當

算定的損害額未超過保險金額時，基於損害填補原則，則應以算定的損害額乘上

                                                 
177 自賠法第 16 條之 3 第 1 項 

「保險公司於支付保險金時，須依就死亡、殘障及傷害所定之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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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額比例。 

    另外，在傷害關係之損害額的部分，若算定的損害額為未滿 20 萬日圓的情

形，即便被害人與有重大過失，仍不予減額，以原算定的損害額支付之；或者減

額後之金額在 20 萬日圓以下的情形，即便被害人與有重大過失，此時亦僅減額

至 20 萬日圓為止，以 20 萬日圓支付之。 

第二目 與有過失比例之判定 

    與有過失比例的判定，本應係委由法院依個案裁量，如此雖然可令法院在具

體個案中考慮個別不同的因素以形成裁判，但是相對地也降低了法的安定性以及

對於裁判的預測可能性。因此在交通事故激增的昭和 40 年代（1965~1974），提

出過失相扺認定基準的必要性開始被提倡，在這段期間中有些從事交通事故審理

的法官公開發表了其認定基準178，至昭和 50 年（1975）時，東京地方法院民事

交通部所屬的法官制定了「民事交通訴訟中過失相抵率之認定基準」，其後並經

過三次修訂，最新版本係平成 16 年（2004）發表的「民事交通訴訟中過失相抵

率之認定基準全訂四版」179，可以說是交通事故中認定與有過失比例的重要參考

180，不過其亦僅作為一參考標準，而非絕對的指標，得依個案事件中諸要素，如

道路交通法上的優先關係、各項應行遵守事項、實際的交通習慣、被害者保護的

要求等，作適切的調整，確定最後的過失相抵比例。 

                                                 
178 例如東京地方法院的倉田卓次、福永昌彦法官提出「汽車事故中過失比率之認定基準」(判タ

229 号 24 頁、239 号 2 頁、270 号 32 頁)，該認定基準又被稱為「倉田基準」。其他尚有濱崎、

田中、佐佐木三位法官提出的「民事交通訴訟過失相扺比率之認定基準」(判タ 313 号 55 頁、314

号 57 頁、315 号 55 頁)；大阪地方法院的「木井、中村基準」等(判タ 285 号 32 頁)。 
179 發表於別冊判例タイムズ 16 号。 
180 其他重要的參考依據尚有財團法人日本律師聯合會交通事故評議中心東京支部所編的「民事

交通事故訴訟損害賠償額算定基準」、財團法人日本律師聯合會交通事故評議中心所編的「交通

事故損害額算定基準」，並亦因其封皮顏色分別被稱為「紅本」(赤い本)、「青本」(青本)，而三

者在認定基準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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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裁判上若無法確實證明認定與有過失比例所需的事實，例如加害人

與被害人說法不一致而事故現場又無目擊證人，此時實務原則上傾向不作出被害

人與有重大過失的判定。 

第三目 小結 

    自賠法就運行供用人責任之與有過失之適用限制，應可認為係基於一種更為

保護被害人之傾向所為之規範。與有過失制度固然可顧及當事人間之公平，而於

具體個案中衡量當事人間之責任比例歸屬，但被害人之損害亦因而無從獲得完全

之填補。如動輒開啟與有過失之適用，甚至在比例之認定上採取較為寬鬆之態

度，將造成對被害人極為不利之情形，亦使得損害賠償責任中損害填補之功能大

打折扣。如完全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似又有失衡平，就此一問題涉及了法律背

後的政策及價值判斷，顯然自賠法認為在被害人與有重大過失時，若仍未能適用

與有過失將有失公平，使得被害人充分保障之價值順位必須一定程度地後退。 

  此外，一旦適用與有過失或者未將與有過失完全排除適用時，與有過失之比

例在認定上係採取何種標準，又應適用何種判定程序，皆屬重要之課題。否則如

未能建立當事人對於法律的預見可能性，勢必造成當事人對於與有過失比例認定

之不服與爭議，進而造成損害賠償程序上之延宕，並損及被害人之程序利益。因

此如日本法上將實務判定過失相抵比例之標準予以公開，不僅得以增添裁判或法

律程序之公信力，亦可建立法安定性以減少爭議並促進程序。 

第三款 消滅時效 

第一目 對運行供用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 

（一）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之適用 

自賠法中並沒有直接規定運行供用人責任的消滅時效，因此應依自賠法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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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181適用民法的規定，而依日本民法第 724 條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的規定如下：「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被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知有損害及加害人時起，3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侵權行為時起，逾 20 年

者亦同。」 

（二）時效起算點之爭議 

在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損害的情況，較易出現疑問者為如何認定「知有損害及

加害人時」的消滅時效起算點，因為某些身體上的傷害並不是在交通事故一發生

時即為被害人所知悉，關於此點的認定主要有「事故發生時」及「症狀固定時」

兩種不同的見解，以下即分別述之。 

（1）「事故發生時」 

此說認為在交通事故發生之後，所造成的人身損害雖然可能是陸陸續續地產

生，但是損害與交通事故之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害人如果知悉交通事故發

生的事實，依據一般社會經驗法則，亦應可以預見相關聯的損害發生，故消滅時

效應自交通事故發生時起開始進行。採取此說的考量主要應該是基於實務上的便

利，因此以客觀的標準如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擬制被害人於交通事故發生時即知

悉損害的存在。 

（2）「症狀固定時」 

此說認為在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損害的情況，具有損害逐漸具體化的特殊性。

若自事故發生時即起算消滅時效，儘管事故發生經過三年時被害人尚在繼續治療

當中，仍不得不提起訴訟，但是很多損害都還無法確定，例如治療的費用、休業

損害……等，甚至如後遺症之逸失利益、後遺症之慰撫金等因為仍無法判定後遺

                                                 
181 自賠法第 4 條 

「關於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除依前條規定外，適用民法(明治 29 年法

律第 89 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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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害的等級，亦無法確定其損害額，不僅不利於被害人舉證，對於法院的審理亦

造成困難。因而此說認為應自症狀固定時起算消滅時效，除了對被害人較為有利

外，站在人性的觀點，亦不宜要求被害人於症狀尚未確定、治療仍在繼續時即耗

費心力在訴訟的提起。 

（3）小結----實務傾向以「症狀固定時」作為消滅時效起算點 

除了上述兩說外，亦有採取「區分說」的見解，亦即認為與傷害相關的損害

賠償請求權，例如治療費用等，自事故發生時起算；而與殘障相關的損害賠償請

求權，例如殘障之逸失利益等，則自症狀固定時起算。不過現在的實務見解不論

就傷害關係的損害或殘障關係的損害一般皆是傾向以「症狀固定時」作為消滅時

效的起算點。至少判例就殘障關係的損害已經明確採取症狀固定時作為消滅時效

的起算點182。 

而在以症狀固定時作為消滅時效起算點的同時，如何認定症狀固定與否亦是

另一個衍生的問題。具體而言，並不以被害人的主觀認知或其是否持續接受治療

為斷，而係從醫學上的角度來判斷，換言之，即便被害人仍在接受治療，但已不

見治療效果時，即可認定為症狀固定。 

第二目 對責任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的消滅時效 

自賠法第 16 條第 1 項賦予被害人對責任保險人有一直接請求權183，而此一

直接請求權的消滅時效依自賠法第 19 條則為兩年184。由於自賠法第 19 條僅規定

消滅時效的期間，並未規定時效的起算點，故有關直接請求權消滅時效的起算

                                                 
182 最判平成 16 年 12 月 24 日(交民集 37 巻 6 号 1529 頁) 
183 自賠法第 16 條第 1 項 

「保有人發生依第 3 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被害人得依政令所定，於保險金額之限度內，對

保險公司為損害賠償額支付之請求。」 
184 自賠法第 19 條 

「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請求權，經過兩年者，因時效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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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亦應依自賠法第 4 條適用民法之規定，即自民法第 724 條的「知有損害及加

害人時」起算，解釋上亦應與前段之結論----「症狀固定時」相同，實務上之判

例原則上亦採此一標準185。 

                                                 
185 不過最高法院亦曾出現就傷害關係的損害以「事故發生時」作為消滅時效的起算點，詳見最

高裁第三小法庭昭和 56 年 3 月 24 日判決(民集 35 巻 2 号 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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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國----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 

    法國現行規範汽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的主要法律依據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186。由於交通事故之頻繁發生，儘管民法第 1384 條「物的管領人責任」，

在廢棄法院的解釋下不斷朝向責任嚴格化之方向發展，但仍因有其界限而難以提

供交通事故之被害人足夠的保護187，也因而促成了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的立法

改革188。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最大特色在於其責任體系諸多之法律要件與傳統民

事責任相異，包括了「責任主體範圍之擴大」、「因果關係之放寬」、「責任減免事

由之縮減」等，而可稱之為「獨立性原則」。在獨立性原則之外，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亦具有「排他性原則」，即在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適用範圍內，排除民

事責任普通法相關規定之適用。而由於上述獨立性原則之特色，使得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損害賠償責任更易成立也更加嚴格，正如其副標題「以改善交通事

故被害人地位以及加速損害賠償程序為目的」所言，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在實

體面與程序面上皆往更加保護被害人之方向前進。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另一特色在於條文中並未明確使用民事責任之用

                                                 
186 比較法上對於「1985 年 7 月 5 日第 85-677 號法律」該部法律有以「交通事故法」稱之，但

由於該部法律僅為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之主要法律依據，而非唯一法律依據。因此本文遵從陳

忠五教授於「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發展趨勢—以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法律的改革為中

心」、「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等數篇文章之用語，而以「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

稱之。其理由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

1 頁，2006 年 5 月。 
187 關於法國民法第 1384 條「物的管領人責任」責任嚴格化之詳細過程及內容請參閱陳忠五，新

世紀法國侵權責任法的挑戰—以交通事故損害償責任的發展為例—，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2

期，113~128 頁，2006 年 3 月。 
188 關於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更為詳細的立法過程請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

的發展趨勢—以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法律的改革為中心，台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1 期，81~111

頁，20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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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界甚至一度對此有所爭議，由於法律規定的模糊與混淆，因此責任體系之

諸多要件，需透過該法中第 1 條至第 7 條關於損害賠償權利的規定予以推論得出。 

第一項 損害賠償主體 

第一款 責任主體 

第一目 車輛之管領人及駕駛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基本上即係第 2 條中的

「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189」。將動力車輛之管領人及駕駛人皆納為責任主體，

使其負擔同等嚴格的無過失責任，在比較法上並不多見190。其主要理由在於擴大

責任主體之範圍，使損害賠償責任易於成立，以便於責任保險人出面填補被害人

之損害。 

由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並未就「管領人」及「駕駛人」有所定義，因此

關於「管領人」及「駕駛人」之意義，即需仰賴學說及實務界定其概念之內涵，

                                                 
189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2 條 

「第 1 條所示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不得以不可抗力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對抗包括駕駛人本

人在內之被害人。」 

    雖然本條係針對責任減免事由之規範，並未直接且明白地指出「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即

係責任主體，但法國學說及實務認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中關於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應以整體

不可分的角度視之，並互相搭配適用，從而認為動力車輛之駕駛人及管領人即為本法損害賠償責

任之責任主體。詳見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70~72 頁，2006 年 5 月。 

又，關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條文之中文翻譯係參考陳忠五教授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及相關子法修正專案工作小組之參考附件四『各國相關法令制度譯介』」中之版本，以下亦同，

不再贅述。 
190 同樣使駕駛人負嚴格責任之國家尚有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惟如德國、盧森堡、丹麥、葡

萄牙、荷蘭等國，則係依危險責任之原理，令汽車之保有人負擔嚴格責任，至於汽車之駕駛人仍

回歸適用傳統的過失歸責原理。參考 Christian Von Bar 著，張新寶譯，「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

（下）」，551~556 頁，元照出版，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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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分別予以介紹。 

（一）管領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動力車輛之管領人」，其意義原則上係比照法國民法

第 1384 條第 1 項191「物的管領人」概念，即指「在損害發生時，對於物事實上

獨立行使『使用、指揮及控制權限』之人」192。 

    動力車輛之所有權人原則上被推定為動力車輛之管領人，但其若能舉證證明

在損害發生時，已喪失獨立行使使用、指揮及控制動力車輛之權限時，所有權人

即不再被認定為動力車輛之管領人；而其他動力車輛之現實占有人或利用人，如

車輛之借用人、承租人，或竊盜、侵占車輛之人等，亦得為動力車輛之管領人。 

（二）駕駛人 

相較於管領人，「駕駛人」在法國民法上則為一陌生概念。而依照廢棄法院

之見解，駕駛人係指「在交通事故發生時，對動力車輛處於『某種操控狀態』的

人」193。 

由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將請求權主體區分為「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及

「身為駕駛人之被害人」而異其法律保護之程度，原則上對於前者的保護高於後

者194。因此就當事人是否該當於駕駛人的問題，在責任主體上之意義反倒不如在

                                                 
191 法國民法第 1384 條第 1 項 

「人，不僅應就自己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而負責，尚應就其所應負責之人之行為，或其管領下之物，

所造成之損害而負責。」 
192 參考陳忠五，新世紀法國侵權責任法的挑戰—以交通事故損害償責任的發展為例—，台大法

學論叢第 35 卷第 2 期，122 頁，2006 年 3 月。 
193 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 3 期，73 頁，2006

年 5 月。 
194 例如在責任減免事由上，「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並不適用「與有過錯」，僅在其有「不可原

諒之過錯」，且該過錯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時，始得令責任主體免責；而「身為駕駛人之

被害人」則仍有「與有過錯」之適用，若其過錯達到事故發生 100%原因力程度時，亦得令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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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主體來得重要。也因為如此，將駕駛人作較為限縮之解釋毋寧對於當事人

較為有利195。 

第二目 小結：強調形式意義的責任主體 

    從比較法上觀察，為了兼顧保護受害人之目的並避免加害人負擔過重，在責

任嚴格化的同時必然伴隨著責任保險制度的搭配，因此損害填補的重心即從加害

人移轉至保險人。從而將作為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之加害人擴大解釋似無不可，一

方面得以促使損害賠償責任易於成立，進而使得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得以迅速地提

供實質的損害填補；另一方面由於實際負擔損害填補之人亦非作為損害賠償責任

主體之加害人，將責任主體之範圍擴大亦不致使其動輒負擔龐大的賠償金額。 

因而毋寧說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已轉化為形式

媒介的功能。自此角度而言，相較於德國道路交通法上所設計「汽車保有人」的

概念，及日本不斷擴張或轉化自賠法上「運行供用人」的意涵，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將責任主體設定為「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則是更為直接而簡單明

白地擴大了責任主體的範圍，亦使得責任主體之形式意義更形昭著。而這樣的規

定也代表在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中，動力車輛之管領人及駕駛人皆被認為是危

險源之控制者，亦是危險實現之製造者。這與德日兩國從支配危險源之地位的角

度界定責任主體有所不同，從支配危險源之地位角度出發，原則上僅以汽車保有

人作為危險源之控制者，並不考慮其是否實際駕駛汽車之因素。 

而將「駕駛人」納入責任主體之範圍，固然擴大了責任主體的範圍，提昇損

                                                                                                                                            
主體免責。詳細內容請見後列相關篇幅之介紹。 
195 譬如所謂「對動力車輛處於『某種操控狀態』」，是否限於車輛在行駛或發動之狀態？在停車

狀態中是否屬之？在拋錨狀態中是否屬之？ 

  但由於我國法上並未就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而賦予不同保護程度，因此本文不擬深論此

一問題。詳細之討論請見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

3 期，72~77 頁，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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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責任成立的可能。但同時也造成「責任主體」與「請求權主體」重疊之機

率提高，使得「具有責任主體身分之被害人」將大為增加。然而就「具有責任主

體身分之被害人」應如何處之在比較法上尚有不同，理論構成亦有歧異。因此如

就「具有責任主體身分之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限制較為嚴格者，此一擴

大責任主體範圍之立法模式恐將反致交通事故被害人不利之結果。 

第二款 請求權主體 

第一目 被害人 

從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中關於損害賠償權利的條文，如第 1 條至第 7 條之

規定，可得知該法上損害賠償責任之請求權主體為「被害人」，即汽車交通事故

中法益被侵害而受有損害之人。同時依第 6 條196關於間接被害人應承擔直接被害

人責任減免事由之規定，亦可得知本法被害人之範圍包含了間接被害人。而就被

害人之概念或範圍，一方面由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並未有特別規定，另一方

面亦由於在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中就此等問題已有相當程度之討論與發展，因

此儘管本法具有獨立性之特色，然而在被害人之認定上仍需仰賴民法損害賠償責

任體系之規定及概念。 

第二目 爭議類型 

（一）具責任主體身分之被害人 

身為請求權主權之被害人與責任主體兩者之間，在理論上似為相對立之概

念。但在現實生活上，汽車之管領人或駕駛人同時亦為交通事故中之被害人的情

形毋寧占了多數。尤其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將責任主體之範圍擴及於駕駛

人，更使得責任主體與請求權主體重疊之機會升高。然而，同時具有責任主體身

                                                 
196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6 條 

「第三人基於交通事故肇致直接被害人損害之事實而受有損害時，其賠償，應將限制或排除直接

被害人所受損害賠償的相關因素，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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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被害人，是否仍為適格之請求權主體即有疑問。 

首先需說明者，上述之疑問僅存在於「單一車輛事故」中。蓋於「複數車輛

事故」時，一般多認為被害人即便具有其中某一汽車之管領人或駕駛人的身分，

仍得以其他汽車之管領人或駕駛人為責任主體並向其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至於

在「單一事輛事故」時，依法國廢棄法院之見解，應視請求權主體與責任主體是

否完全重疊而定。詳言之，若被害人同時為汽車之管領人及駕駛人時，則請求權

主體與責任主體即為完全重疊，此時被害人無法同時身兼請求權主體與責任主體

之地位，損害賠償責任亦無從成立；但若被害人雖同時為汽車之管領人但非駕駛

人，或同時為汽車之駕駛人但非管領人，則請求權主體與責任主體即未為完全重

疊，此時被害人仍得該當於請求權主體，而以同車之另一駕駛人或管領人為責任

主體，成立損害賠償責任197。 

法國實務就此問題所表示之見解，應已為民事責任體系下所能就被害人保護

最為周到的作法。蓋於民事責任中，欲以同一人既為責任主體又為請求權主體，

在邏輯上恐怕無法突破，亦難謂合理。至於在非完全重疊的情形，皆為可歸責之

人，亦應合理。 

（二）好意同乘 

比較法上，有時認為好意同乘者，例如接受免費載送之親友、路人等，由於

介入了汽車之利用行為如行駛途徑的影響等，而對於汽車此一危險源亦發生了支

配、控制之地位，從而具有責任主體之特性或身分，產生前述「具有責任主體身

分之被害人」的問題。 

                                                 
197 詳見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 3 期，55~57 頁，

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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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198之規定，不論被害人是否依據契約而被

運送，皆得適用本法主張損害賠償之權利。雖然本條所稱之「契約」多係發生於

「旅客運送契約」，但解釋上任何契約關係皆應包含在內，從而依據「無償契約」

而被載送之好意同乘者依照第 1 條之規定，仍得作為本法損害賠償責任之請求權

主體。 

第二項 責任成立要件 

第一款 汽車交通事故 

第一目 汽車 

依據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一條，其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於「陸上動力車

輛」及「其拖掛車輛或半拖掛車輛」所引起之交通事故皆有適用，但「依固有軌

道行駛之火車或電車」則被排除。而法國實務上對於「陸上動力車輛」之定義主

要有三項概念上之特徵：（1）具備運輸功能（2）使用於陸上（3）具有動力性199。

就第一點「運輸功能」而言，在比較法上較為少見，但是可以避免一些農用機具

或工作器具亦符合汽車定義之情形，頗有其精確之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陸上動力車輛之拖掛車輛或半拖掛車輛」的部分，解釋

上該種車輛並不需具備動力性的要件，但是仍應具有運輸功能。例如農業用牽引

車所拖掛的割草機或麥稈壓縮機、一般汽車後面拖掛的旅行或露營掛車、懸吊式

客車廂或貨車廂等皆屬之。至於是否須以該種車輛已懸掛在陸上動力車輛為要件

則尚未有定論，法國實務上僅有少數的裁判肯定未懸掛在陸上動力車輛之拖掛車

                                                 
198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 

「本章規定，適用於因陸上動力車輛及其拖掛車輛或半拖掛車輛牽連其中，所引起交通事故的被

害人，無論該被害人是否依據契約而被運送。但依固有軌道行駛的火車或電車，不在此限。」 
199 詳閱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五卷第三期，8~14

頁，2006 年 5 月。 



 

 98

輛或半拖掛車輛亦有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的適用200。但無論如何，此一部分之規

定仍使得該法律之適用範圍大為擴張，法國實務上並進一步將陸上動力車輛的其

他附屬設施亦納入該法之適用範圍，例如油罐卡車上的輸送管線、汽車上之備胎

等。 

第二目 交通事故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的「交通事故」，其意為「因使用陸上動力車輛所引

起的意外事故」，係以「意外事故」及「有關於陸上動力車輛之使用」兩項特徵

來掌握「交通事故」的概念，以下即分別述之。 

    就「意外事故」此一概念，欲從正面定義恐非易事，較被接受之定義係自反

面將「故意所引起之事故」排除在外。此一定義雖然掌握了「意外—故意」的反

義性，但隨之而來的問題為故意之主體是否有所限制？法國實務見解認為故意之

主體並無區別的必要，因此不論是被害人、加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行為，皆非屬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的「交通事故」。但（1）加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行為，對

於被害人而言，仍屬於意外發生之事故。（2）加害人之過失行為，甚至無過失行

為尚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其故意行為卻反而因為不該當於交通事故，而不成

立損害賠償責任，顯屬失衡。因此，不區分何等主體所故意引起之事故，一概排

除在交通事故的範圍之外，恐有不當。然而，若僅排除被害人所故意引起之事故，

以「意外事故」此項概念來界定「交通事故」即似無必要，蓋被害人之故意行為

亦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免責事由，似乎透過免責事由即可

排除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而無庸再於交通事故之定義加諸此一要件。 

  而就「有關於陸上動力車輛之使用」此項概念，由於法國實務對於「陸上動

力車輛」之定義包含了「運輸功能」此項特徵，因此就陸上動力車輛之使用亦需

                                                 
200 詳閱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五卷第三期，14~16

頁，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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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輸目的」為必要，例如以汽車炸彈之方式使用汽車時，即因其使用不具備

運輸目的而無法該當交通事故之概念。除了具備「運輸目的」此一要件外，法國

實務就使用汽車之方式或形態基本上係採寬鬆認定的態度，不論汽車是否處於行

駛或發動中之狀態，亦不論使用汽車之地點是否位於公共通行之道路上，即便汽

車處於停車或拋錨之狀態，抑或於私人土地上使用汽車，只要其就汽車之使用致

他人受到侵害，皆該當於交通事故之概念，若符合其他責任成立要件，損害賠償

責任即行成立。 

第二款 損害 

    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中所可能造成之損害，從侵害客體的角度出發可區分為人

身損害與財物損害。雖然有些國家可能基於財務或政策上之考量而將危險責任之

適用範圍限於人身損害，但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並未將財物損害排除在其保護

範圍之外，因此不論「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皆包含在內而屬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之損害。 

雖然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並未將財物損害排除在其保護範圍之外，但依該

法第 3 條至第 5 條，財物損害與人身損害所受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保護之程度

有所差別。詳言之，該法區別被害人所受的損害係「人身損害」抑或「財物損害」，

以決定其是否嚴格限制基於「被害人過錯」而減輕或免除損害賠償責任。基本在

財物損害仍有與有過錯之適用，但在人身損害則提高其保護程度，而在與有過錯

之適用上有所限制。 

第三款 因果關係 

第一目 因果關係之限制 

關於侵權責任中就因果關係之判斷，法國實務並未有統一之判斷標準，而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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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依個案認定201。然而在若干交通事故之案例中，因果關係之有無往往難以

判斷。例如在「非接觸事故」，被害人未能及時預見到加害車輛的行駛路徑或停

放位置，因而在緊急避開時自己跌倒或撞到其他車輛等，此時加害車輛與被害人

間並未有物理性之接觸或碰撞，因果關係之有無即可能因不同法院之判斷而得到

不同之結果。 

第二目 牽連關係之放寬 

由於若干案例中因果關係之認定疑義，往往即導致被害人無法獲得損害賠

償，對於填補被害人之損害而言實屬不利。因此在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在「因

果關係」此一要件採用了較為寬鬆的「牽連關係202」，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本章規定，適用於因陸上動力車輛及其拖掛車輛或半拖掛車輛『牽連其

中』，所引起交通事故的被害人……」換言之，只要動力車輛以某種形式介入交

通事故，即該當於第 1 條之牽連關係203。不論動力車輛係處於停車狀態，或如前

述之非接觸事故，皆屬「牽連其中」而有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適用。「牽連關

係」之採用，其目的即在擺脫民事責任普通法上「因果關係」概念的概制，可謂

係一種極為寬鬆之因果關係，甚至在某個程度上已經取代了因果關係此一要件。 

第四款 免責事由 

第一目 免責事由之種類及內容 

關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損害賠償責任的免責事由，主要是規定在該法

                                                 
201 陳忠五，新世紀法國侵權責任法的挑戰—以交通事故損害償責任的發展為例—，台大法學論

叢第 35 卷第 2 期，126~127 頁，2006 年 3 月。 
202 其意係來源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中的“impliqué”，意指牽連、密切關係、牽涉等，

本文遵循陳忠五教授於「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發展趨勢—以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法律的改

革為中心」一文中的翻譯「牽連關係」，詳見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發展趨勢—以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法律的改革為中心，台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 1 期，142 頁，2005 年 1 月。 
203 山野嘉朗，フランス交通事故法の各条項の解釈をめぐる最近の判例動向（3），愛知学院大

学論叢法学研究第 44 巻第 1．2 号，215~217 頁，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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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至第 6 條之間，不過與其稱之為免責事由規定，倒不如稱其為限制適用免

責事由之規定。由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的獨立性原則，因此民法上侵權責任

中之免責事由多被限制適用，不過這樣排除其適用的情形多限在「駕駛人以外之

被害人」的「人身損害」。亦即，該法之免責事由因被害人的身分及損害的種類

而有不同規定： 

（一）不可抗力----排除適用的免責事由 

（二）第三人之行為----排除適用的免責事由 

  依該法第 2 條204，「不可抗力」或「第三人之行為」皆非免責事由，且不論

受害人是否為駕駛人，亦不論為「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皆不得以之作為

免責事由。 

（三）被害人之過錯205----部分適用的免責事由 

（1）「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 

    就其「人身損害」的部分，若「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

有「不可原諒之過錯」，且該過錯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時，依該法第 3 條

第 1 項但書206，該「不可原諒過錯」得作為免責事由。 

「不可原諒過錯」是傳統民法中較為陌生的概念，亦無法引用民法上已發展

成熟的概念作為其內涵。依照實務的見解，「不可原諒過錯」之意義係指「無正

                                                 
204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2 條 

「第 1 條所示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不得以不可抗力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對抗包括駕駛人本

人在內之被害人。」 
205 關於被害人之與有過錯亦規定於第 3 條至第 5 條間，但為避免紊亂並與我國法對應，本文於

此僅就完全免除加害人責任之免責事由予以討論，而將部分排除加害人責任之與有過錯置於後

述。 
206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1 項 

「陸上動力交通車輛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就其人身被侵害所受損害，得受賠償，不得以其與有

過錯予以對抗。但該過錯如為不可原諒之過錯，且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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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將自己暴露於應認識之危險中，例外而重大的自發性行為207」所謂「例外

而重大」代表反社會的性質208。例如跨越國道護欄209。非屬不可原諒過錯之案例

則有行人穿越馬路210。 

    不過「不可原諒過錯」之免責事由，在適用上仍有限制，依第 3 條第 2 項211，

因被害人的「年齡因素」或「損害程度」達一定條件時，即便是「不可原諒過錯」

亦不得作為免責事由。詳言之，當被害人之年齡在 16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時，或

者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永久的喪失工作能力或殘障程度，加害人就被害人之人身

損害仍須負賠償責任，無從免責。 

    至於在「財物損害」的部分，依該法第 5 條第 1 項212，得適用與有過錯，因

此理論上被害人之過錯如果達到事故發生 100%原因力程度時，即相當於免除了

加害人之責任。 

（2）「身為駕駛人之被害人」 

當被害人兼具有駕駛人之身分時，依該法第 4 條213，不論「人身損害」或「財

物損害」，皆得適用與有過錯，因此理論上被害人之過錯如果達到事故發生 100%

原因力程度時，即相當於免除了加害人之責任。 

                                                 
207 廢棄法院 1987 年 7 月 10 判決 
208 最新(3)，81~82 頁 
209 例如 Civ. 2e, 16 decembre 2004, Jurisp. Auto. 2005. 33, note G. Defrance. 
210 例如 Civ. 2e, 7 octobre. 2004, Jurisp. Auto. 2004. 680, note G.. Defrance. 
211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2 項 

「前項被害人，如為十六歲以下或七十歲以上之人，或不問其年齡為何，只要其在事故發生時持

有最少等於百分之八十之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或身心障礙程度證書者，在任何情形下，就其人身被

侵害所受損害，得受賠償。」 
212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5 條第 1 項 

「被害人有過錯時，得限制或排除其所受財物損害之賠償。惟依據醫療處方所交付之醫藥用品或

器具，其賠償，適用關於人身侵害損害賠償之規定。」 
213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4 條 

「陸上動力交通車輛駕駛人就其自己所受損害如有過錯，得限制或排除其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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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害人之故意----全面適用的免責事由 

依該法第 3 條第 3 項214，針對「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的「人身損害」，得

以「被害人之故意」作為免責事由。保護程度最高的「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之

「人身損害」尚且如此，從而「被害人之故意」不論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

損害類型是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皆得作為免責事由。 

第二目 小結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對於免責事由之適用作了相當程度的限制，甚至將「不

可抗力」此等比較法上諸如德日等國仍有適用之免責事由，亦予以完全排除適

用，自比較法角度觀之，對於加害人實屬嚴格，亦可謂其特色，以下即再就此等

免責事由限制適用之情況予進一步之討論。 

如將免責事由依其是否與可歸責於被害人有關而區分，則諸如「不可抗力」、

「第三人之行為」此等免責事由與被害人是否有可歸責之情事無關，且其係被完

全地排除適用，甚至不論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亦不論為人身損害或財物

損害皆然，其何以採取如此嚴格之限制程度頗值探究。究其原因，一方面係因為

在過往法國實務於適用民法第 1384 條物之管領人責任等民事責任普通法處理交

通事故之損害賠償問題時，對於此類「非可歸責於被害人之免責事由」如「不可

抗力」有認定過於氾濫之現象，對於被害人實屬不利，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

立法亦為矯正此一實務現象。另一方面則因「不可抗力」或「第三人之行為」本

質上代表著因果關係的中斷或不存在，既然不具備因果關係，損害賠償責任即不

成立。然而在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作為責任成立要件之因果關係某程度上已

被牽連關係所取代，因此這類的免責事由亦應被限制適用。 

                                                 
214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3 項 

「然而，前兩項所指之被害人，如係故意造成自己損害，不得就其人身被侵害所受損害，向事故

加害人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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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被害人之過錯」、「被害人之故意」此等被部分或全面適用的免責事

由，皆係與可歸責於被害人之情事相關。或可認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為了充

分地保護被害人，已大幅地限制免責事由之適用，但在被害人有可歸責之原因，

且可歸責之程度已達故意或不可原諒之過錯時，仍不得不限制其請求損害賠償之

權利。所謂「加害人之免責事由」的重心已然改變，並著重於由「被害人之不得

獲償事由」的層面予以規範。換言之，隨著立法目的之重心放在被害人保障的關

注，現在法律設計所應處理者毋寧不再是責任主體於何等情形得以歸責或免責，

而是在何種情形下請求權主體不宜獲得法律保護之問題。僅有在損害發生可歸責

於被害人本身時，才有限制其損害賠償權利的必要，此亦為避免道德危險而形成

的最後一道底線。 

第三項 責任效力 

第一款 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 

雖然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具有獨立性之特色，但該法第 1 條至第 6 條關於

損害賠償權利之規定，其規範重點主要在於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責任成立

要件、責任減免事由之限制適用等，而未就責任體系打造一套完整而詳細之規範

架構。因此，就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未規定之部分，仍需仰賴一般民事損害賠

償責任體系中已發展成熟而完備之規定，例如就損害之項目、損害賠償範圍之計

算，乃至於損害賠償之方法、間接被害人之範圍等皆屬之。 

因此關於本款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其內容基本上仍需依其民事責任普通

法上之規定或概念。如被害人於交通事故中受傷時，其所可能請求賠償之損害包

括醫療相關之費用、因喪失工作能力而減少之收入，非財產上損害等。而在被害

人於交通事故中死亡時，支出喪葬費用之人、喪失扶養費用來源之人215、受精神

                                                 
215 除配偶、子女等法定扶養權利人外，尚可能包括被害人生前事實上繼續扶養之人。而事實上

接受被害人扶養之人並不限於被害人之血親或姻親，未婚夫妻、同居人甚至其他無親屬關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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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痛苦之人等所受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此等我國民法上所肯認之損害項目亦存

在於法國法上，甚至其亦出現我國法上所少見者，如喪失家庭生活費用分擔等。 

第二款 與有過錯 

    關於被害人與有過錯之適用範圍，規定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至第

5 條。與本法免責事由之規定相同，為了改善被害人之法律地位，其就與有過錯

之適用作了一定程度之排除，且亦係以「損害之種類」及「被害人之身分」進行

區別，保護程度最高者仍為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的人身損害。 

    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5 條第 1 項216，被害人之「財物損害」除醫療相

關費用外，原則上仍有與有過錯之適用，不論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皆然。

而醫療相關費用雖屬財產上之損害，但係因被害人之身體健康受到侵害所生之損

害，應同於人身損害而有較高保護程度之必要，故適用關於人身侵害損害賠償之

規定，依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而分別適用本法第 3 條或第 4 條之規定，以

定其有無與有過錯之適用。 

而依該法第 3 條第 1 項前段217，就「駕駛人之外之被害人」的「人身損害」，

排除與有過錯之適用。但若被害人為駕駛人時，依該法第 4 條218，就「身為駕駛

人之被害人」仍有與有過錯之適用。 

                                                                                                                                            
亦可包含在內。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3

期，138~139 頁，2006 年 5 月。 
216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5 條第 1 項 

「被害人有過錯時，得限制或排除其所受財物損害之賠償。惟依據醫療處方所交付之醫藥用品或

器具，其賠償，適用關於人身侵害損害賠償之規定。」 
217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1 項 

「陸上動力交通車輛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就其人身被侵害所受損害，得受賠償，不得以其與有

過錯予以對抗。但該過錯如為不可原諒之過錯，且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者，不在此限。」 
218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4 條 

「陸上動力交通車輛駕駛人就其自己所受損害如有過錯，得限制或排除其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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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在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僅有「駕駛人之外之被害人」的

「人身損害」得以排除與有過錯之適用。而此種區別保護之對待亦不難理解，相

較於財物損害，對於被害人而言在人身損害獲得充分而完整的填補需求更高。而

身為駕駛人之被害人，其實同時兼具了責任主體之角色，亦是實際掌控汽車此一

危險源之人，顯然立法者認為於此當事人間公平性之要求仍居於優先順位，因而

仍有與有過錯之適用。相較之下，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不論係車上乘客或路上行

人等，或許在民事責任普通法中其等須承擔駕駛人或自己之過錯，但由於其顯非

汽車此一危險源之實際操控者，就危險實現之參與力亦較為薄弱，因此保護被害

人之要求即凌駕於當事人間公平性之上，從而作出與民事責任普通法不同之獨立

規定，排除與有過錯之適用，使此等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的人身損害得以獲得完

整之填補。 

第三款 消滅時效 

    關於消滅時效係規定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7 條至第 38 條，不過第 37

條及第 38 條其實是民法典的修正或增訂規定，僅是搭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制訂

的便車，偶然地附著在該法律而已。蓋該等規定得適用於更廣泛的問題領域，不

是僅專為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問題而設219。 

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8 條220，該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係自損害發生

或擴大時起，經十年而罹於時效。第 37 條221則係關於時效中斷之規定。由於此

                                                 
219 參閱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發展趨勢—以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法律的改革為中

心，台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1 期，119、149 頁，2005 年 1 月。 
220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8 條 

「民法典第 2270 條之後，插入第 2270-1 條，規定如下： 

第 2270-1 條  契約外的民事責任訴權，自損害發生或擴大時起，經十年而罹於時效。」 
221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7 條 

「民法典第 2244 條，規定如下： 

第 2244 條  對吾人所欲阻止時效進行的相對人所為的訴訟傳喚，即使是緊急程序的訴訟傳

喚、支付催告或扣押等通知，時效期間以及行為期限因此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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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時效期間與時效中斷之規定實為民法典之規定，因此儘管本法之獨立性為其特

色，但關於消滅時效之相關規定仍係藉助民事責任普通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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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責任體系再建構 

    由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並未就損害賠償責任為一直接之明文規定，因

此就責任體系之建構，需依「有責任始有責任保險」之法理，藉助本法之保險給

付要件以推導出其責任成立要件，乃至於責任之效果等。另一方面，關於責任體

系之諸多內涵，由於我國現行法上關於無過失責任之立法數量及學說之討論尚未

至蓬勃，尤其關於動力車輛交通事故者更為稀少，因此亦需藉助比較法上發展較

為成熟之危險責任體系，參考其規定及相關理論，以建構本法責任體系之內涵。 

    關於本法之無過失責任，除了歸責原理不以加害人之過失為要件外，關於責

任主體、責任成立要件如因果關係等，皆與傳統侵權行為法體系之規範有所不

同。此外，在受害人、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等問題上，亦皆與民法有不同之發

展，甚至已達需與民法脫勾而獨立解釋之地步。造成此一本法責任體系之特色的

原因，除了一部分係因配合現行法規定而不得不然之解釋，更重要之原因亦在於

本法特重受害人之保護，因此在責任體系之整體架構上皆係以此作為中心而貫徹

及發展。 

第一節 損害賠償主體 

第一項 責任主體 

    在我國侵權行為法體系中，向以「加害人」為侵權責任之責任主體，而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亦應如此，本法中對於加害人定義之規定基本上

符合危險責任中關於責任主體之概念意涵。儘管同法中有一些相關的概念使得責

任主體的掌握趨於複雜以及混淆，但無論如何，本文認為從本法第 10 條第 1 項

對於加害人的定義掌握責任主體之概念及範圍並無疑問，亦屬妥適，甚至未來可

以透過學說與實務對於具體案例所累積的見解，依據此一定義彈性調整責任主體

之概念內涵及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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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加害人」之定義：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 

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責任主體依據第 10 條第 1 項222對於加害人之定義，係

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此一定義包含了「使用或管理

汽車」、「汽車交通事故」和「兩者間之因果關係」三項要素，其中「汽車交通事

故」及「因果關係」亦為本法無過失責任之責任成立要件，從而責任主體之界定

主要應係依據「使用或管理汽車」此項特徵223，蓋依危險責任之歸責原理，應係

以支配、控制危險源之人作為責任主體，而「使用或管理汽車」正適足以作為「支

配、控制危險源」之表徵。至於加害人定義中「汽車交通事故」與「因果關係」

之部分則留待第二節「責任成立要件」中再予討論224。 

    如上所述，關於「加害人」概念之掌握重點應在於「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

但「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並非我國民法固有之概念，應如何界定其範圍誠屬疑

問。如「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使用」、「管理」應如何理解？係「駕駛」汽車之

人？或「管領」、「保有」汽車之人？抑或有其他之解釋方向？應如何解釋適用始

符危險責任之歸責原理？凡此皆為定義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責任主體之重要問

題。 

關於此一問題，在本法第 13 條關於「汽車交通事故」定義之規定中，亦包

                                                 
222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加害人，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223 由本法第 13 條「本法所稱汽車交通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

事故。」可知「使用或管理汽車」其實亦為界定「汽車交通事故」之重要特徵，相關之問題詳見

下節第一項「汽車交通事故」所述。 
224 本法責任體系中之諸項要件，在定義上經常互相牽涉彼此之概念，例如此處之加害人，其定

義尚包含了汽車交通事故、因果關係之概念；而受害人之定義則係包含了損害之概念；另外，汽

車交通事故之定義亦包含了因果關係、損害等概念。雖然如此，本文在討論各項要件時，原則上

僅取該項要件最重要之特徵，作為掌握其概念之重點。至於定義中所牽涉之其他要件，仍留待相

關章節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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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使用或管理汽車」之用語，而觀察其立法理由225，應可認為條文採取了「使

用」、「管理」之用詞係為了擴張「利用汽車之方式、形態」的範圍。從而「使用」、

「管理」之解釋原則上亦應朝向較為寬泛的方向，事實上「使用」、「管理」之用

詞也的確賦予了相當彈性的解釋空間。正由於如此彈性的解釋空間，究應如何定

位加害人之內涵，尚需仰賴危險責任之歸責原理，以及比較法上各國之立法例作

為參考。 

自危險責任歸責原理之角度出發，應係以「控制、支配汽車該危險源之人」

作為責任主體，因而「『使用』或『管理』汽車」應被解釋為一種『支配』汽車

的表徵，本法上之無過失責任應以「支配、控制汽車之人」為責任主體，此亦應

為定位本法上「加害人」基本之立場及方向。至於更為具體而詳細之內涵，則透

過比較法之探討進一步予以詳論。 

第二款 從比較法詳論加害人之概念 

第一目 包含「駕駛人」否？ 

觀察比較法上汽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係以「車輛之管領人及駕駛人」為責任主體；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

則以「運行供用人」為責任主體；而為日本自賠法所師承之德國道路交通法，則

係以「汽車保有人」為責任主體。儘管在某些細部問題上有著些許的差異，但大

體上而言，法國之「車輛管領人」、日本之「運行供用人」與德國之「汽車保有

人」係屬類似之概念，亦即以「支配、控制汽車該危險源之人」為其概念之核心。

因此比較法上關於責任主體之規定可概分為兩類，第一類如同德、日兩國，僅將

                                                 
225 舊法第 12 條之立法理由「……不論處於動態或靜態，凡汽車所致之事故均受本法之保障，爰

參照現行汽車保險單及美國立法例，擴及因汽車之所有、使用或管理所致之事故，不以汽車之行

駛或使用所致者為限。」其中「因汽車之『所有』…所致之事故」於 2005 年修正時已被刪除。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48~49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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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汽車該危險源之人」作為責任主體；第二類則如同法國，除了將「控制汽

車該危險源之人」作為責任主體之外，亦將「駕駛人」納入責任主體之範圍內。 

    如同上一款所言，我國法之「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擁有十分彈性的解釋空

間。不論係仿效德、日兩國將「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限縮在「支配、控制汽車

之人」範圍；抑或仿效法國將「駕駛人」亦解為『使用』汽車之人，而一併納入

責任主體之範圍。兩者在解釋上皆無不可，因此應予以探討者，乃我國法之「『使

用』或管理汽車人」是否應將「駕駛人」亦納入其內涵之中？針對此一問題，應

先了解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將駕駛人納入責任主體之理由，並探討我國法

上是否有同樣的需求？倘若本法將駕駛人亦入責任主體之範圍，是否會隨之產生

其他的問題？ 

    觀察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之所以將駕駛人亦納為責任主體之主要理由

有二：（1）駕駛人亦為有能力控制汽車該危險源之人（2）責任主體僅為形式上

的媒介，實際上負責賠償損害者為責任保險人。若擴大責任主體之範圍，使損害

賠償責任易於成立，亦可方便責任保險人出面填補被害人之損害。 

然而本文認為：（1）所謂「對汽車的支配、控制」，應如何掌握其概念有許

多不同的觀點，固然可以主張駕駛人對於汽車具有一種直接之支配力，但是支

配、控制之內涵亦包含了間接之支配力、甚至是一種應予支配之義務、地位等，

何種支配係應被歸責之對象容有不同見解，尚值討論。比較法上向來被作為歸責

主體者，例如汽車之保有人、管領人、運行供用人等，該等主體相同之處在於皆

為將汽車置於可能實現之危險中的人。換言之，直接操控汽車與否並非向來尋找

歸責主體時之重點。因此，若單以駕駛人對於汽車具有直接之操控而納為責任主

體，理由恐怕尚未充分，而需加以考量其他政策上之理由。（2）而針對第二個理

由，固然擴大責任主體之範圍，對於被害人而言更為有利。但亦會隨之產生下列

問題：第一，在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各款之情形，例如第二款之事故汽車未投保

強制責任險，而由特別補償基金負責填補損害後，特別補償基金依第 42 條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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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體行使代位權時，應向何人主張？汽車所有人？抑或駕駛人？倘若兩者皆被

認為係責任主體，又應如何定其內部責任分擔？凡此皆為將駕駛人納為責任主體

後所需面對之問題。第二，擴大責任主體範圍的同時，亦使得責任主體與請求權

主體兩者重疊之機率提高，而就「具有責任主體身分之受害人」應如何處理在我

國法上仍未有定論226，若就此問題未能採取較為寬鬆之認定以利於「具有責任主

體身分之受害人」時，是否會反因擴大責任主體之範圍而造成不利於受害人之結

果，恐怕亦值得考慮。 

因此本文認為，若僅以比較法上汽車之保有人、管領人或運行供用人等概念

作為本法上之責任主體已足以解決問題時，應無再將駕駛人納為責任主體之必

要。若未來認為責任主體之範圍應再放寬，否則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有所不足時，

再利用規定上之彈性空間得將駕駛人亦解釋為「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惟應注

意者係上段所提之相關問題亦應預先明定配套之規定或妥適之見解。 

第二目 再論「支配」之內涵 

前已述及比較法上之「汽車保有人」、「動力車輛管領人」乃至於「運行供用

人」等責任主體之概念，皆係自「支配、控制汽車該危險源之人」的觀點掌握其

概念。而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亦應朝此方向

解釋，惟所謂的「支配」、「控制」汽車，其詳細之內涵為何？在具體案例中又應

如何認定？比較法上對於「支配」之內涵有何論述或見解可供我國參考？以下即

就此等問題予以詳論。 

首先，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動力車輛之管領人」，係指「在損害發

生時，對於物事實上獨立行使『使用、指揮及控制權限』之人」；而德國對於「汽

車保有人」之定義則指「為自己之利益計算而利用汽車，且以利用汽車為前提而

對汽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由此可知法國與德國就歸責主體之特徵皆包含了

                                                 
226 就此問題之詳細討論請見本節第二項「請求權主體」中第三款以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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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汽車支配控制之權，且為一種「事實上」利用支配的權力或關係。在大部分

的情形中，汽車之所有權人被認為對於汽車具有此種事實上利用支配的權力或關

係。但其若能舉證證明於發生交通事故時，已喪失此種事實上利用支配的權力或

關係，即不再該當於責任主體。例如汽車被竊盜、長期出租或借用他人等，此時

這種事實上利用支配的權力或關係即移轉至竊盜者、承租人或借用人等。 

而日本自賠法上之「運行供用人」亦以對於汽車具有「運行支配」為要件，

初期對於「運行支配」之認定與上段所述之德、法兩國類似，亦係自一種「事實

上支配力」的觀點掌握「運行支配」之概念。但後來日本最高法院針對「家族共

用車」之案例，即便汽車係為子女所使用，且汽車之購買價金、維修保養費用、

相關稅金等皆係由子女所支付，但最高法院仍認為父親為「依社會通念應該監

視、監督汽車之運行，令其不為社會帶來惡害者」，而認定其為運行供用人227。

此一見解其實已突破了「事實上支配力」的觀點，而使得「運行支配」之內涵轉

變為「規範上支配義務」，只要被認為對於汽車之運行負有監督管理責任者，即

具有此一「支配義務」。不過日本實務並未將此一「支配義務」的見解擴展至「家

族共用車」以外的案例類型，因為在其他的案例類型中適用原來之判斷標準即足

以確定所欲歸責之主體，因此尚不得謂日本在「運行支配」之內涵上已全面採取

「支配義務」之見解。 

但無論如何，日本法上此種「支配義務」概念之提出，仍可供我國參考，並

思考在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的「『使用』或『管理』汽車」應解為「事實

上的支配力」抑或一種「規範上的支配義務」。雖然在許多情形下，兩者之判斷

結果並未有太大之差異。但基本上「規範上支配義務」的見解，其所容許之舉證

喪失支配之空間更小，亦屬更為嚴格之責任。以汽車遭到竊盜後發生交通事故為

例，從「事實上支配力」的角度，原則上會認為所有人228對於汽車之支配已喪失，

                                                 
227 最判昭和 50 年 11 月 28 日(民集 29 巻 10 号 1818 頁) 
228 此處被認為對於汽車喪失支配控制之權者，除了汽車所有人，也可能包含了汽車之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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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移轉至竊盜者之支配之下229；但從「規範上支配義務」的角度，即可課予所有

人對於汽車應予支配之義務，或謂應予管理之責任，因此即便汽車遭到竊盜後發

生交通事故，仍應由所有人作為責任主體。 

若採取「支配義務」之見解，將使得加害人與被保險人之範圍愈趨一致，蓋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原則上係以所有人及其所同意使用管理汽車之人為被

保險人230，而前述之例中之竊盜者即不在被保險人之範圍內。在加害人非屬被保

險人時，即由特別補償基金填補受害人之損害。而在比較法上，如日本之自賠法，

即有使加害人與被保險人之範圍趨於一致之傾向，蓋其政府保障事業（相當於我

國之特別補償基金）之給付條件，相較於責任保險，對於被害人是較為不利的231。

而這樣的傾向同時也令汽車所有人之責任更為嚴格。 

雖然「支配義務」的見解更趨於嚴格，但亦非毫無界限。以前述之例而言，

汽車在被竊盜一定時間後，或業經報案後，始生交通事故，此時汽車之所有人是

否仍具有此等支配義務之地位尚值探討。另外，採取「支配義務」之見解作為「支

配」汽車之內涵，亦具有較不明確之缺點，蓋支配義務之存在尚需仰賴裁判權之

認定，相較於事實上支配力的認定所依靠的是一種實然面的觀察，規範上支配義

務的認定卻牽涉了應然面的義務課與，對於當事人而言，增加了若干法律上的不

確定性。 

關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究應採取

「事實上支配力」抑或「規範上支配義務」作為其認定時之判斷標準？自結論而

                                                                                                                                            
借用人等，為免論述上之煩瑣，於此先以占大多數情形之「所有人」作為表達之用，以下亦同。 
229 關於此一問題，比較法上尚有不同見解，更詳細之討論請見本項第四款第一目「無權擅自駕

駛」。 
230 參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9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

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關於本條之詳細內容請見下款「附論：與『被保險

人』之異同？」 
231 例如須適用與有過失、須扣除其他社會保險之給付等，詳細內容之介紹請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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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現行法之架構下，應僅能採取「事實上支配力」之見解。蓋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在「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

時，請求權人應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而非向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竊

盜駕駛即屬未經同意而使用或管理汽車之情形，若採取「規範上支配義務」之見

解，汽車所有人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受害人應向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才

是。因此現行法既然規定受害人應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即表示汽車所有人

已非責任主體，而係由竊盜者作為責任主體，由於竊盜者並不在被保險人之範圍

內，因此應由特別補償基金負責填補受害人之損害。從而在現行法之架構下，應

係依「事實上支配力」解釋「『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於汽車遭到竊盜時，

由於汽車所有人喪失對於汽車事實上之支配力，而此一事實上支配力已移轉至竊

盜者，因此係以竊盜者作為「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負本法上之損害賠償責任。 

雖然我國在現行法的架構下，必須採取「事實上支配力」之見解，但未來有

無必要透過相關規定之修正，使其改採「規範上支配義務」之見解？就此問題，

應衡量採擇「支配義務」見解之優缺點。誠如前述，其最大之特點在於使加害人

及被保險人之範圍益趨於一致。但在我國法上，似無需令加害人與被保險人在範

圍上趨於重疊，蓋於加害人非屬被保險人時，原則上即由特別補償基金補償受害

人之損害，而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就特別補償基金與保險給付在給付之標

準及條件上殆無不同232。因此，自受害人保護之觀點而言，既然所獲得之損害填

補並無不同，則加害人與被保險人之範圍是否益趨於一致亦非重點。另外，在政

策上是否要朝往更加嚴格對待汽車所有人之方向亦值討論，且「支配義務」在比

較法上之研究相對而言數量較少，其概念之內涵及界限尚待更深入之探討。因

此，若欲採此等見解，亦應以具有明確之需求為前提，並確定相關之問題後始宜

                                                 
232 原本在 2005 年修正前的第 39 條第 4 項規定受害人於受領特別補償基金之給付時，應扣除社

會保險給付，造成特別補償基金之給付條件遜於保險給付。但修法後已將本項刪除，修正理由亦

明確指出「……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受有損害，不應因加害人有無投保本保險而受差別待

遇……」由此亦可認為立法者有意令特別補償基金與保險給付採行相同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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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 

第三款 附論：與「被保險人」之異同？ 

    在確定加害人之定義及範圍後，尚需注意者乃被保險人之定義，蓋責任保險

中保險之標的即為被保險人之民事責任，自此角度，被保險人其實即等同於加害

人。然而本法上對於被保險人之定義是否與加害人相同？兩者之範圍是否應該完

全相同？相關問題或案例應如何解釋？凡此皆為本法上責任主體之重要問題。 

首先在概念上應予澄清的是責任保險所擔保者固然為被保險人之民事責

任，而使得被保險人與加害人在本質上有其相同之處。但兩者之範圍未必全然相

同，例如在未投保汽車發生交通事故的情況，由於未投保強制責任險，加害人必

然不在被保險人之列，受害人必須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向特別補償基金

請求補償。由此可知，加害人與被保險人之範圍未盡一致，且加害人之範圍應較

被保險人之範圍更為廣泛，在加害人非屬被保險人的情況，即由特別補償基金負

責填補被害人之損害。 

依本法第 9 條第 2 項233對於被保險人之定義，被保險人係指「經承保之要保

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首先就「要保人」的部分，由

於本法性質為一強制責任保險，要保人實質上亦為投保義務人，而依第 6 條234投

                                                 
233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9 條第 2 項 

「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234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6 條 

「Ⅰ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軍用汽車於非作戰期間，亦

同。 

Ⅱ前項汽車所有人未訂立本保險契約者，推定公路監理機關登記之所有人為投保義務人。 

Ⅲ第一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其使用人或管理人為投保義務人： 

    一、汽車牌照已繳還、繳銷或註銷。 

    二、汽車所有人不明。 

    三、因可歸責於汽車使用人或管理人之事由致汽車所有人無法管理或使用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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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義務人除了若干例外情況原則上即指「汽車所有人」。從此一角度而言，加害

人與被保險人兩者之本質也並非完全歧異，蓋「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即指對於

汽車該危險源予以利用、支配之人，而汽車所有人也經常就是所有並進而利用、

支配汽車之人，因此兩者在本質上仍屬相同235。另外，從本法第 6 條之前身，即

修正前舊法第 4 條之立法理由236「……配合公路主管機關驗車及換照作業，爰規

定汽車所有人為投保義務人。惟其他使用或駕駛汽車之人所致之交通事故，其受

害人亦均受保障。」可知本法以汽車所有人為投保義務人之理由在於使投保義務

人之範圍易於確定，並配合交通監理作業，以便達成強制投保之目標237。從此一

理由加以延伸，作為責任主體的加害人，與投保義務人乃至於與被保險人之範圍

若未盡一致，亦屬合理。 

而就「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的部分，從立法理由238中可以

得知將被保險人之範圍從汽車所有人加以擴張，係基於強制汽車責任險為一種為

自己兼為他人利益之保險，從而以「共同（附加）被保險人」之概念擴大了被保

險人的範圍。不過本文同時亦欲強調，責任保險之範圍能否充分擴張，以達保護

                                                 
235 另外，從第 6 條第 3 項亦可看出在此等事例中以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為投保義務人。若其未

投保強制責任險，發生事故時亦係以其為加害人。亦可資證明被保險人與加害人性質重複相同的

一面。 
236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22~25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237 投保義務人的規定在立法例上有汽車所有人或責任主體兩種選擇，我國係採取以汽車所有人

為投保義務人之方式。在一般情形，交通監理作業中（例如使用牌照、行車執照、汽車檢驗等）

的登記名義人通常即為汽車所有人，但是不必然為汽車所有人，蓋汽車為動產，所有權之得喪變

更以交付方式為之即可，相關的登記僅係為行政管理上的便利而設，亦即投保強制責任險之人未

必即為汽車所有人。 

 儘管如此，且以責任主體為投保義務人較為符合責任保險之理論，但是責任主體的認定在若干

案例中同樣有其困難或爭議之處，以行政作業的角度而言，亦非屬易事。惟投保義務人的規定方

式並非此處的重點，因此本文不擬於此詳論。 
238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36~37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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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之目的，除了擴大被保險人的範圍外，也應考慮加害人之概念如何掌握。

詳言之，若將汽車所有人之同意視為一種對於汽車支配的延長，例如父親同意其

子女使用管理其汽車，仍得以汽車所有人作為責任主體，從而亦無於此擴張被保

險人範圍之必要；但是如在受僱人以其所有之汽車為僱用人執行職務時，若認定

應以僱用人作為責任主體，則將被保險人之範圍擴及於經所有人同意使用或管理

汽車者，亦有其用處。總結而言，將「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納

入被保險人之定義應無何不妥之處。 

但「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此一規定亦突顯了加害人與被保

險人兩者最顯著之不同，亦即「被保險人」之範圍不包含「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

汽車之人」的部分。最為典型之例即竊盜駕駛造成交通事故，由於竊盜者並非汽

車所有人所同意使用或管理汽車之人，因此竊盜者不在被保險人之範圍內，此時

受害人應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再由特別補償

基金向身為加害人的竊盜者行使第 42 條的代位權。從此例中可再度看出，依據

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下的解釋，加害人之範圍係大於被保險人，而兩者

間之關係其實涉及了如何認定加害人（亦即責任主體）的問題。詳言之，若認為

只要對危險源具有一支配之義務、地位者即為責任主體，即便在竊盜駕駛造成交

通事故的情形，對汽車具有支配義務之汽車所有人仍為責任主體，亦為強制責任

險中之被保險人，受害人仍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但是在現行法的規定下，

由於受害人在竊盜駕駛造成交通事故時須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再由特別補

償基金向竊盜者行使代位權，換言之，即以竊盜者為責任主體。因此不得不將責

任主體的認定標準定位於事實上之支配力，而認為汽車所有人在汽車被竊盜時已

喪失其支配力而非責任主體。惟在立法論上，未來亦能考慮以支配地位作為責任

主體之認定標準，如此一來，一方面使得加害人與汽車所有人的範圍更趨於一

致，當然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汽車所有人的責任，其間涉及了政策的考量以及對於

責任主體歸責原因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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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請求權主體 

    依據本法第 7 條「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

過失，請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

償。」本條係請求權人向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的規定，其係以請求權人對於責任

主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基礎。換言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對於「保險給付

請求權人」之規定，亦為同法中「無過失責任之請求權主體」之規定。因此，以

下即自本法第 11 條關於保險給付請求權人之規定出發，推導出本法上無過失責

任之請求權主體的定義與範圍。 

第一款 請求權主體之定義與範圍 

    依據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239及第 3 項240，本法上無過失責任的請求權主體可依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受傷」或「死亡」兩種情形而區分：在受害人「受傷」時，

依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受害人」本人為請求權主體；在受害人「死亡」時，

依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第 3 項所定之人為請求權主體，原則上即為「受

害人之遺屬」，但其規定內容與向來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請求權主體差異頗大，

                                                 
239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人：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袓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24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 

「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額範圍內，

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保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餘額歸特

別補償基金所有。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保險

給付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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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予以妥適解釋亦屬難題。至於僅受「財物損害」之受害人則非本法上之請

求權主體。 

以下即依照受害人受傷或死亡兩種情形分別界定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請求

權主體，在受傷的場合，依本法係以「直接受害人」作為請求權主體；而在死亡

的場合，如受害人之遺屬、支出殯葬費之人等，則屬於「間接受害人」之請求權

主體。 

第一目 受害人受傷時 

    誠如前述，在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受傷時，請求權主體依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即為受害人本人。又依本法第 10 條第 2 項241
，受害人係指「因汽車交通事故

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依其定義即係指「直接受害人」而言。直接受害人並得

依本法第 27 條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請求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殘廢給

付，就此部分大致上並無疑問。 

    另外，於受傷後不治死亡的情形，就受傷部分的損害，例如傷害之醫療費用，

應認為得由直接受害人之繼承人繼承對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對保險人之

保險給付直接請求權。 

    在直接受害人受傷的情形，間接受害人在民法上可能享有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的慰撫金請求權。惟一方面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在

直接受害人受傷時，間接受害人並無請求權主體的適格；另一方面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給付標準，在直接受害人受傷時，所得領取之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或殘廢給

付，依其內容中亦無法推論出間接受害人之非財產上損害。綜合觀之，本法之無

過失責任並未包含間接受害人於直接受害人受傷時關於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請求

                                                 
24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0 條第 2 項 

「本法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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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若間接受害人欲請求該非財產生之損害賠償，僅得適用民法或其他特別法上

相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目 受害人死亡時 

    於交通事故中之直接受害人死亡時，可能的請求權主體依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第 3 項分別有「受害人之遺屬」及「支出殯葬費之人」。並且，

由第 3 項可知，需無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受害人遺屬時，支出殯葬費之人始得作

為請求權主體，因此支出殯葬費之人其順位係位於受害人遺屬之後，以下即依其

順序分別予以說明。 

（一）受害人之遺屬 

壹、與民法之衝突 

當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死亡時，依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以「受害人之遺

屬」為請求權主體，而其順位則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二）袓父母（三）

孫子女（四）兄弟姐妹。於受害人死亡時，該等請求權主體得依本法第 27 條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請求 150 萬元之死亡給付，且在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

人時，應依第 11 條第 2 項按其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 

然而依民法第 192 條及第 194 條所定之間接受害人至少包含了喪失扶養權利

之人、精神上受有痛苦之人、支出殯葬費之人、支出醫療及增加上生活上需要費

用之人。從而，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間接受害人與民法上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中之

間接被害人相比，不論在間接受害人之範圍、順位上皆有相當之差異。但不論本

款之增訂理由為何及其妥適性如何，自結論而言，皆須肯定本款第一順位至第四

順位之受害人遺屬即為本法上無過失責任適格之請求權主體。否則在其受領保險

給付或補償金後，若令保險人或特別補償基金得以其非適格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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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由，依民法第 179 條請求其返還不當得利之保險給付或補償金242，不僅使得

責任體系與責任保險之規定相互衝突，對於政府以政策性保險提供保障之保護對

象而言亦屬不公、不利。 

雖然結論上必須肯定本款第一順位至第四順位之受害人遺屬皆為本法上無

過失責任適格之請求權主體。但必須予以說明的是此等間接受害人所受之損害為

何？換言之，其作為「受『害』人」之資格為何？關於此一問題，涉及了本法上

損害之項目及其內容。並且，儘管本法無過失責任之責任體系需與民法之侵權責

任體系作一定程度的脫勾，但關於「損害」之概念，仍需借助民法上已發展成熟

之內涵。從而，關於間接受害人之概念及範圍，亦需借助民法第 192 條及第 194

條所定之間接受害人之概念，將兩者加以比較和對照，藉以界定本法上間接受害

人之意涵。 

 貳、分析：受有扶養權利喪失及精神上痛苦之人 

依民法第 192 條及第 194 條所定之間接受害人包含了喪失扶養權利之人、精

神上受有痛苦之人、支出殯葬費之人、支出醫療及增加上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

其中，「支出殯葬費之人」已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依第 11 條第 3 項置於較後順

位之請求權主體，因此將其排除，不與此處即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請求

權主體互相對照。 

而「支出醫療及增加上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其所受損害之發生階段，與

他者如扶養權利之喪失、精神上之痛苦、殯葬費等損害係於受害人死亡後發生不

同，其係於受害人受傷後至死亡之間所發生，本應由交通事故之直接受害人逕向

加害人請求賠償，如係由他人為直接受害人支出者，再由該他人向直接受害人或

其遺產依無因管理或其他法律關係請求返還。民法第 192 條之所以令該他人得逕

                                                 
242 亦有學者主張類似看法，而認為本法第 7 條直接請求權之請求權主體，應限於民法上所規定

之範圍。參考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203 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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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依其修正理由係為鼓勵熱心助人之風尚，及免除輾轉求

償之繁瑣243。然而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僅以「受害人之遺屬」作為請求權主

體，依同條第 3 項居於劣後順位之請求權主體亦僅有「支出殯葬費之人」，皆未

將「支出醫療及增加上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納入其規定。固然支出醫療及增加

上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可能同時係受害人之遺屬或支出殯葬費之人，但若其並未

重疊時，將造成法律適用不一致之問題。因此應認為「支出醫療及增加上生活上

需要費用之人」並非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此等「醫療及增加上生活

上需要之費用」亦非本法「死亡給付」所對應之損害。解釋上仍需以輾轉求償之

方式為之，亦即由汽車交通事故中之直接受害人依本法請求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後；如直接受害人已死亡，則由其繼承人繼承之。再由此等為其支出醫療及增加

上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向直接受害人或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等請求返還。 

從而本款所定「受害人之遺屬」在概念上應與民法中之「喪失扶養權利之人」

或「精神上受有痛苦之人」加以比擬。惟本文認為本款所定「受害人之遺屬」無

法類比為「喪失扶養權利之人」或「精神上受有痛苦之人」兩者中任一概念，而

需將「受害人之遺屬」認為係同時「受有扶養權利喪失及精神上痛苦之人」。蓋

不論將其比擬為其中任一概念，皆無法合理解釋何以本法僅保護其中之一者，而

不保護另一種受害人。換言之，若將受害人之遺屬比擬至其中之一，則受有另一

種損害之受害人勢必只能依民法或其他特別法之請求權基礎請求損害賠償，然而

於此就不同的損害或不同的受害人間區別其法律保護程度，其理由何在恐怕無法

給予一妥適之說理交待。因此僅能認為本款之「受害人之遺屬」為同時「受有扶

                                                 
243 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之修正理由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其於被害人生前為之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固可本於無因

管理或其他法律關係，請求被害人之繼承人或其遺產之管理人償還。但此項損害，原應由加害人

負最後賠償責任，為鼓勵熱心助人之風尚，及免除輾轉求償之繁瑣，基於加害人對於支出殯葬費

之人直接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同一立法理由，使此等支出醫療等費用之人，得逕向加害人請求損害

賠償，妥修正第一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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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權利喪失及精神上痛苦之人」。 

 參、殘存問題：與民法脫勾之解釋 

雖然已將本款之「受害人之遺屬」比擬為同時「受有扶養權利喪失及精神上

痛苦之人」，但並未完全解決問題。蓋不論民法上受扶養權利人之順位、要件，

或者慰撫金請求權主體之範圍，皆與本法所規定之受害人遺屬存有諸多歧異，應

如何予以解釋尚待探究。 

至於解釋之方向及理由，除了需配合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而與民

法作脫勾之解釋外，關於本款之修正理由亦值參考。其修正理由如下：「本保險

理賠案件極多，保險人因無完整調查權，由其確認請求權人身分、支出項目及金

額頗為費時，如因延宕理賠造成請求權人權益受損，亦與本法第 1 條規定『迅速

獲得基本保障』立法目的有違。故為使保險給付快速可行，並參酌保險業者反應

意見及理賠作業實務需要，關於請求權人之範圍及順位，參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第 6 條規定，並兼顧民法第 194 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增訂第 1 項第 2

款規定。244」從中可以得知立法者之所以為本款之增修，一相當重要之原因即在

於「迅速填補受害人之損害」，以下即依此等方向分別予以討論。 

一、喪失扶養權利之人 

首先就「喪失扶養權利之人」而言，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民法第 1116

條以下之規定至少有如下之差異：（1）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請求權主

體之順位，與民法第 1116 條及第 1116 條之 1 所定受扶養權利人之順位245不盡相

                                                 
244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42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245 民法第 1116 條 

「受扶養權利者有數人，而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不足扶養其全體時，依左列順序，定其受

扶養之人：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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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中較為重要而明顯之差異有：Ⅰ本款將「祖父母」置於第二順位，劣於民

法上之第一順位；並將「子女」置於第一順位，優於民法上之第二順位。Ⅱ本款

忽略了「家屬」、「家長」、「夫妻之父母」及「子婦、女婿」等在民法上擁有受扶

養權利之主體。（2）本款所定之請求權主體，無需再具備任何其他之要件，即可

獲得損害填補。但依民法第 1117 條，因不同的請求權主體而分別加諸有不能維

持生活或無維生能力等要件上之限制，始具備受扶養之權利246。 

此等本法與民法間之歧異，恐需認為係本法獨立於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否

則如欲強將民法上所定扶養權利人之順位與本款所定請求權主體之順位相比，將

造成適用上之紛亂及實務困擾。而兩者在受扶養要件上之差異亦同此理，若欲就

本款所定請求權主體加諸民法上關於受扶養要件之限制，實係加諸本法所無之限

制而與強制責任保險之給付要件相扞格。 

雖然上述之結論係因牽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現行之規定所不得已作出之

解釋，同時關於本款之修法增訂似亦僅係逕行仿效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6 條及勞

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但由其修法理由「迅速填補受害人之損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家屬。 

 四、兄弟姊妹。 

 五、家長。 

 六、夫妻之父母。 

 七、子婦、女婿。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 

受扶養權利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按其需要之狀況，酌為扶養。」 

民法第 1116 條之 1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

血親尊親屬同。」 

246 民法第 1117 條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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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宗旨觀之，此等本法與民法間之歧異亦有其理。以民法上之受扶養要件而

言，若欲於進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時，由保險人審查請求權主體是否

確係不能維持生活或無維生能力等，未必為保險人能力所及，且勢必將造成保險

給付之拖延，難以達成迅速提供受害人保障之目標。而在受扶養權利人之順位

上，亦有類似問題，例如本法所無之民法上受扶養權利人如「家屬」、「家長」等，

其身分之認定247相較於血親或配偶應需耗費較多之程序成本，誠如修法理由所

言，在保險人無完整調查權之情形下，若需由其確認此等請求權人之身分，勢必

因費時而延宕保險給付，有違迅速保護受害人之目的。至於「祖父母」及「子女」

在本法與民法間順位之對調，或可認為係現代之價值觀已由傳統強調「敬老尊賢」

轉變為著重於子女，尤其係未成年子女之保護，從而所為的一種調整。 

二、受有精神上痛苦之人 

其次，就「受有精神上痛苦之人」，將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民法第 194

條相比，民法第 194 條僅以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作為主體，然而依本款規

定，在無第一順位即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時，第二順位至第四順位之祖父

母、孫子女及兄弟姐妹亦得依其順位而受領保險給付。 

同樣地，此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與民法規定之差異，亦應認為係本法獨立

於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否則如不肯認祖父母、孫子女及兄弟姐妹等得作為本法

無過失責任之慰撫金請求權主體，卻又令其得受領本法責任保險之保險給付，將

造成侵權責任與責任保險相衝突之情況。 

                                                 
247 民法第 1123 條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民法第 1124 條 

「家長由親屬團體中推定之；無推定時，以家中之最尊輩者為之；尊輩同者，以年長者為之；最

尊或最長者不能或不願管理家務時，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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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與前述「喪失扶養權利之人」略有不同，亦即本法所保護之「受有精

神上痛苦之人」範圍，除了民法原定之「父母、子女及配偶」外，更擴及至「祖

父母、孫子女、兄弟姐妹」。而此等保護範圍之擴大是否具備適當之理由亦值研

究248，詳言之，若賦予「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姐妹」此等主體「精神上痛苦」

的損害填補不具適當之理由，而認其無保護之必要，亦非「適格之受害人」，則

根本無修法理由所言之提供其迅速保障之必要，而此點亦可能為學說上所質疑或

批評之處249。 

關於此一問題，即本法就「精神上痛苦」之認定擴大間接受害人範圍，本文

認為並非毫無合理性，甚至可抱持正面的評價予以看待，以下即就本文粗淺之理

由予以說明：（1）即便係民法本身，亦有認為其就身分關係之認定應予以擴大或

放寬，例如事實上夫妻、非婚生子女等，亦可突破民法第 194 條、第 195 條所定

之身分關係，而受到民法之保護250。（2）本法雖然擴大了對於受有精神上痛苦之

人的保護範圍，但有順位上之規定，且第一順位之父母、子女及配偶仍與民法第

194 條相同。因此，本法與民法之脫離程度不至於過度衝突或扞格而使人難以接

受。僅在無第一順位之父母、子女及配偶時，始有保護之主體範圍較民法擴大的

現象，而在此種交通事故中死亡之直接受害人無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情形，亦應

可推斷其與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姐妹等人之關係親密程度更勝於常情，而有予

以擴大保護之必要。（3）如前所述，在死亡之受害人無父母、子女及配偶時，祖

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姐妹等人之精神上痛苦非無保護之必要性。同時為了達到迅

速賦予保障的目的，本法之規範勢必與向來的民法規定作一定程度的脫離，不論

                                                 
248 其實在「喪失扶養權利之人」也並非全無保護範圍擴大的問題，例如就「能維持生活之父母」

或者其他「能維持生活或有謀生能力之親屬」等，雖然不符民法受扶養之條件，但仍能獲得本法

之保護，亦屬於一種保護範圍之擴大。不過其保護範圍擴大之原因主要係為了降低程序上之成本

而省略條件上之認定，相較於此，本法擴大「受有精神上痛苦之人」保護主體之範圍，更需交待

實體面之原因，而不能僅以節省程序成本作為理由。 
249 如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199 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250 參考陳秋君，「論侵害身分法益之民事責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論文，20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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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損害賠償的定型化、定額化，或受害人的認定上都有同樣的情況。因此，為了

節省實際認定或審酌此等間接受害人資格之程序成本，逕予擴大並明定一定的範

圍及順位亦係較為合宜之作法。 

（二）支出殯葬費之人 

依本法第 11 條第 3 項前段，當汽車交通事故中之受害人死亡，且無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額範圍內，得向保險

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換言之，為直接受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

亦係本法無過失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惟係位於劣後順位之請求權主體，僅於無受

害人之遺屬時，始為適格之請求權主體。且其可獲得填補之損害應依本法第 11

條第 4 項所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表公告251」計算，其最高

限額為 30 萬元。 

第二款 小結：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相異之評價252 

    綜合上述可知，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主體與向來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中之請求權主體，兩者之間不論在主體之範

圍、順位上皆有一定程度之差異。而此等差異之結果，一部分原因固然可能係因

立法上之疏漏；但另一方面也反眏出為達實務上能迅速保障受害人之目的所為之

調整，而不得不與民法為相異之規定；並且在有限之資源下，必須排除對於部分

受害人之保障，就不同的損害及受害人為不同程度的法律保護。 

    就本法與民法就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規定上差異，約有下列各點： 

（1）不包含受有財物損害之受害人。 

                                                 
251 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 4 字第 09402561341 號函發布「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表公告」，詳見附錄 
252 應認定何人為受害人，並進而作為請求權主體之問題，勢必需要考量何種「損害」為法律所

承認及保護。但本文於此先以向來民法上受害人範圍出發，比較並探討本法上受害人範圍之合理

性。至於損害的詳細問題仍留待之後相關章節討論。 



 

 129

（2）直接受害人於交通事故中受傷時，不包含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間接受害人。

（民法 195Ⅲ） 

（3）直接受害人於交通事故中受傷但未至殘廢時，不包含直接受害人之非財產

上損害。（民法 195Ⅰ） 

（4）直接受害人於交通事故中死亡時，不包含為其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

費用之人。（民法 192Ⅰ） 

（5）直接受害人於交通事故中死亡時，雖包含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但居於劣

後順位。（民法 192Ⅰ） 

（6）直接受害人於交通事故中死亡時，雖包含喪失扶養權利之人、受有非財產

上損害之人，但不論在範圍、順位及條件上皆與民法不同。（民法 192Ⅱ、194） 

以（1）而言，依本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253，即可得知為了避免汽車所有人

負擔過重及複雜化此等政策上之因素，其已被排除在本法之保護範圍外，並為立

法者所明確表示之取捨254。 

而關於（2）（3）被本法排除保護之受害人或損害，係依本法關於請求權主

體及給付標準之規定所推論得出之結果，無法得知係立法者有意之排除或無意之

忽略。但以（2）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間接受害人而言，即便在民法之損害賠償

實務上似亦不多見，其所造成之影響或與民法之差距或許較為輕微。至於（3）

直接受害人之非財產上損害，或可推論係立法者認為在受害人受傷未至殘廢程度

時，其精神上之痛苦較為輕微，而基於資源有限之情況下，將其排除在本法之保

障外。但不論如何，將來若能將此等損害亦納入本法保護應較為妥適，並可透過

                                                 
253 「汽車交通事故所致損害可分為二：一為人體傷亡，一為財物損害。因本法採限額無過失制，

實施初期為免汽車所有人負擔過重且避免複雜化，參照日本及英國等國立法例，明定本法在對車

禍受害人所遭致之人體傷亡提供基本保障，即一定金額之保障，至於超過法定限額之人體傷亡損

害及財物損害，則屬任意保險之範圍。」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

2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254 至於就此等取捨之討論及評價，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二項「損害」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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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標準之訂定予以控制，否則於同一事件中，割裂當事人適用法律之依據、程

序，對當事人亦屬不利。 

在（4）（5）為直接受害人支出殯葬費、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亦

與上述之情況類似，亦即，其被排除在本法保護之外或被置於較低之保護順位，

或係因為立法者認其值得保護之程度不若喪失扶養權利及受有精神上痛苦之受

害人遺屬。況且解釋上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仍得透過本法之「傷害醫療

費用給付」獲得損害之填補。因此，就此一結果在價值之取捨上亦非不能為人所

接受。 

至於在（6）之間接受害人雖係與民法上受扶養權利之喪失及非財產上損害

對應，但由於不論在範圍、順位及條件上皆與民法規定不同。因此應認為僅係借

用此等民法上之概念，但其內容已與民法脫離而自成體系，其理由主要在於迅速

提供受害人保障之目的，同時也造成了保護範圍較民法擴大之結果。就此一與民

法相異之現象，雖然可透過解釋而合理化其結果，但是與民法扞格之規定方式，

將來是否會造成實務適用法律之困擾，亦尚值觀察。 

第二節 責任成立要件 

    由於本法之責任體系採取無過失責任之規範模式，在責任成立要件上已無需

加害人之過失。原則上僅需對於動力車輛此一危險源造成他人之損害，損害賠償

責任即行成立。換言之，動力車輛之利用活動、損害，及兩者間之因果關係，即

為本法無過失責任之責任成立要件。因此，動力車輛之範圍為何？何等動力車輛

之利用方式可被認為交通事故？本法所肯認之損害為何？因果關係又應採何等

標準？凡此皆為本節之討論重點。 

此外，由於汽車之使用或管理本身並無不法，即無違法性的問題。從而在本

法無過失責任之責任成立要件中，並不需具備違法性此一要件，此亦為其與傳統

之民法侵權責任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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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汽車交通事故 

第一款 汽車之定義與範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稱之汽車，依第 5 條255之規定，至少包含了第 1 項「公

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及第 3 項「特定之非依

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使得本法汽車之定義略呈混亂，這

三者之內容及關係為何，應如何妥當地解釋及界定本法汽車之範圍，此為首要應

予探討之問題。 

其次，依本法第 5 條第 3 項，將本法之汽車再區分為「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

汽車」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此一區分之目的為何，亦為本法上一

令人困擾之問題。 

第一目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汽車 

    關於本法所稱之汽車，於本法 2005 年修正後，將舊法第 3 條移列至第 5 條

第 1 項，就本法所稱之汽車仍係指「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

之動力機械」。此外，並增訂了第 2 項和第 3 項，依其修法理由，第 2 項係為表

明機車亦屬於本法之汽車範圍256；而第 3 項前段則再就本法之汽車範圍為一補充

規定，因此本法之汽車尚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

車輛」。 

                                                 
25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5 條 

「本法所稱汽車，係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另本法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所定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

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256 由於第 5 條第 2 項係依照余政道委員等 38 人提案修正通過，故本項之增訂理由係參照余政道

委員等 38 人之提案說明，參閱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462 號，政府委員提案第 9764、

3881、5299、4316 號之 1，2005 年 1 月 12 日印發，討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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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本條第 3 項授權行政院金管會及交通部所訂定之「汽車之範圍及應

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257，本法汽車之範圍如下： 

（一）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 

（二）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所稱動力機械，指無須依賴其他車輛運送，可逕依

自備之動力及傳動系統、車輪或履帶移動之機械。 

（三）其他動力車輛：其他各種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

但不包括下列： 

（1）依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之動力式輪椅、醫療用電動代步車。 

（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經審驗合格之電動輔助自行車。 

（3）最高時速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下且重量 (含電瓶，但不含附載之人或物) 四十

公斤以下之其他動力車輛。 

綜合上述本法第 5 條及行政主管機關之公告可以得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上之「汽車」包含「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所規定之汽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及「其他動力車輛」，以下即先就三者之內容予以說明。 

首先，就「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258所規定之汽車」的部分，係指「非依軌道

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另外，依本法第 5 條第 2 項，機車亦屬

於其範圍，惟即便未有本項規定，解釋上機車亦本即該當於非依軌道或電力架

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 

在「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的部分，其中「動力機械」之定義依據上開行政

主管機關之公告，係指「無須依賴其他車輛運送，可逕依自備之動力及傳動系統、

車輪或履帶移動之機械。」不過從「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的名稱可知其尚需以

                                                 
257 民國 94 年 6 月 1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四字第 09402561231 號、交路字第

0940031821 號。詳見附錄 
258 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 

「汽車：非依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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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道路」為要件，但是「非行駛於道路之動力機械」為何被排除在外？其危

險程度是否較行駛於道路者低？或者，非於道路上所發生之交通事故是否即不在

本法之保護範圍內259？關於此等問題，應認為本法無過失責任其歸責之客體即在

於「汽車」或「動力車輛」此等危險源，利用此等危險物品所發生之事故即應有

本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不因其利用之方式、型態或地點等之不同而有差別。除

非得以明確論證非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其危險性較低，始得將其排除在本法無

過失責任之適用範圍以外。但觀察比較法上不論德國、法國或日本等國對於汽車

之定義皆未以「行駛道路」作為限制之要件260。而我國實務見解就在私人工廠用

地所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曾有判決認為仍應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適用261，

從中亦可推論出是否行駛於道路對於汽車之危險性而言並非重點。甚且，若立法

者果真認為行駛道路與否對於危險程度之高低有所影響，則本法上另外兩項種類

之汽車----「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所規定之汽車」及「其他動力車輛」----亦應

具備此一要件之限制，然而其等並未加諸此項要件262。則何以獨獨在「動力機械」

加諸「行駛道路」之限制即產生疑義，或係因為擔心將「不具運輸功能之機械工

具」誤納入本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範圍，但以是否「行駛道路」作為其概念之界

                                                 
259 在「交通事故」之界定亦有相同之問題，亦即交通事故發生地點是否限於道路？詳見下款「交

通事故之定義與範圍」之討論。 
260 德國道路交通法中所指之汽車，依同法第 1 條第 2 項之定義，係指「無須依軌道，而藉由機

械力移動的陸上交通工具」其僅依同法第 8 條就「行駛速度不超過每小時 20 公里之汽車」以危

險性較低為由排除在該法第 7 條危險責任之適用範圍以外。 

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中的「陸上動力車輛」，就「陸上」之認定亦採寬鬆標準，不論是

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抑或私人土地皆屬之。 

日本判例（東京地判昭和 43 年 12 月 26 日交通民集 1 巻 4 号 1548 頁）就僅在工廠內使用的

堆高機，亦不因其未在道路上使用而不予適用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 
26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4 年度保險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此一判決之重點在「交通事故發生地點

之限制」，但仍可藉此推論出汽車此一危險源是否在道路上使用對於危險程度之高低並非重點。 
262 反倒是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於 92 年修法前就汽車之定義有此限制，其修法前之規定如下：「汽

車：指在公路及市區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修正後則將「在公

路及市區道路上」之部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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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並不妥適。總之，關於「汽車」之定義，不論係「動力機械」或「動力車

輛」，皆不應以「行駛道路」作為其概念之要件或內涵。 

在「其他動力車輛」的部分，依行政主管機關之公告其定義為「其他各種非

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此一類別之增訂係為避免本法就

汽車之範圍有所遺漏，所為補充性之一般規定263。而定義上加諸「運輸功能」之

要件為其特點，與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陸上動力車輛之概念相近264。由於

其解釋上所能包含的範圍十分廣泛，前列兩種類別之汽車所未能包含者即可歸類

於此，如前述之非行駛於道路之動力機械即為一例。 

最後，「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尚將

動力式輪椅、醫療用電動代步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排除在本法之汽車範圍外，

主要原因係因其危險性較低265，應無適用本法無過失責任之必要。 

                                                 
263 參閱「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之說明「汽車之範圍恐

因無法因應科技進步及民眾需求而增加之車輛種類致生遺漏，爰依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另於

第一點第三款增訂其他動力車輛之一般性之規定，以補其不足。」 
264 法國實務上對於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陸上動力車輛」之定義，主要有三項概念上之特徵：

（1）具備運輸功能（2）使用於陸上（3）具有動力性。 
265 參閱「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說明 

「依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使用名稱一致之動力式輪椅、醫療用電動代步車及經審驗合格

之電動輔助自行車，依其速度、結構，通常不至因使用管理致他人重大傷害，且與其他汽車發生

事故時，其使用人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汽車交通事故之事故汽車若全為

無須訂定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時，其駕駛人不受本法保障，若將該等車輛認係本法汽車範圍，則與

拼裝車或非法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等車輛發生事故致死傷者，不得申請補償，似有違本法立法意

旨，爰於第一點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俾排除於本法之汽車範圍。」 

    「若有其他動力車輛，按其速度、重量小於電動輔助自行車者，併予納入非本法規定汽車之

範圍，爰於第一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俾求公平合理。」並參照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驗作業要

點之附件一可知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最高時速在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下(若超過時速三十公里，三秒

內即自動斷電)，且重量 (含電池) 在四十公斤以下。因此如有其他動力車輛之最高時速及重量亦

在此標準之下，則其危險性理應不大於電動輔助自行車，而亦可排除在本法汽車之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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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修法後適用本法之汽車範圍更為擴張，除了排除少數危險性較低

之車種外，大部分之車輛種類皆屬本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對象，此亦符合擴大保

護受害人之精神。 

第二目 「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之區分？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汽車，其定義及範圍除如上所述之外。在本法修正

後，依第５條第 3 項後段尚進一步將本法所稱之汽車區分為「應訂立本保險契約

之汽車」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依其修法理由，「無須訂立本保險

契約之汽車」於發生交通事故時，請求權人應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4 款向特

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266。至於「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其範圍，依「汽車之

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如下所示： 

（一）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但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

第 2 條規定之軍用車輛於作戰期間，不在此限。 

（二）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3 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之動力機械。 

（三）汽車牌照報廢、繳還、繳存、繳銷、吊銷或註銷後仍行駛之汽車。 

針對此一修法後就本法汽車再行分類之增訂，令人疑問者在於此等分類之理

由為何？是否合理而有其必要？行政主管機關依此分類所為之上開公告內容又

是否妥適？以下即就等問題進行討論。但首先應予強調者，即凡屬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上之汽車，即應有本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不論係「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

汽車」或「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皆然。 

將適用無過失責任之汽車區分其須否加入強制責任保險，此等區分作法之理

由，參考比較法上之規定，或係因為無庸擔心其賠償能力，因而令其無須加入強

                                                 
266 而「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原則上係由請求權人向責任保險人請求保

險給付。但在汽車應投保而未投保或汽車之使用管理係未經同意時，請求權人即應分別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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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責任保險。以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為例，依第 10 條267規定，原則上將「公

務用途之車輛」及「在道路以外運行之車輛」排除在強制加入責任保險之範圍以

外，主要原因即在於不需擔心其賠償能力，蓋如公務用途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

時，係以政府或其他公法人作為責任主體，因此無庸擔心其賠償能力；而在道路

以外運行之車輛，例如在工廠、工地等運行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已有勞動災

害補償保險之適用，亦無需擔心其賠償能力。 

又如德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中各款所定之汽車種

類無須負同法第 1 條之強制投保義務，如第 1 款至第 5 款即將「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等多種公法人所保有人之車輛」排除在強制投保之範圍外，亦係因為無庸擔心

其賠償能力，而免除其投保義務。 

而回頭檢視我國法之情況，修法理由僅表明「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發生交通事故時，應由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但並未說明其為此等區分之理由。

而從上開行政主管機關公告可以得知，除了「作戰期間之軍用車輛」及「無須請

領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外，其餘本法上之汽車原則上皆屬「應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若以前述比較法上之理由「無庸擔心其賠償能力」來檢視本法上「無

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就「作戰期間之軍用車輛」而言，若其發生交通事

故，應係以政府為責任主體而無庸擔心其賠償能力，但令人質疑者在於政府所使

用或管理之車輛，應不限於「軍用」車輛，亦絕不必限於「作戰期間」。且若免

除其投保義務之理由確係無庸擔心其賠償能力，即不應如修法理由所言，由特別

                                                 
267 日本自賠法第 10 條 

「第五條及自第七條至前條之規定，關於國或其他政令所定之人為供政令所定業務或用途而供運

行之用之汽車，以及道路（指道路法【昭和二十七法律第一百八十號】之道路、道路運送法【昭

和二十六年法律第一百八十三號】之汽車車道及其他供一般交通用之場而言。以下同）以外之場

所供運行之用之汽車，不適用之。」 

條文中所提之自賠法第五條及自第七條至第九條之五係關於責任保險契約之強制締結的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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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基金負責補償受害人，而應由政府自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268。則其之所以將

「作戰期間之軍用車輛」列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應係因其於作戰

期間時難以辦理投保強制責任險之事宜，從本法第 6 條269之修正理由「軍用汽車

於戰時使用，因係國家遭逢不可抗力之變故時期，辦理訂定保險契約事宜恐有所

不逮」亦可得出相同之理由。 

而在「無須請領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亦有相同之理由，蓋此等動力機械

因為無須請領臨時通行證，就行政管理之角度即較難以責其為投保強制責任險之

事宜。而此等以是否須請領臨時通行證將動力機械所為之區分，或係因為沿襲舊

法270及相關交通法規之分類，或係因為行政作業上之方便。但無論如何，「無須

請領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既屬本法上之汽車而有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適用，

則其何以無須訂立強制責任保險契約仍令人不解亦無法給予合理之交代。 

總結而言，本法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

汽車」之區分相當令人困擾。屬於本法上之汽車者即應負本法上之無過失責任，

                                                 
268 例如德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 條第 2 項即明定政府或其他公法人所保有之車輛發生交通

事故時，其應自負與保險人相同之責任。此為「附加責任理論」，參考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81~82 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當然，亦可由特別補償基金補償受害人後，再向政府行使代位權。應採行何種方式尚涉及了

程序成本之問題。 
269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6 條係關於「投保義務人」之規定，其第 1 項規定「應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軍用汽車於非作戰期間，亦同」換言之，就應強

制加入責任保險之範圍界定，可從「車」或「人」的角度分別予以規範，本法第 5 條及依其訂定

之行政主管機關公告係從「車」的角度，第 6 條則係自「人」的角度予以界定。 
27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法前之施行細則第 2 條將「動力機械」定義為「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八十三條規定，應請領臨時通行證者」，例如移動式起重機，而無需請領臨時通行證者則如農

用曳引機、堆高機、挖土機、吸盤式怪手。 

    因此在舊法時代，「無需請領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並不屬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汽

車，若發生交通事故時，並無本法之適用，受害人自亦不得受領本法之保險給付。在修法後，至

少已屬本法上之汽車，但係無需訂立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受害人尚可由特別補償基金受領補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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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正當理由之情況如賠償能力不虞匱乏者，卻無須令其訂立本法之責任保險契

約。不僅缺乏充分說理，亦對其他被保險人不公，蓋當此等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

之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受害人得向特別補償基金受領補償金，然而特別補償基

金之收入有九成以上均為汽機車所有人所繳保費中之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所聚

集而成271。 

第二款 交通事故之定義與範圍 

第一目 使用或管理汽車所致之事故 

汽車交通事故之定義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3 條272，係指「使用或管理

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其中「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

或死亡」的部分其實分別涉及受害人、損害及因果關係的問題，故於此討論之重

心將置於「使用或管理汽車」的部分，其他部分之問題則於相關章節中予以討論。 

因此，定義交通事故之重點應在於「使用或管理汽車」之部分，交通事故即

指使用或管理汽車所致之事故，而交通事故之範圍亦需依靠「使用或管理汽車」

之概念加以界定。至於「使用或管理汽車」應如何理解及解釋，參考其立法理由

273，可知條文採取「使用」、「管理」之用詞係為擴大解釋利用汽車之方式與形態，

從而亦擴大了交通事故概念之範圍。尤其強調不論「動態」抑或「靜態」的利用

汽車方式，皆包含在內。詳言之，汽車於行駛中或發動中所致之事故當然該當於

                                                 
271 陳定輝，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重要原則初探----以新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為例，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 68 期，91 頁，2005 年 3 月。 
272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3 條 

「本法所稱汽車交通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 
273 舊法第 12 條之立法理由「……不論處於動態或靜態，凡汽車所致之事故均受本法之保障，爰

參照現行汽車保險單及美國立法例，擴及因汽車之所有、使用或管理所致之事故，不以汽車之行

駛或使用所致者為限。」其中「因汽車之『所有』…所致之事故」於 2005 年修正時已被刪除。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48~49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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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而汽車於停車中或拋錨時所致之事故同樣亦屬交通事故。例如將汽車

停車於路口轉角處，阻檔他車之行車視線致生事故；或汽車於拋錨時未設警告標

誌，使他車未能及時閃避而發生事故；或貨車於操作吊桿時，因吊帶斷裂致物體

掉落壓死他人等，凡此皆屬於本法所稱之汽車交通事故。 

大體而言，「『使用』或『管理』汽車」之解釋應朝較為寬鬆之方向，自危險

責任歸責原理之觀點，控制支配汽車該危險源之人既應作為歸責之主體，則不論

其以何種方式控制支配該汽車，因此所生之事故，皆應被認為是汽車交通事故。

而採行較為寬鬆的認定，亦有利於受害人迅速獲得損害填補，俾符合本法之立法

意旨。 

第二目 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之限制？ 

汽車交通事故之定義已如前述，但尚有疑問者係交通事故發生之地點有無限

制？蓋本條之修法理由中有下列之文字說明：「基於本法立法目的在於維護道路

交通安全，因此諸如農業機械在田中收割，動力機械在工廠操作，挖土機在工地

施工，汽車在地下室中因未熄火導致一氧化碳中毒，工人清洗大型油罐車之油槽

等均不在本法保障範圍之列……274」由上述之修法理由觀之，本法上之汽車交通

事故似乎限於發生在「道路」者，其他如發生在「農田」、「工廠」、「工地」、「地

下室」等處者即非屬本法上之汽車交通事故。惟，針對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之

限制是否有其必要？因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之不同而決定其是否受到本法之保護

又有無合理性？若無充分之理由區別其間法律保護程度之差異，應宜一概納入本

法所稱之汽車交通事故之範圍，同樣接受本法之保護才是，否則對於被害人顯有

不公。 

而在修法理由所舉之例中，在「工廠」、「工地」所發生之交通事故，可能同

                                                 
274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49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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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為職業災害事故，而涉及了職業災害補償的問題，若擔心受害人同時受領兩

份給付有超過其實際損害之虞，而認為應優先適用由其中一項社會保障制度，亦

應於法律中明訂其適用之順序或相關規定。在未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不宜

逕自將在「工廠」、「工地」所發生之交通事故排除在本法之保護範圍外。更何況，

職業災害補償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競合的情形，亦不僅限於在「工廠」、「工

地」所發生之交通事故，即便在「道路」上發生之交通事故，亦可能同時涉及兩

項給付之競合、抵充等問題，目前實務見解就兩者間的適用關係亦仍有歧見。因

此根本之道在於解決兩者之交錯適用關係，而非就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地點施加

限制。 

至於在「農田」、「地下室」等地所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即更未見其區別之

理。不論係在「道路」抑或「農田」、「地下室」乃至於其他「私人土地」上使用

或管理汽車，其危險程度並無明顯不同，所因此發生之事故，亦應皆屬本法上之

汽車交通事故，而同受本法無過失責任之保護。 

而我國實務之見解似亦認為本法上之汽車交通事故並不限於發生在「道路」

者，例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4 年度保險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即認為在「私人工廠

之用地」所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仍應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適用275。 

此外，在比較法上，不論係法國的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或日本的自賠法亦

均未就汽車交通事故施以發生地點上之限制。法國實務見解認為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之交通事故之概念，與事故發生之地點是否在「供公眾通行的道路上」

                                                 
275 本案例係自用大貨車在私人工廠用地內發生交通事故，法院認為「……所謂「汽車交通事故」，

依修正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2 條規定，並無發生事故地點的限制，該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將之限於道路、停車場或其他供汽車通行之地方，乃增加母法所無的限制，應屬無效，另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為定型化契約，其將「汽車交通事故」定義為被保險汽車於道路、停車

場或其他供汽車通行之地方，發生交通事故，將「道路」定義為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

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顯然違背該法保障交通意外事故受害者迅速獲得基本理賠的立法

意旨，依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亦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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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不論係在農地、林地、工地、停車場、庭院、廣場、裝卸貨區或倉庫等地

點，只要是基於汽車運輸目的所引起之事故，即為該法上之交通事故，而受到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的保護276；而日本的自賠法第 10 條277係將在「道路以外之場

所」運行之汽車，排除在應訂立強制責任保險之範圍外，主要原因是不需擔心這

類在道路以外運行車輛之賠償能力，蓋其若於工廠、工地等運行之車輛發生交通

事故時，已有勞動災害補償保險之適用，因而無需擔心其賠償能力。但須注意的

是該種車輛僅係無需投保強制責任險，仍須負運行供用者責任，因此日本之自賠

法同樣未將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地點限於「道路」之上。足見外國法上亦不認為

發生在道路以外的汽車交通事故無保護之必要。 

綜上所述，若未有明確而充分的理由，本法之汽車交通事故不宜在事故發生

之地點上有所限制，否則將不當地限縮對於汽車交通事故中被害人的保護。而修

法理由創設本條文義規定以外之限制，應認其不具任何規範效力。倘若認為確有

若干應予排除在汽車交通事故範圍以外之情形，亦宜直接於條文中規範，並明確

交代其理由。 

另外，關於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地點，尚有一雖未在修法理由中提及但實際

上可能產生疑義的例子，即「賽車場地」。廣義而言，在賽車場地進行汽車競速

或越野等比賽，亦應屬於一種利用或管理汽車的形態，若因而發生事故，亦應在

汽車交通事故之概念範疇內。但考量到賽車活動的特殊危險性，若認為應由從事

                                                 
276 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五卷第三期，38 頁，

2006 年 5 月。 
277 日本自賠法第 10 條 

「第五條及自第七條至前條之規定，關於國或其他政令所定之人為供政令所定業務或用途而供運

行之用之汽車，以及道路（指道路法【昭和二十七法律第一百八十號】之道路、道路運送法【昭

和二十六年法律第一百八十三號】之汽車車道及其他供一般交通用之場而言。以下同）以外之場

所供運行之用之汽車，不適用之。」 

條文中所提之自賠法第五條及自第七條至第九條之五係關於責任保險契約之強制締結的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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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特殊危險活動者另行投保責任保險，而在政策上將其排除在本法適用之範圍

外，亦非不可，但誠如前段所述，此等基於政策上考量所作之排除，應於本法明

文規定後，始可肯認其規範效力，以利於被害人之保護。 

第三款 從比較法探討我國「汽車交通事故」定義之妥當性 

第一目 汽車 

    觀察比較法上對於「汽車」之定義方式，多係以一特定之概念作為界定，如

有例外之危險性較低者再另行規範予以排除。例如德國道路交通法係以「無須依

軌道，而以機械力移動之交通工具」；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則為「非依軌道

或電力架線，而係依原動機，以在陸上移動為目的所製造者」；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則為「陸上動力車輛」278，並透過實務為其加諸「運輸功能」之要件。 

反觀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就汽車之定義卻有三種類別，彼此之間亦非無

重疊。固然在修法後其所能涵蓋之範圍更為廣泛，大部分之動力車輛皆屬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上之汽車，對於交通事故中之受害人亦無不利。但此等規定方式在

法律之明確性上仍有不足，使人易生紛亂之感，未來若能再予修正應較為合宜。 

以現行規定之三種類別而言，「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其將範圍限於「行駛

道路」之不妥已如前述，且此等動力機械解釋上亦非不能為其他種類汽車之定義

所包含，故應刪除為宜。而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即「非依軌道或電力

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其定義與德、日大抵相同；至於修法後所新增

之「其他各種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則與法國之規定

相似。兩者之定義基本上皆應可涵蓋大多數本法所欲規範之動力車輛，惟後者加

諸了「運輸功能」之要件，倘若未來將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此一類別刪除，未免

                                                 
278 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但書，將「依其固有軌道行駛之火車或電車」排除在該法之適

用範圍外。因此此等依軌道或架線行駛之火車、電車等，不論在德國、法國或日本，皆被排除在

汽車交通事故之危險責任其適用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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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若干無需適用本法之動力機械亦一併納入，如農用機具或不具運輸功能之工作

器具等，則以後者「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作為本法汽車之定義似較妥

當279。 

第二目 交通事故 

比較法上針對交通事故其概念掌握之重點各有不同，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

法律係以「有關於陸上動力車輛之使用」及「意外事故」兩項特徵來掌握「交通

事故」之概念，其中「有關於陸上動力車輛之使用」與本法「汽車之使用或管理」

類似，皆係自動力車輛之使用型態出發，而法國實務就此項特徵之界定，如同該

法上之陸上動力車輛，亦要求需具備運輸功能之目的，或可供未來我國實務上發

生特殊案例時之參考。至於「意外性」此一特徵本身之正面界定亦非易事，若自

反面排除被害人故意引起之事故，似自免責事由予以規範即可280，以免增加概念

上之紛擾。 

而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則係以「將汽車依該當裝置之用法而使用」掌握

交通事故的定義，雖然亦係自汽車之使用角度出發，但毋寧說日本學界與實務之

探討重點皆係圍繞在「該當裝置」之定義與範圍上，亦即從使用汽車之何等構造

的觀點加以討論。而歷經學說上之討論及實務之發展，亦已將「該當裝置」之解

釋從過往的引擎裝置或行駛裝置擴展，汽車整體所固有之裝置皆屬之。大體而

言，日本法上對於汽車裝置範圍界定之問題，在我國法之規定下應不至發生，蓋

                                                 
279 詳言之，舊法係以「公路法第 2 條第 8 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作為本法

汽車之範圍，可認為其係以「行駛道路」之要素界定動力機械適用本法與否。但以之作為區分標

準對於本法之適用範圍限制過多而有不妥，尤其舊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更將「應請領臨時通行證」

作為「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之要件，誤將行政監理之因素混入，造成其適用之範圍更加限縮。 

    因此，捨棄以「行駛道路」甚至「應否請領臨時通行證」等概念作為區別何種動力機械應有

本法適用之界定標準後，仍需新的概念外延以界定適用本法之動力機械之範圍，否則動力機械本

身之涵義可能過於廣泛，在此情況下似以「運輸功能」之具否作為其界定標準較為妥適。 
280 不論在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或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若因被害人之故意行為致生交

通事故者，皆得作為加害人免責之事由。其詳細內容請見本節第四項「免責事由」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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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13 條已採用使用或管理「汽車」之用語，無需再予解釋甚至限縮其意涵；

而日本法上對於「使用」之解釋亦略嫌狹隘，而往往將靜態之單純停車狀態排除

在外，此為我國法在相關解釋上所應注意，惟本法第 13 條尚加諸「管理」之用

語，解釋上亦應不至有不當限縮之情況。 

總結而言，本法第 13 條以「使用或管理汽車」作為界定交通事故之標準，

亦即從「使用汽車之方式或形態」的角度出發，並未與外國法有太大之差異。而

規定所採之用語亦使得交通事故之認定得以涵蓋相當廣泛之範圍，不論在利用之

方式、地點上皆未有何限制。如此寬泛之認定除了可提供受害人較佳之保障外，

即便發生若干不應歸類在交通事故之案例，亦可將「使用或管理汽車」彈性解釋

作為控制之環節，例如以「汽車炸彈」之方式使用汽車時，即應排除在交通事故

之範圍外。此時即可考慮法國法上所加諸「運輸目的」之要件，惟適用上仍需謹

慎，以免不當限制受害人之保護目的。 

第二項 損害 

第一款 現行規定下之「損害」：僅限於人身損害 

汽車交通事故所致之損害包含了人身損害及財物損害，但從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7 條「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

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可知

受害人僅得就人身損害的部分向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另外本法第 27 條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中將保險給付分為傷害醫療給付、殘廢給付及死亡給

付，保險給付之內容亦僅限於人身損害。由此可知本法上無過失責任僅針對人身

損害的部分，蓋本法第 7 條雖係受害人對責任保險人直接請求權的規定，但責任

保險以被保險人之民事責任為基礎，因此受害人僅能就其人身傷亡向責任保險人

請求保險給付時，亦代表作為責任基礎之本法無過失責任僅針對人身損害，而不

及於財物損害。因此在汽車交通事故僅造成財物損害的情況，受害人即因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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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損害」的要件，無從成立並主張本法上之無過失責任。 

第二款 立法論層次之檢討：未來擴及於財物損害？ 

    依舊法第 1 條之立法說明「……實施初期為免汽車所有人負擔過重且避免複

雜化，參照日本及英國等國立法例，明定本法在對車禍受害人所遭致之人體傷亡

提供基本保障……281」可以得知有關限於人身損害的理由係基於（1）避免保費

負擔過重（2）避免複雜化。「避免保費負擔過重」的理由涉及財政上的考量，並

無絕對的對錯，但在一般國民平均所得水準可以負擔的範圍內，基於社會保障的

政策，實應將本法保護之範圍擴及於財物損害，甚至在人身損害的限額亦應予以

提高。而「避免複雜化」的理由其意為何未臻明確，所指的或許是財物損害與人

身損害在責任減免事由上若需作不同程度的保護，將使得相關條文於規定上較為

複雜。然而須注意的是，依現行法的規定，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同時受有人身損

害及財物損害時，就財物損害的部分必須以民法上之侵權責任作為請求權基礎，

如此割裂適用的結果，使得當事人於同一事件中因為損害種類的不同，而在責任

主體、歸責要件、舉證責任等適用差異頗大的兩套規定，如此區別處理的方式是

否合理、是否較不複雜恐怕也是需要考量的問題。 

    觀察先進國家之制度多包含財物損害之賠償，例如德國、法國等，而日本雖

然與我國相同亦僅限於人身損害，但自立法之初，即有論者提倡未來應擴及於財

物損害。基於擴大受害人保護的立場，未來在財務可以負擔的範圍內，固然亦應

將本法上的損害範圍擴及於財物損害。但是針對財物損害需不需要在制度設計上

與人身損害作不同的規定亦為一重要的問題，例如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原

則上即針對人身損害排除與有過錯的適用，而在財物損害則仍維持與有過錯的適

用。人身損害與財物損害對於受害人而言固然皆屬重要，但是程度仍然有別，因

此區別兩者在法律上的保護亦非無理，未來我國如欲納入對財物損害的保護，就

                                                 
281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2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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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責任成立要件及責任效力之規定，尤其在免責事由及與有過失，相較於人身損

害是否要降低對受害人的保護程度等皆應妥善規畫。 

第三項 因果關係 

  損害與汽車交通事故間須具備因果關係，損害賠償責任始能成立，自本法第

7 條條文中「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亦可得出因果關係乃

為一責任成立要件。惟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因果關係應採用何等標準？係應採用

向來侵權行為法中的相當因果關係？抑或應在相果關係之認定標準上予以放

寬？比較法上就此問題又係採取何種見解？可否幫助我國法尋找相關問題之答

案？凡此皆為本項論述之重點，並期能為本法無過失責任之因果關係界定出妥適

之標準，突破向來被認為理所當然而普遍適用的相當因果關係。另外，針對在汽

車交通事故中較易就因果關係之有無產生爭議的案例類型，本文亦將探討該等案

例在適用本法無過失責任時應如何解決。 

第一款 “相當”因果關係？  

    我國通說就侵權責任之因果關係向來皆係採取相當因果關係之內涵作為判

準，但相當性的判斷易與過失之概念混淆，亦極易使得過失歸責原理透過”相

當”因果關係借屍還魂。另一方面，相當因果關係與危險責任在性質上也有所矛

盾。由於危險責任歸責之原因在於危險的實現，但是危險的實現本身有時並不具

相當性。 

    除此之外，在數車事故中，交通事故究係由何車輛所致，有時並不容易確定，

而當事人往往亦主張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之損害並非其所肇致，這使得責任歸屬及

責任內部分擔之問題皆難以確定。則本法之無過失責任在因果關係之認定上是否

仍應採取向來之相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抑或應於因果關係之認定上採取較為寬

鬆之標準，以節省程序上之成本，並落實迅速、確實保護被害人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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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比較法之探討 

德國通說認為危險責任並不適用相當因果關係，因為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在

於分配因特殊危險產生之損害，而特殊危險本即可能是不相當性的，若再適用相

當因果關係，將該等侵害或損害排除，即與危險責任之歸責原因相抵觸282。因此

關於道路交通法之汽車保有人責任之因果關係，原則上只要損害之發生與汽車之

利用在場所上及時間上有密切的關係，即應認為具備因果關係。 

在日本之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雖然其通說及實務就運行供用人責任之因果

關係則仍係採取相當因果關係之見解。但是受到德國道路交通法的影響，學說亦

不乏主張應採取此等時空密切關係之解釋283，亦即倘若損害之發生與運行在場所

上、時間上有密切的關係，即應認為具備因果關係。 

    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則係採取「牽連關係」284，牽連關係之採用目的即

在擺脫民事責任普通法上因果關係概念的限制，使得保護被害人之範圍得以擴

大。而牽連關係之出現，某程度上已打破甚至取代了向來因果關係之概念，將因

果關係此一要件作了相當程度之放寬。 

    不論是德國的「時空密切關係」或法國的「牽連關係」，皆可認為係對於向

來侵權責任法領域中所採相當因果關係的一種放寬，使得汽車之利用與損害之發

生兩者間關聯性之要求十分的寬鬆。當然再寬鬆的認定標準仍需一定的概念外延

以作為界定，而觀察比較法之結論，大致上即係以時間及空間上之聯結作為其限

制。而各國在因果關係此一要件之放寬除了與危險責任之原理有關外，亦可認為

                                                 
282 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103 頁，2005 年 12 月。 
283 採取此說之學者及實務見解如下：木宮高彥、羽成守，「注釈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29~30

頁，有斐閣，1978 年；大阪地判昭和 46 年 5 月 12 日(判タ 266 号 253 頁)；福岡地小倉支判昭和

54 年 11 月 26 日(判時 962 号 106 頁)本案係受害人自走走停停的貨車車斗上摔下死亡。 
284 依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1 條「本章規定，適用於因陸上動力車輛及其拖掛車輛或半拖掛車

輛『牽連其中』，所引起交通事故的被害人……」 



 

 148

係本於更加保護被害人之政策而來。此一放寬因果關係認定之趨勢亦值我國法在

法條解釋與實務操作上參考，甚至作為立法上之借鏡。 

第三款 因果關係之再建構：牽連關係 

自本法第 7 條條文中「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雖然可

以得出因果關係此一責任成立要件，但並未直接表明在因果關係採用何種標準，

當然也因此保留了解釋的空間，而得以前述較為放寬的「時空密切關係」或「牽

連關係」作為其認定之標準。 

除了逕行採取較為寬鬆之標準認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

者」外，觀察本法第 36 條亦可得到因果關係應予放寬之結論。本條規範之重點

乍看之下雖係「數車事故」時保險人間或保險人與特別補償基金間應如何為保險

給付或補償之問題，但責任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既係基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

任，則保險人一旦依法應為保險給付時，即代表著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從本條

第 1 項285規定可知，在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保險人即應負保險給付

之責任。換言之，在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本法無過失責任即應成立，

而在法條中採用「牽涉」之用語則象徵著本法無過失責任在因果關係認定上的放

寬。從修法理由中亦可得出相同的結論，依修法理由對於「牽涉」之定義，所謂

「牽涉」係指「事故汽車於某一時間，參與、涉入、牽扯或牽連在汽車交通事故

中。286」由此定義可知，此處的因果關係不再採取向來「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

                                                 
28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6 條第 1 項 

「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人連帶為保險給付。 

二、事故汽車全部為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之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 

三、事故汽車部分為被保險汽車，部分為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之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

給付義務之保險人與特別補償基金連帶為保險給付或補償。」 
286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143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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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損害」的標準，只要具備「參與、涉入、牽扯、牽連」等關係即為已足，比

起「導致、肇致」之概念有著一定程度的放寬。而從第 36 條所推論出的「牽連

關係」與比較法上德國的「時空密切關係」或法國的「牽連關係」，在內容與性

質上皆屬類似，亦皆為因果關係認定標準之改變與放寬。 

然此一「牽連關係」之標準僅明訂適用於「數車事故」，則在「單車事故」

之場合是否亦有適用即成疑問。或謂單車事故之事實關係較為單純，即便不適用

「牽連關係」，就因果關係之認定及成立亦應無甚問題。惟僅因汽車交通事故之

類型不同而異其責任成立要件之標準及內涵是否合理妥適尚值商榷，甚且，即便

是在單車事故之案例類型中，亦可能發生因果關係認定疑義之情形。因此本文認

為即便是在「單車事故」之類型中，仍應有「牽連關係」之適用。 

第四款 爭議案例 

在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具體案例中，因果關係之有無較常出現爭議者，如非

接觸事故或受害人自身病因等案例類型。若以相當因果關係之標準進行判斷，極

易隨審判者之不同，而得出相異之判斷結果。在嚴格責任搭配責任保險之損害填

補制度中，若責任成立與否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對於受害人之保障而言，將造

成十分不利的情形。反之，以較為寬鬆之牽連關係作為判斷標準時，因果關係之

成立將更無疑問。只要加害人以某種形式介入交通事故，且與受害人之損害在時

間上和空間上具有一定之關聯，因果關係即為成立。 

以非接觸事故為例，如受害人未能及時預見到加害車輛的行駛路徑或停放位

置，因而在緊急避開時自己跌倒或撞到其他車輛等，此時加害車輛與被害人間並

未有物理性之接觸或碰撞，是否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惟若將判斷標準放

寬至牽連關係，由於加害車輛確實以某種形式介入了交通事故，且與受害人之損

害不論在時間上或空間上亦具有一定之關聯，因果關係之成立應無甚疑問。 

又如受害人本身在交通事故發生前即具有某些疾病之情形，此時受害人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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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究係單純由交通事故所致，抑或係交通事故導致受害人疾病加重而造成

損害，甚或與交通事故無關而係純粹由受害人本身之疾病所致，如何判定有時十

分困難，在判斷上亦容有不同空間。我國實務上亦曾出現類似之案例，而法院以

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為由，否定受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287。然而，除非有一定程

度之確信，得以完全排除交通事故與受害人之人身損害的關聯，亦即確信其生命

或身體所受到之損害係完全由其自身原有之疾病所致者，始得排除交通事故與損

害間之牽連關係，否則仍應成立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本身於交通事

故發生前即具有某些疾病的情形，相當因果關係之標準，在因果關係有無之判斷

上保留了一定的空間。但由於牽連關係對於交通事故與損害間之聯結，作更為寬

鬆之認定與要求，即便在受害人自身病因之情形，因果關係之成立仍幾無問題，

相反地，如欲排除牽連關係之成立，則需加害人提出更高之證明程度。既然醫學

之診斷或鑑定，本即帶有一定程度之不確定性，則本於迅速確實填補損害之立法

目的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在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亦應傾向採取牽連關係較為合

適。 

第四項 免責事由 

免責事由之內容與責任成立要件有時難免有所重疊，例如不可抗力或第三人

之行為與因果關係之成立與否有所關聯；受害人之故意行為亦與交通事故之意外

性不符，而可自交通事故之定義否定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但由於本法無過失責

任為達保護受害人之目的而在責任成立要件上有所放寬，隨著責任成立要件其內

涵之改變，關於免責事由之範圍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第一款 本法第 28 條之免責事由 

                                                 
287 參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保險字第 6 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

保險字第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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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8 條288，因受害人之故意行為或犯罪行為致生交

通事故時，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既然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

任，即代表作為保險事故之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亦不成立，從而本法第 28 條中的

「受害人故意行為」及「受害人犯罪行為」即為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免責事由。

前者例如受害人之自殺行為，後者則如刑法第 185 條之 3 的酒醉駕車289。 

須注意的是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之行為應與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間存有

「因果關係」，若兩者間不具因果關係，加害人仍無從免責。例如受害人竊盜他

人之車輛，於駕車時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例，竊盜之犯罪行為與交通事故之發生間

即不必然具有因果關係290。 

第二款 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 

除了本法第 28 條所定之免責事由外，其他之免責事由如不可抗力等得否透

過學說補充作為本法無過失責任之免責事由亦值討論。蓋我國法上不論就何種類

型之損害賠償責任，似乎向來皆未否定其有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用。惟觀察比

較法上就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用與否並非一概持肯定態度，其採否定見解之理

由為何，是否有可供我國參考之處皆值探究。 

首先就肯定適用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者，以日本法為例，除了汽車損害賠償

                                                 
288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8 條 

「Ⅰ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不負保

險給付責任： 

一、故意行為所致。 

二、從事犯罪行為所致。 

Ⅱ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保險人應將扣除該

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 
289 因受害人酒醉駕車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而免責的案例在實務上頗為常見，例如台灣台南地方

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740 號民事判決、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12 號民事判決。 
290 類似案例可參考財政部保險司 89 年 4 月 8 日台保司(六)第 08907024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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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本身所規定之免責事由外，學說上亦肯認不可抗力得作為運行供用人責任

之免責事由；而德國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291亦明文規定肯認不可抗力之免

責事由適於汽車保有人責任。 

惟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2 條292則明確地將不可抗力排除在該法之免

責事由外。其之所以否定該法損害賠償責任有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用，係由於

不可抗力本質上代表著因果關係的中斷或不存在，從而責任自然不應成立，但在

該法之損害賠償責任，作為責任成立要件之因果關係某程度上已被牽連關係所取

代，因此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亦應隨之被限制適用。 

而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固然在因果關係此一責任成立

要件上亦已改採牽連關係之標準，但若謂其仍披著因果關係的外衣，或謂本法之

無過失責任仍保有因果關係此一責任成立要件，亦非有誤。則其是否適用不可抗

力之免責事由似有彈性空間，至於應如何取決此一彈性空間則可考慮我國實務認

定不可抗力之標準而定。詳言之，雖然日本學界多肯定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

用，但在日本實務上真正得以適用不可抗力而免責之案例則不多293；德國實務對

於不可抗力之成立亦採嚴格之認定294。反之在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之審判

實務上，對於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用過於頻繁295，導致對於被害人極為不利之

                                                 
291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 

「如交通事故係由不可抗力所造成者，汽車保有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292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2 條 

「第 1 條所示車輛之駕駛人或管領人，不得以不可抗力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對抗包括駕駛人本

人在內之被害人。」 
293 如東京地判昭和 48 年 1 月 30 日(判タ 302 号 242 頁)就接受保養後輪胎破裂所造成的事故，

否定其為不可抗力之原因；大阪高判昭和 53 年 3 月 15 日(交民集 11 巻 2 号 321 頁)就因大型車

形成死角所造成的事故，亦認其非不可抗力之原因。 
294 依據德國聯邦法院之見解，不可抗力是由外而來的、不尋常的，盡最大注意仍無法預見或阻

止的。例如地震或忽然從火車外向火車內擲入之物品。參考楊佳元，危險責任，台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 57 期，94~95 頁，2005 年 12 月。 
295 例如因道路上不可預見之一片薄冰、一堆油漬或一灘水的存在，或路旁野生動物突然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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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亦促使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明定排除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之適用。因此，

如果我國實務對於不可抗力之認定較為嚴格，則保留一定空間使其作為免責事

由，如有地震或重大天災等情形時得予以適用亦無不可；反之如我國實務之認定

過於寬鬆，如地上油漬致汽車打滑等例即動輒適用不可抗力以免除加害人之損害

賠償責任，則為避免對於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不利之現象，解釋上宜排除不可抗力

之適用，甚至透過明文規定將其排除適用。 

第三款 從比較法檢討本法之免責事由 

    除了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外，比較法上尚有其他免責事由之規定，以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而言，其所適用之免責事由包含了被害人之故意296，及被害

人不可原諒之過錯，惟該不可原諒之過錯須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始可免責297。 

而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3 條但書所定之免責事由298則需具備下列要

                                                                                                                                            
或暴風雨突然來臨等，而致交通事故之發生者，皆係法國在民事交通審判實務上曾予肯定適用不

可抗力之免責事由。參考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基本問題—以民事責任普通法的

困境為中心—」，「私法學之傳統與現代—林誠二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中）」，223 頁以下，

學林出版，2004 年 4 月。 
296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3 項 

「然而，前兩項所指之被害人，如係故意造成自己損害，不得就其人身被侵害所受損害，向事故

加害人請求賠償。」 

雖然本項係針對「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之「人身損害」而設，但對於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上保護程度最高的「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之「人身損害」尚且如此。從而「被害人之故

意」不論被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損害類型是人身損害或財物損害，皆得作為免責事由。 
297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第 3 條第 1 項 

「陸上動力交通車輛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就其人身被侵害所受損害，得受賠償，不得以其與有

過錯予以對抗。但該過錯如為不可原諒之過錯，且為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者，不在此限。」 

    本項亦係針對「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之「人身損害」而設，如同前註所述，亦可認為「被

害人不可原諒之過錯」係不問被害人身分及損害類型而全面適用之免責事由。 
298 此外，日本學界尚承認不可抗力及正當防衛之免責事由，不可抗力已於前討論，此不贅述；

至於正當防衛之免責事由，由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並無違法性之要件，從

而亦無從成立正當防衛之免責事由，故於此即不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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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自己及駕駛人就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2）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

三人有故意或過失；（3）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 

觀察法國與日本兩國關於免責事由之規定299，似乎差異頗大。惟仔細比較之

下，可從被害人之故意及過失行為兩個角度予以切入300。首先就被害人之故意行

為而言，原則上皆肯定被害人之故意行為得作為免責事由，而本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範之受害人之故意行為，亦大抵上與之相應301。 

至於被害人之過失行為，由於各國對於被害人與有過失之適用本即有一定程

度之限制或排除302，因此被害人之過失行為如欲達到令加害人免責之效果，勢必

需輔以其他之要件。若自與有過失之角度觀察，加害人免責即相當於被害人自負

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即在兩方過失比例或與有原因力比例之認定上得出被害

人占 100%比例之結果。在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上雖未明文要求此一要件，

但搭配上加害人一方無過失之要件303，某程度上亦相當於被害人之過失係事故發

生之唯一原因；而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則是明文要求了被害人之過錯須為

                                                 
299 德國道路交通法所定之免責事由，除了前已提及之不可抗力外，尚有擅自駕駛之免責及對於

同乘者之免責，惟其等和我國法之責任體系相較，與損害賠償主體之問題較有關聯，故於此亦不

納入討論。 
300 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在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係免責事由之一種，在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則如不可抗力同被第 2 條明文排除適用，理由亦與之相同。但由於在我國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 28 條的規定下，並無成立此種免責事由之可能。應係涉及本法第 33 條之問題，因此

本文於此暫不予討論。 
301 至於在故意行為之免責事由中，就「故意之程度」是否有所要求亦是另一值得研究之問題。

詳閱陳忠五，法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法的適用範圍，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 3 期，29~32 頁，2006

年 5 月。 
302 其詳細內容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二項「與有過失」之討論。 
303 依日本通說之見解，原則上仍需同時具備三項要件時始能免責。惟若能證明其中一項要件之

存否與事故之發生間並無因果關係，即便不具備該項要件仍可免責。 

至於「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此一要件則與危險責任之原理有關，蓋汽車構造

上之缺陷或機能上之障害本即汽車該項危險源所可能產生之一種危險，而危險責任之課予即係以

該危險源為歸責之原因，若再以之作免責之原因，理論上即有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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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此外尚加上了該等過錯須為不可原諒之要件。然而與之相

較，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8 條是否具有當於此等免責事由之存在空間尚

有疑問，第一款所定受害人之故意行為當然不存在受害人過失之免責事由的解釋

空間；至於第二款所定受害人之犯罪行為則尚值討論，犯罪行為包含了故意和過

失行為，過失之犯罪行為在違法意識之程度上較高而有別於一般之過失行為，與

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所要求之過錯不可原諒性有若干相似之處304，但更為重

要的事故發生之唯一原因力之要件解釋上卻恐付之闕如。犯罪行為固然具有一定

之過濾效果，不致使得所有受害人之過失行為皆有本款免責事由之適用，但欠缺

事故發生唯一原因力之要求，卻可能使得同樣之事由在其他損害賠償請求權中如

民法第 191 條之 2，係屬與有過失之問題，但適用本法之無過失責任時卻產生逕

予免責之失衡現象，這在排除適用與有過失之本法無過失責任更形詭異。更有甚

者，如當事人為求免除損害賠償責任而動輒提起過失傷害、過失致死等刑事告

訴，恐將造成本法迅速保障受害人之目標再度落空。因此儘管否定本款免責事由

之適用將使得本法在免責事由之範圍上較外國法更為狹窄，對於加害人亦更為嚴

格，但為免上述所言之缺點，不僅在現行法下之適用應需謹慎，例如透過學說補

充事故發生唯一原因力之要求，未來修法就本款免責事由亦宜重新予以檢討。 

第三節 責任效力 

第一項 損害賠償之項目與範圍 

    由於無過失責任之立法模式使得損害賠償責任極易成立，為了避免損害過度

擴張，往往搭配最高限額責任之規定。依照本法第 27 條第 2 項所制定的「強制

                                                 
304 蓋依法國實務的見解，不可原諒之過錯其意係指「無正當理由將自己暴露於應認識之危險中，

例外而重大的自發性行為」而其中所謂「例外而重大」亦帶有反社會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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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305」（以下簡稱「給付標準」），就給付之總額亦有所限制，

而此等限制即為本法無過失責任之最高限額。就超過此一限額的損害，受害人仍

須以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請求權基礎主張填補其損害。 

  又，儘管本法之無過失責任在許多地方與民法脫勾而有不同的規定，但在若

干環節仍需仰賴在民法中已發展成熟的概念，如項害之項目及其內容即為一例。

但觀察「給付標準」，卻有賠償無法與損害對應的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實屬本法

上一重大問題。 

第一款 現行規定之解讀 

第一目 受害人受傷時 

    依照民法第 193 條、第 195 條，受害人受傷時得請求賠償下列之損害： 「勞

動能力之喪失或減少」、「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非財產上之損害」。另外依

據民法第 216 條，就受害人之「休業損害」亦應在賠償之範圍內306。 

    而受害人於汽車交通事故中受傷時，依給付標準第 2 條，可受領「傷害醫療

費用給付」；如達殘廢標準，依給付標準第 3 條，尚可依其殘廢程度領取一定金

額之「殘廢給付」。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從給付標準第 2 條第 2 項觀之，「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之內容包含急救費用、

診療費用、接送費用307、看護費用，並以總額 20 萬元為限。其中診療費用除了

門診、住院之費用外，其他如義肢、義肢或義眼等裝置費用亦包含在內。而民法

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之內容則包含了醫療費用、往返醫院之交通費、看

                                                 
305 民國 94 年 6 月 8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字第 09402561491 號令、交通部交路發

字第 0940085023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詳見附錄 
306 曾隆興，「修正增訂現代損害賠償法論」，247 頁，三民書局，2000 年 7 月修正增訂九版。 
307 指轉診、出院及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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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等。因此就兩者項目及內容而言，本法上之「傷害醫療費用給付」與民法之

「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大體上皆符合相應，較無問題。 

另外，依給付標準第 2 條第 1 項，本法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所填補之損害，以

「『必須』且『合理』之『實際支出』之相關醫療費用」為限。且觀察給付標準

第 2 條第 2 項亦可發現，在多項損害之認定標準中，皆以「合理性」或「必要性」

作為其要件308。而此等「必要性」之要求亦與向來民法上就「增加生活上需要之

費用」之認定大扺相同309。惟是否需以「實際支出費用」為必要即有疑問，以「親

屬看護」為例，其雖未實際支出費用，但實務上仍肯定其屬民法上「增加生活上

需要」之損害，例如最高法院 88 年台上字第 1827 號「……故由親屬看護時，雖

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但應衡量及比照僱用職業護士看護情形，認被害人即上訴

人爰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乃現今實務上所採之見解，

亦較符公平正義原則。」則於本法上未實際支出費用之親屬看護情形，究竟得否

認為係本法上無過失責任所保護之損害，並依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予以支付？就此

一問題，基於受害人之權益保障，不應為遜於民法之解釋，幸而在保險給付實務

上，亦未嚴格執行此一實際支出之要件限制，而仍肯認在親屬看護之情形，受害

人仍得依傷害醫療費用給付獲得損害填補310。 

（二）殘廢給付 

    至於「殘廢給付」究係對應至何種損害？從給付標準第 3 條並無法獲得直接

                                                 
308 例如在「例示以外之診療費用」，須為「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輔助器材所需費用」；

「接送費用」則指「轉診、出院及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居家看護費用」亦以「經主

治醫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309 最高法院 88 年台上字第 1771 號判決「查依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所稱之增加生活上之需

要，係指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 
310 金管會保險局 94 年 9 月 16 日保局 4 字第 0940210138 號函「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傷害醫療給付項目包括看護費用，……並無親屬之限制，因此家屬如有需要擔

任看護，如符合前述給付標準第 2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之要件，可申請該項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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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惟基於以下各點理由，本文認為無法將「殘廢給付」對應至「勞動能力

之喪失或減少」、「休業損害」或「非財產上之損害」三者其中之一，甚且，亦不

應強將其對應至其中一項損害。理由如下：（1）「休業損害」係指受害人在因交

通事故受傷後至復原治癒的期間中，因為無法工作而短少之收入；但「殘廢」之

意義則係指受害人經過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不能復

原之狀態。兩者在時間階段上有所不同。再者「休業損害」之計算方式係以一日

所得乘上休業之日數而來；「殘廢給付」則係依受害人之殘廢程度直接給付一定

之金額。兩者在損害算定之方式上亦有極大差異。（2）「勞動能力之喪失或減少」

雖然係因受害人身體機能發生殘廢而影響工作能力所致，在損害發生的時間階段

與殘廢給付相符。但由於「勞動能力之喪失或減少」之計算方式原則上係將「年

收入」乘上「勞動能力之減少比率」及「就勞可能年數」，並將中間利息予以扣

除。其於損害計算方式上需考量當事人可能就勞年數，結果將因人而異，不宜適

用如「殘廢給付」定額化賠償之方式。（3）從定額給付的損害算定方式觀之，將

「殘廢給付」對應至「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雖然較為合理。但是難以解釋

為何未達殘廢程度之身體傷害並無相對應之慰撫金。詳言之，身體受到侵害一事

本身，即理應會帶來精神上之痛苦，可依其痛苦之程度而區別計算慰撫金之方式

311，但無法認為受傷達殘廢程度者，始有精神上痛苦，而受傷未達殘廢程度者，

即無精神上痛苦而不予賠償。（4）不論將「殘廢給付」對應至何種損害項目，皆

無法合理交代所剩餘者為何不在本法無過失責任之保護範圍內。詳言之，無過失

責任可以為了避免損害過度擴大而設定一最高限額，但就法律上所應保護之損

害，若無特別之理由即應率皆予以納入賠償之範圍內。若僅將「殘廢給付」對應

至其中一項損害項目，而使得受害人就他項損害需依民法或其他法律上之請求權

尋求救濟，就法理上亦無法說明何以因不同種類的損害而適用不同的請求權基

礎，適用不同程度的法律保護。 

                                                 
311 以日本為例，被害人受傷時，雖未至殘障程度，就其治療之期間仍得領取 1 日 4200 日圓之慰

撫金；若被害人受傷達殘障程度，另依其殘障之等級領取不等額度之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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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現行法之規定下，恐怕必須先認為「殘廢給付」涵蓋了「勞動能力

之喪失或減少」及「非財產上之損害」二種損害項目312，並依不同的殘廢等級而

分別設有最高總額之賠償上限。並且在各項損害的計算方式上，仍需仰賴向來民

事責任體系所採行之方式及標準，而就本法無過失責任最高限額以外之損害，再

回歸適用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請求權基礎。 

第二目 受害人死亡時 

    依民法第 192 條、第 194 條，於被害人死亡時所可能產生的損害如下：「醫

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殯葬費」、「法定扶養權利之喪失」及「非財產上

之損害」。 

    而受害人於汽車交通事故中死亡時，依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給付標

準第 6 條，得由受害人之遺屬受領「死亡給付」150 萬元。若無受害人之遺屬時，

則依第 11 條第 3 項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表公告」，由為死亡

之受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額之範圍內受領之，但以 30 萬元為最高

限額。 

（一）死亡給付 

本法上之「死亡給付」為一定額給付，而其究係對應至何項損害同樣為一難

                                                 
312 至於「休業損害」此種損害項目，在我國損害賠償之審判實務上，似較少為當事人所主張。

於學理上，有認為應可歸屬於一種暫時性的勞動能力喪失或減少，亦有將其置於醫療關係費用之

賠償範圍內，詳見曾隆興，「詳解損害賠償法」，272~280 頁，三民書局，2003 年 1 月初版。 

    本文認為本法之殘廢給付應不包含「休業損害」此一損害項目，主要是因為「殘廢」係指受

害人經過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不能復原之狀態。而「休業損害」則

為受害人受傷後至復原治癒的期間所生之損害。詳言之，殘廢給付所涵蓋之損害應為「症狀固定

後」所生者，而休業損害此一「症狀固定前」所生損害，原則上仍應歸類於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之

範疇內。由於「給付標準」未將其明訂納入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之範圍中，或可在未來透過增訂將

其納入，如認為其未受本法保障有所不妥，亦可將其解釋為一種暫時性的勞動能力喪失或減少，

而在體系上暫置於殘廢給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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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論於本法或給付標準中就此皆未有所交代，本文以下即試圖就此一問題予

以分析。 

首先應予說明者，係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所稱「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

用」，其用語雖與民法第 193 條之「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不盡一致而增列了

「醫療費用」之部分，但一般認為民法第 193 條之「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解

釋上亦包含了「醫療費用」之概念313。因此兩者在範圍上有所重疊，且理解上應

可將其視為相同之概念。又，「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此等損害與其他

因死亡而生之損害略有不同，即此等損害係於受害人受傷後至死亡之間所產生，

在損害發生之階段上，並非如其他損害係於受害人死亡後始行產生。本應係由交

通事故中之直接受害人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如係由他人為直接受害人支出者，再

由其向直接受害人或其遺產請求返還此等費用。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係為鼓勵熱

心助人之風尚及免除輾轉求償之繁瑣，始規定此等支出醫療等費用之人，得逕向

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314。然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並未將此等「為直接受害人支

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列為本法上之請求權主體315，因此應認為「為

直接受害人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無法依本法之無過失責任逕向

                                                 
313 參考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273~275 頁，輔仁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2000

年新訂一版。 
314 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之修正理由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其於被害人生前為之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固可本於無因

管理或其他法律關係，請求被害人之繼承人或其遺產之管理人償還。但此項損害，原應由加害人

負最後賠償責任，為鼓勵熱心助人之風尚，及免除輾轉求償之繁瑣，基於加害人對於支出殯葬費

之人直接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同一立法理由，使此等支出醫療等費用之人，得逕向加害人請求損害

賠償，妥修正第一項之規定。」 
31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於汽車交通事故中直接受害人死亡時，僅將「受

害人之遺屬」作為請求權主體。固然「為直接受害人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可能

係受害人之遺屬，但在其非受害人之遺屬或非優先順位之遺屬時，即無法作為本法之請求權主

體。且其亦未如「為直接受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被明定為本法第 11 條第 3 項劣後順位之請求

權主體。為了法律適用的一致性，應認為本法之請求權主體不包含「為直接受害人支出醫療及增

加生活上需要費用之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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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此等「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之損害亦不在本法

「死亡給付」之範圍內。但解釋上應認為得由直接受害人依本法第 27 條之「傷

害醫療費用給付」請求，若直接受害人已死亡，則得由其繼承人繼承之316。 

其次，就同為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之「殯葬費」，由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11 條第 3 項已將「為直接受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列為劣後順位之請求權主

體，故「殯葬費」之損害，於『有』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受害人遺

屬時，即不包含在本法「死亡給付」之範圍內；反之，於『無』受害人遺屬時，

其始為「死亡給付」對應之損害。 

    因此，在『有』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受害人遺屬時，本法之「死

亡給付」所對應之損害，可能有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法定扶養權利之喪失」

及民法第 194 條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並且，「死亡給付」不應僅對應至兩者其

中之一項損害，蓋不論將其對應至兩者中何一損害，皆無法圓滿交代何以本法之

無過失責任未將另一損害納入保護，亦無法合理解釋何以兩者所受法律保護之地

位有優劣之分。從而，本法之「死亡給付」所對應之損害應係「法定扶養權利之

喪失」及「非財產上之損害」，惟需注意者為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死亡

給付」之請求權主體，不論在主體之範圍、順位乃至於條件上皆已與民法上之規

定有所歧異317，應認為係本法獨立於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為求概念上之區分，

以下皆以「遺屬
‧‧

之扶養權利喪失」、「遺屬
‧‧

之非財產上損害」稱之。 

綜合上述所得之結論，在『有』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受害人遺

屬時，本法之「死亡給付」所對應之損害，包含了「遺屬
‧‧

之扶養權利喪失」及「遺
‧

屬
‧

之非財產上損害」，且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 6 條，係以 150 萬

                                                 
316 除了透過解釋的方式，亦可仿效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之「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

金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之共濟金等的支付基準」，明訂就受害人死亡前因受傷所生之損害，

得準用受傷時所得請求之醫療費用、休業損害及慰撫金等規定。 
317 歧異之詳細內容請見前面於 19~22 頁關於「受害人之遺屬」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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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定額化之方式作為其最高限額，如遺屬有數人時，依本法第 11 條第 2 項按其

人數平均分配之；若『無』受害人遺屬時，「死亡給付」所對應之損害始為「殯

葬費」，而其損害計算之方式及範圍則依第 11 條第 4 項所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表公告318」，最高限額為 30 萬元。 

第二款 現行規定之檢討 

    本法之損害賠償項目與民法損害賠償體系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此等差異除了

可以認為係本法就不同之損害認其有不同之保護程度而調整其受償之優劣順位

外，另一方面亦可認為係因為迅速提供受害人保障之目的而對民法規定之一種調

整319。從本第 27 條之立法理由「……為求保險給付之迅速明確，特以定額給付

方式最舉強制保險之給付項目，用於取代民法第 192 條至 195 條有關侵害生命、

身體或健康之損害償範圍之規定。」亦可得出相同結論。雖然可認同其意旨，但

是本法就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上，仍有若干值得修正之處。例如在死亡給付或

殘廢給付皆係以定額給付之方式，就損害項目之對應亦未交代。但不論受害人死

亡或殘廢時所發生之損害皆不只一種，目前僅能依據推理予以解釋，未來應於「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中詳訂其損害之項目及損害計算之方式。固然損害賠

償之定型化、定額化得以加速受害人獲償之時間，但就損害之內容依其類型予以

分類規定並不與定型化之要求衝突，而明定各項損害之計算方式，最後再設定一

最高限額，亦不與定額化之方向違背。否則如勞動能力之損失或扶養權利之喪失

等種類之損害，與當事人之年齡、收入狀況等皆有密切之關聯，如一律以定額計

算，恐與其實際之損害差距過大。未來若能提高本法損害賠償之最高限額時，反

而可能造成若干保險給付大於實際損害之狀況，故仍應為此等損害訂定一套固定

                                                 
318 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 4 字第 09402561341 號函發布「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表公告」，詳見附錄 
319 關於此等差異之討論及評價，已於本章第一節第二項「請求權主體」為之，故此不再重複，

詳細比較之內容請見該項第二款「小結：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相異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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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式以資計算。 

另外，依本法第 11 條第 2 項，在同一順位之受害人遺屬有數人時，依其人

數平均分配死亡給付之金額。如遺屬人數較多時其受償金額將過於稀釋，或可仿

效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在其保險金支付基準中依遺屬人數不同而訂定不同

最高限額之方式320。凡此等例子皆顯示本法在損害賠償之定型化及定額化應為更

細緻之規定，以使得迅速保障受害人之目的得與對受害人之充分保障、公平保障

等要求互相平衡。 

最後，本法無過失責任現行之最高限額仍明顯過低，與審判實務之標準亦有

落差。未來亦應就其最高限額予以提高，以充分填補受害人之損害，否則受害人

就未獲填補之損害仍需依其他損害賠償請求權尋求救濟，不但對於生活中遭逢變

故之受害人而言需耗費更多之精神主張其權益，一旦此等救濟途徑進入訴訟程序

之階段後，亦仍難免挹注更多之司法資源在其中。 

第二項 與有過失 

第一款 無「與有過失」之適用 

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是否有「與有過失」之適用似有疑

問。蓋我國學說及實務向來認為即便係無過失責任，亦仍有民法第 217 條與有過

失之適用，以維持當事人間之公平321。然而觀察比較法之規定，莫不對與有過失

之適用作一定程度之限制或排除，以達保護被害人之目的，此在幾達濫用與有過

失之我國交通事故審判實務尤有必要。以下即自本法之規定予以探討，分析本法

之無過失責任究竟有無與有過失之適用。 

                                                 
320 在被害人死亡之情形，被害人之父母、配偶及子女之慰撫金視人數而定，1 人時為 550 萬日

圓，2 人時為 650 萬日圓，3 人時為 750 萬日圓。 
321 代表之實務見解如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2734 號判決；學說見解則如王澤鑑，「侵權行為法

（2）特殊侵權行為」，335 頁，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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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法之保險給付相關規定，第 27 條及依其訂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標準」僅將給付項目分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殘廢給付及死亡給付，但並無

任何減額給付之規定；第 28 條則為免除保險給付之規定，並非部分地減低保險

給付數額，免除保險給付之原因亦非基於受害人之過失行為。綜觀我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與保險給付範圍相關之規定，並無任何就保險給付予以減額之規定。

換言之，不論受害人就交通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責任保險人皆應為全額之

保險給付。因此，作為本法責任基礎之無過失責任，亦應無與有過失之適用，否

則將將造成責任保險與責任基礎無法合致的情況。 

並且，由於與有過失的適用對於被害人誠屬不利，尤其在我國交通事故審判

實務上就與有過失比例之認定亦屬偏高。因此，如確欲採行與有過失之制度，亦

應以明文規定於法律始為合宜，例如民用航空法第 91 條322、核子損害賠償法第

19 條323等無過失責任即就其適用與有過失予以明文規定。 

第二款 從比較法探討本法規定之妥適性 

從比較法上之觀察可發現在動力車輛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責任中經常對與

有過失之適用有所限制。以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之運行供用人責任為例，依

其「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金及汽車損害賠償責任共濟之共濟金等的支付

基準」，僅在受害人就交通事故具 70%以上之重大過失時，始有與有過失之適用，

且亦非依其過失比例減少損害賠償之金額，而係依法定之比例予以減額324。此等

                                                 
322 民用航空法第 91 條第 1 項 

「乘客於航空器中或於上下航空器時，因意外事故致死亡或傷害者，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應負

賠償之責。但因可歸責於乘客之事由，或因乘客有過失而發生者，得免除或減輕賠償。」 
323 核子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19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證明核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係因被害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法院得減輕

或免除對該被害人之賠償金額。」 
324  

被害人的過失比例 減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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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與有過失在要件及效果上之限制，當然係為了更加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同時

亦與危險責任中加重加害人責任之方向相符。而法國的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亦

對於與有過錯之適用作了一定程度之排除，針對駕駛人以外之被害人，如車輛上

之乘客、路上之行人等，就其人身損害排除與有過錯之適用，但財物損害仍有與

有過錯之適用。但如被害人係駕駛人時，則不論其財物損害或人身損害，皆有與

有過錯之適用。綜合外國法之比較，除了對於人身損害之保護優於財物損害外

325，亦可能就被害人之角色是否為動力車輛之駕駛人而區別其保護之程度。 

與此等比較法上為了保護被害人之政策而就與有過失適用所為之調整相

比，我國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係不論與有過失之程度，亦不論受害人之身分，

一律排除與有過失之適用。單純就「與有過失」部分的規定觀察，似乎對於受害

人格外的優厚，但是以本法損害賠償之最高限額明顯過低的情況而言，實僅屬一

種勉強的矯正。因此儘管排除與有過失適用之見解與我國向來之學說及實務意見

相左，但為了受害人權益之保障，對於本法無過失責任是否適用與有過失之問題

仍應採取否定見解為宜。至於未來若能提高損害賠償之最高限額，是否應適度納

入與有過失之適用？如是，又應如何修正？比較法上有無參考之作法？就此等問

題，本文認為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以受害人之身分是否為駕駛人而定其有

                                                                                                                                            

殘障或死亡關係之損害 傷害關係之損害 

未滿 70% 不予減額 不予減額 

70%以上未滿 80% 減額 20% 

80%以上未滿 90% 減額 30% 

90%以上未滿 100% 減額 50% 

 

減額 20% 

 
325 法國 1985 年 7 月 5 日法律就財物損害並未排除與有過錯之適用已如前述，而日本汽車損害賠

償保障法之運行供用人責任則是僅針對人身損害，而不包含財物損害的部分，亦屬一種對人身損

害之保護優於財物損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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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與有過失之適用，似乎對於我國實務之情況較不適合，蓋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同

時亦為駕駛人之比例頗高，如認為身為駕駛人之受害人即需適用與有過失，將使

得本法無過失責任適用與有過失之可能性大增。而在責任保險給付實務上，由何

種機構裁決與有過失之比例尚待探究，當事人間亦容易就其間過失比例之認定產

生爭執，一旦再度回到過失比例的判斷問題，勢必難逃耗費程序成本之缺點，且

為了賦予當事人訟訴救濟途徑之保障，亦須保留當事人對於裁決機關之判定不服

時提起訴訟的權利，不但耗費司法資源，亦拖延了受害人獲得損害填補之時間，

與本法迅速保障受害人之目的不符。至於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以受害人與

有重大過失時，始為一定比例減額之方式，似可同時兼顧受害人保障之目的以及

當事人間之公平性，或許值得我國參考。惟應就實務上常見交通事故之案例類

型，制定當事人間過失比例之認定參考，以使法律預見性較為明確，當事人亦較

容易信服，否則一旦當事人動輒提起爭訟，仍會有上述耗費程序成本及受害人無

法迅速獲得保障之缺點。 

第三項 消滅時效 

第一款 規範依據之尋找 

第一目 民法第 197 條之短期消滅時效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

請求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汽車交通事故

發生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其為本法第 7 條對於責任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

權的消滅時效規定，而非本法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規定，此

乃觀念上應予以澄清者。 

    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既未就同法上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予以「直接」之明文規定，則其消滅時效應適用何等規定即生疑問。一般而

言，即便為無過失責任，亦屬侵權責任之一種，若法律無特別規定，即應適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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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326：「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

亦同。」此外，觀察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327及其修法理由「鑑於修正條文第 32 條

規定保險人對於請求權人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負損害賠償義務之被保險人對於

請求權人所負損害賠償義務之一部分，故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權，與對於

有損害賠償義務之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二者消滅時效之停止進行、時

效中斷及不完成皆應相同，爰增訂第 3 項前段之規定；惟因我國民法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部分，尚未規定消滅時效之停止進行，因此第 3 項後段規定請求權

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情事者，對於保險

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之效力。328
」，除強調本法上無過失責任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在期間之進行及計算上皆應與保險給付請求權相同，且就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亦表示應係適用民法第 197 第 1 項329條關於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規定。 

                                                 
326 我國關於無過失責任之法律中，就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有特別規定者，如公路法第 54

條、核子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28、29 條等。未設明文而應適用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規定者，如消

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而雖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並無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2 項後段「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或如日本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4 條「關於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之損害賠

償責任，除依前條規定外，適用民法(明治 29 年法律第 89 號)之規定。」等類似之規定，但解釋

上適用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仍應無不可。 
327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4 條第 3 項 

「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期間之

情事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請求

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情事者，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

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 
328 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53 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編印，民國 95 年 4 月 2 版。 
329 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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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時效進行之方式 

    關於本法無過失責任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較為特別者，在於其時效

進行之方式。由於本法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在修法後依第 14 條第 2 項330新增了「時

效停止進行」制度，有別於向來我國法所採用的「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

制度，並且由於修法者欲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保險給付請求權兩者在時效之進行

或計算上一致，因此增訂了第 14 條第 3 項，依本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權人對於

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期間之

情事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生

同一效力。」從而本法無過失責任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除了適用本身依

民法關於時效中斷或不完成之規定外，當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或不完成之

事由，或者時效停止之事由時，亦對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進行或計算產生同

一效力。詳言之，當受害人或其遺屬等本法第 11 條之請求權主體向責任保險人

為保險給付之請求時，除了依第 14 條第 2 項對於保險給付請求權發生時效停止

進行之效力外，依第 14 條第 3 項前段亦對於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時效停止進行

之效力。當請求權主體向責任保險人起訴，或有天災等不可避免之事由時，此等

時效中斷或不完成之效力亦係同時發生於保險給付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款 小結 

  本法上無過失責任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不論在時效之期間，或時

效停止、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之適用，皆與保險給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全相

                                                 
33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4 條第 2 項 

「前項時效完成前，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自請求發生效力之時起，至保險

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不計入時效期間。」 

    依其修法理由係「為保障請求權人之利益，免除請求權人在等待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

期間過長而致其請求權有罹於時效消滅之虞，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在收到

保險給付之通知前，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停止進行，該段期間，不計入消滅時效期間，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 



 

 169

同。其可謂係本法之特色331，而此一特色亦使本法對於受害人較為保護之傾向更

為明顯。蓋其不但擴大了時效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除了向加害人外即便向責任

保險人請求或起訴等亦生時效中斷之效力，且亦新增了時效停止進行之計算方

式，對於受害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續而言相當有利。 

    不過此等措施在實務上之影響恐怕不若其在規範上之意義，蓋若本法無過失

責任在責任成立要件之設計上已如本章前述，除了不以加害人之過失為要件，各

項責任成立要件之標準亦予放寬，使得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幾無疑問，則在法律

權責關係已臻明確之情況下，責任保險人亦應不至拖延保險給付。惟此等規定之

立意仍係基於賦予受害人充分保障之意旨，不僅可供作受害人保障之最後一道防

線，亦使得本法之無過失責任在責任體系之整體架構上得以理論一貫。 

                                                 
331 從本條修正前，即舊法第 13 條立法理由「本條係參照保險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民法第

197 條之規定。基於保險金請求權及特別補償基金請求權，在本質上乃受害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轉化與替代，爰規定其請求權時效為兩年及十年，並參照保險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其起算日。」亦可得知立法者於制定保險給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時，即有意使其與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一致，故亦規定 2 年，10 年之時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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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關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責任基礎，本文於論證提出新責任基礎之必要

性後，固然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藉由本法規定之推理及比較法之參考，建構

出此一新責任基礎之責任體系。然而責任體系中各項法律要件之內容多係源自於

本法諸多條文之解釋，尤其依靠「無責任即無責任保險」之法理從責任保險給付

要件予以推論所得出。換言之，該損害賠償責任之存在並未有一直接而明確的規

定，而此種規範形式亦不為我國法所常見。因此，儘管於論理上此一責任基礎確

有提出之必要，其具體內容亦已有雛形，但實際上卻可能不易令人迅速理解，為

人接受之程度亦恐有疑問332。從而未來若能透過修法將責任基礎更加明確地予以

明文化之規定，當可減少學說上對此問題之紛爭333。 

另一方面，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之無過失責任其責任體系，也有不盡

完美之處，包括受害人的範圍及順位、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等環節。雖可透過

解釋予以合理化，但仍難謂其為圓滿之結果。而觀諸外國之立法例，在此等問題

上亦多與其民法上之規範內容相同相近，未如我國法在解釋後得出與民法相去甚

遠之結果，就此等問題恐怕同樣有待立法層次的解決。 

另外，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無過失責任之最高賠償限額仍有賠償金額

過低的問題，此等賠償金額之標準與我國實務上之裁判標準亦尚有若干落差。如

                                                 
332 如有論者即認為強制責任保險法第 7 條受害人對於責任保險人的直接請求權在性質上屬於

「法定債務之共同承擔」，具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性質。參見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117~153 頁，2006 年 10 月 2 版。 
333 不認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實已具有一責任基礎者，應係認為關於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責

任，仍應依民法侵權責任體系中之規定，如民法第 191 條之 2 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等。因而認為

應予修正者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關於保險給付之規定，亦即將保險給付之規定往配合民法侵

權責任之方向修正。如此一來，固然亦得使責任保險與責任基礎對應而符合「無責任即無責任保

險」之原則，但恐因傳統民法損害賠償責任體系之限制，難以達成充分而迅速保障交通事故受害

人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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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之結果，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中之受害人就其填補不足之損害勢必需依循民

法或其他法律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資救濟。不但耗費當事人之時間與精力，將

同一交通事故之損害賠償問題予以割裂適用不同的請求權基礎，亦可能帶來許多

法律適用上之難題與困擾，因此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不論係依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推論得出之責任體系，抑或前述諸

項立法論層次上的修正主張，皆與向來的民法侵權責任體系有著若干歧異之處，

蓋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本即有逐漸形成侵權行為法雙軌體系之趨勢334。雖然無

過失責任之責任體系其具體深入之內涵、與過失責任體系相異之處，對於我國學

說及實務可能尚未盡熟悉而有陌生之感。但換個角度，或許亦能藉此機會擺脫過

失責任體系的缺點。因為現有的民法侵權責任體系，不論學說或實務對於其內涵

或適用之方式、標準可能都已有了若干既定的概念。如欲在同一個責任體系中予

以轉變並有所突破，使其朝往更加保護被害人之方向恐非易事。因此，嘗試發展

一個新的責任體系，建立起無過失責任之理論架構，或許能達成更加迅速、確實

予以被害人保障之目的。同時，以特別法之模式針對特定類型之損害賠償問題予

以改革進化，比起在民法侵權責任體系進行改變，不但較為容易亦可能較為妥

適。蓋於民法侵權責任體系中，任何一個法律要件的環節改變，即可能涉及所有

侵權行為之類型，應謹慎為之，否則影響層面深遠。因此在民法侵權責任體系之

改變，不但有其困難之處，亦的確不宜隨意更動。 

對於侵權行為責任體系的法律要件及其相關內容，國內的認識或實務的操

作，似乎已習慣於某些既成的概念與既定的見解。但是基於更加確實保護被害人

的現代趨勢，侵權行為責任體系勢必有所突破，尤其是在危險責任、無過失責任

等新興歸責模式的採用下，對於原有之法律要件更加衝擊，甚至有了新的發展。

雖然本文內容多有未見成熟之見解，但仍期望本篇論文除能建構強制汽車責任保

                                                 
334 就規範體系及其發展史而言，無過失責任乃過失責任之例外及補充，但亦逐漸形成侵行為法

上的雙軌體系。參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特殊侵權行為」，282~284 頁，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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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之責任基礎外，對於危險責任之原理及內容能亦帶來更多的介紹與認識，在

未來我國若有擴大危險責任之立法時可供參考。 

無過失責任所朝往責任嚴格化之方向，固然能提供被害人更為優越的法律地

位，但是否會隨之帶來其他問題亦值探究，諸如造成加害人之賠償責任過鉅、責

任保險之財政負擔過重等，此外，隨著損害填補之重心移往責任保險人，損害賠

償責任之虛位化亦是法學上所無法避免的問題。此等問題涉及了更上位的政策取

捨與制度走向，固非本文之能力所及而得於此探討，謹在此提出供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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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公告 

金管保四字第 09402561231 號 

民國 94 年 06 月 01 日 

主    旨：公告「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 

依    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6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 

公告事項：一、汽車之範圍，包括下列： 

           (一) 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 

           (二) 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所稱動力機械，指無須依賴其他車輛運

送，可逕依自備之動力及傳動系統、車輪或履帶移動之機械。 

           (三) 其他動力車輛：其他各種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

動力車輛。但不包括下列： 

                1.依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之動力式輪椅、醫療

用電動代步車。 

                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經審驗合格之電動輔助自行車。 

                3.最高時速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下且重量 (含電瓶，但不含附載

之人或物) 四十公斤以下之其他動力車輛。 

          二、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如下： 

           (一) 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但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

及處罰辦法第二條規定之軍用車輛於作戰期間，不在此限。 

           (二)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三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核發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 

           (三) 汽車牌照報廢、繳還、繳存、繳銷、吊銷或註銷後仍行駛之汽

車。 

          三、本保險汽車之範圍及應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

自本法修正公布生效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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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民國 94 年 06 月 08 日 修正) 

第    1    條  本標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 依

本法規定為補償時，除第二條第六項規定外，準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    2    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以下簡稱本

保險) 之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時，以其必須且合理

之實際支出之相關醫療費用為限。但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傷害醫療

費用給付總額，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限。 

前項所稱之相關醫療費用，指下列各款費用： 

一、急救費用：指救助搜索費、救護車及隨車醫護人員費用。 

二、診療費用：指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及受

害人自行負擔之門診、急診或住院費用、掛號費、診斷證明書費、

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

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輔助器材所需費用。受害

人在合格醫師開設之醫療院所診療或住院，而非以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者，準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三、接送費用：指轉診、出院及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 

四、看護費用：指住院期間因傷情嚴重所需之特別護理費及看護費

等。但居家看護以經主治醫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所規定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 

一、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每日以新台幣一千二百元為限。 

二、膳食費：每日以新台幣一百三十元為限。 

三、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每一上肢或下肢以新台幣三萬元

為限。 

四、義齒器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新台幣一萬元為限。但缺損五

齒以上者，合計以新台幣五萬元為限。 

五、義眼器材及裝置費：每顆以新台幣一萬元為限。 

六、其他必要之輔助器材費用：以新台幣一萬元為限。 

第二項第四款所規定之看護費用，每日以新台幣一千元為限，但不得

逾三十日。 

受害人接受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給付，由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依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向本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但其代

位金額以新台幣二十萬元扣除本保險保險人給付請求權人金額後之

餘額為限。 

特別補償基金依本法規定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之補償時，不包括全民

健康保險之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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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殘廢，其殘廢程度分為十五等級，各殘

廢等級及開具殘廢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之規定。 

本保險所稱殘廢，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

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久不

能復原之狀態；或經治療一年以上尚未痊癒，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

不能復原之狀態。 

第一項各等級殘廢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 

一、第一等級：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第二等級：新臺幣一百二十五萬元。 

三、第三等級：新臺幣一百零五萬元。 

四、第四等級：新臺幣九十二萬元。 

五、第五等級：新臺幣八十萬元。 

六、第六等級：新臺幣六十八萬元。 

七、第七等級：新臺幣五十五萬元。 

八、第八等級：新臺幣四十五萬元。 

九、第九等級：新臺幣三十五萬元。 

十、第十等級：新臺幣二十八萬元。 

十一、第十一等級：新臺幣二十萬元。 

十二、第十二等級：新臺幣十三萬元。 

十三、第十三等級：新臺幣八萬元。 

十四、第十四等級：新臺幣五萬元。 

十五、第十五等級：新臺幣四萬元。 

第    4    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殘廢時，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

核辦理： 

一、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符合附表之任一項目時，按各項目之殘廢

等級給與之。 

二、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附表不同身體十一大障害系列：

精神神經、眼、耳、鼻、口、胸腹部臟器 (含外生殖器) 、軀幹、

頭臉頸、上肢、下肢、皮膚其中二項目以上時，除依第三款至第

六款規定辦理外，按其最高殘廢等級給與之。 

三、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附表之第十四等級至第一等級間

不同身體十一大障害系列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

一等級給與之。但最高等級為第一等級時，按第一等級給與之。

四、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附表之第八等級至第一等級間不

同身體十一大障害系列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二

等級給與之。但最高等級為第二等級以上時，按第一等級給與之。

五、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附表之第五等級至第一等級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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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身體十一大障害系列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三

等級給與之。但最高等級為第三等級以上時，按第一等級給與之。

六、依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所審核之殘廢給付，超過各該等級殘廢分

別計算後之合計額時，應按其合計額給與之。 

第    5    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原有殘廢程度加重，應按加重之殘廢等級

給付標準扣除原殘廢給付標準給與之。 

受害人因同一交通事故已受領殘廢給付，後因原障害部位惡化而加重

殘廢程度或死亡者，比照前項扣除已領殘廢給付方式給與之。 

第    6    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死亡者，其死亡給付為每一人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第    7    條  本保險每次因汽車交通事故致每一人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傷害醫療

費用給付之金額，合計最高以新臺幣一百七十萬元為限。 

第    8    條  本保險之保險人對於殘廢等級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受害人提供甲種

診斷書或至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並依法評鑑合格之地區教學醫

院以上之醫院，予以檢驗查證，所生費用，由保險人負擔之。 

第    9    條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公告 

金管保四字第 09402561341 號 

民國 94 年 05 月 05 日 

主    旨：公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殯葬費項目及金額」。 

依    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4  項。 

公告事項：一、本保險殯葬費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三十萬元，其項目及金額表如附

件。 

          二、申請殯葬費應檢具載有項目及金額之單據。 

          三、本保險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自本法修正公布生效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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